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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 

1.1 研究緣起 

臺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加上海島性之氣候與海象條件，使得

臺灣之港灣構造物在其壽命中的安全性受到地震、海潮流、波浪、海

嘯、土壤液化、鹽分腐蝕等之影響，因此，如何考量構造物整個壽命

期之經濟性，據以提出合理的耐震設計規範，使所設計之港灣構造物

能滿足預期之安全度一直是目前熱門的研究課題，特別是過去之十年

內，全球發生了多次強烈地震，如 1994 年美國加州北嶺地震、1995

年日本神戶地震以及 1999 年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等，均導致人員傷

亡、房屋、橋梁、道路、大壩、港灣構造物(圖 1.1~圖 1.4)、非結構構

件及設備等的倒塌與破壞，迫使先進國家之工程界針對現行耐震設計

規範重新加以檢討，以確保構造物之性能滿足使用、運作、安全、經

濟等目標。 

 

 

圖 1.1 神戶地震沉箱側移引起設備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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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神戶地震沉箱側移引起起重機柱腳降伏彎曲 

 

 

圖 1.3 集集地震臺中港沉箱碼頭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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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集集地震臺中港土壤液化引起破壞 

「性能工程(Performance-Based Engineering)」是一種全新的工程觀

念，它包含工程構造物之設計、施工、維護及監測的全過程，以滿足

構造物之預估性能目標，其目的在使工程構造物之設計、評析及施工，

均能保證在各種規模的荷載作用時，它們的性能特性可滿足業主和社

會之各種安全、經濟、文化、歷史需求，且對構造物整個壽命期之性

能特性的評估具有一定可靠性。「性能地震工程」(Performance-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簡稱 PBEE)是「性能工程」之一支，著重於構

造物之整體系統、結構和非結構構件以及附屬設備在整個壽命期各階

段之耐震性能，並以構造物整個壽命期之耐震性能和經濟性(包括設計

費、建造費、維護費及可能之損失和修復費用)為主要設計目標，PBEE

涉及地球物理或地震學、大地工程、建築工程、結構與一般土木工程、

營建工程、社會經濟學等領域，被喻為二十一世紀耐震設計規範所遵

循之方向。 

鑒於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已經著手於性能設計之研究，而臺灣

也已著手推動橋梁及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法，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

灣技術研究中心(簡稱「運研所」)也考慮將構造物性能設計方法應用在

港灣構造物，俾提升國內港灣工程技術之水準，使本國與國際上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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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術接軌，以便將來進一步建立臺灣之港灣構造物性能設計規範，

使國內之港灣工程界採用合理之工程設計，故擬與國內具港灣研究、

設計實務經驗之相關研究機構、顧問公司合作研究，以使本研究之成

果能落實及充分應用於國內之港灣工程界。 

過去十數年來，性能設計理念已是國際工程界研訂技術規範的重

要議題，發展至今，歐洲與日本皆已參採用其精神與內涵，納為編訂

新世紀技術規範之基本架構，包括歐洲的 Eurocode 7、Eurocode 8 及

日本的 Geocode 21。同時於美洲及亞洲地區之韓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區，亦將此項議題納為國家規範之主要項目。

此股國際規範研究發展趨勢，更是國內公共工程未來發展不可忽視之

重要課題。為順應此國際潮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自 2008年開始

推動國內公共工程設計規範性能設計化之研究，已於 2009年 6月完成

適用於國內之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可為未來國內公共工程相關設

計規範朝性能化發展所依循。 

1.2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是依據 2010年度交通部年度施政目標中第十項、提升

研發量能，並就主管法規進行檢討訂修，以推動法規鬆綁為基礎，在

順應國際潮流，並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出之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

則架構下，對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之性能化進行研究，期能提升港灣

構造物耐震設計方面之技術，並研擬出港灣構造物之耐震性能設計架

構，提供未來制訂性能設計基準之參考。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碼頭結構物為研究對象，探討耐震性能設計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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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目的為發展一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架構，與國際工程

規範之潮流接軌，供日後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之用。工作重點包含現

行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耐震設計之檢討與國外相關規範之研析，對於

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要求、耐震性能規定與耐震性能驗證方法等

方面進行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準則架構之研擬。再根據前述耐震

性能設計準則架構為基礎，針對各種類型之港灣碼頭構造物耐震性能

設計與檢核方法進行研究，包含沉箱式碼頭、板樁式碼頭與棧橋式碼

頭耐震性能設計程序之研擬，未來建立此三大類型港灣碼頭構造物之

設計檢核示範例，供工程師設計參考之用。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國內設計基準之概況 

2. 美、歐、日性能設計準則之比較探討 

3. 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之探討 

4. 耐震性能規定探討 

5. 耐震性能驗證方法探討 

1.5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研究係藉由文獻資料蒐集與彙整分析，以及與港研中心合作之

方式，分析國內設計基準概況，分析比較國外性能設計準則，並依據

國內耐震性能設計準則之架構，探討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要求、

耐震性能規定與耐震性能驗證方法等，提出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

準則架構之研擬。再根據前述耐震性能設計準則架構為基礎，針對各

種類型之港灣碼頭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與檢核方法進行研究，包含沉

箱式碼頭、板樁式碼頭與棧橋式碼頭耐震性能設計程序之研擬，並分

期中、期末提送成果。 

採用之步驟如圖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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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性能規定探討

美、歐、日性能設計準則之比較探討

國外性能準則
國內設計基準

資料蒐集與彙整

國內設計基準之概況分析

國內、外研究報告

提送期末報告

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之探討

提送期中報告

研究結束

研究開始

耐震性能驗證方法探討

 

圖 1.5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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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耐震性能設計法概述 

2.1 耐震性能設計概念 

結構性能係指在外力作用下，其所遭受之破壞及這些破壞對國家

社會所造成之影響，包括對生命安全之威脅、正常功能之喪失或工作

中斷對業主及國家社會所造成之損失、須維修或補強所耗費之時間與

費用、對社會環境或歷史文化之影響等。耐震性能設計法 (Seismic 

Performance Design)即是以控制構造物在地震力作用下之破壞程度為

標的，該方法之基本理念在強調構造物在強烈地震力作用下之非線性

變形行為，注重構造物及附屬設施之耐震性能，並以構造物整個生命

週期之耐震性能和經濟性(包括設計費、建造費、維護費及可能之損失

和修復費用)為主要設計目標，以保證構造物能在各種不同規模的地震

力作用下，其耐震性能可滿足業主與國家社會的各種安全、經濟、文

化與歷史需求，此法為現今結構耐震設計規範所遵循之方向。 

傳統之耐震設計方法係以強度的供需關係為基礎，並以構造物承

受單一特定地震力作用下之人命安全為唯一設計目標。雖此一假設使

設計方法大為簡化，但若遭遇不同頻率或強度之地震，則難以得知所

設計的構造物是否能滿足預期之結構性能及變形行為。儘管傳統之耐

震設計方法允許構造物在大地震力作用下之非彈性破壞，但這種非線

性變形僅隱含地根據構造物預期之韌性來折減設計地震力，其結構分

析方式只限於彈性範圍，此種分析方法較難反映構造物受地震力作用

之降伏消能機制及塑性行為。 

另外，傳統耐震設計係要求構造物在使用年限內，有足夠的能力

抵抗某一可能發生之大地震而不造成生命損失，但結構設計及建造過

程之誤差及未來遭遇地震力大小的不確定性，使得這種耐震能力要求

仍受到威脅。以往由美國、日本與臺灣等各地所發生的震害顯示，除

人命安全外，更多的經濟損失來自於構造物或其附屬設施之損壞所帶

來的維修、補強，以及正常營運中斷等。為滿足構造物整個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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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綜合經濟利益考量，性能設計法增加構造物破壞控制的耐震目標，

讓設計者及使用者均能瞭解構造物在遭遇不同強度的地震時之結構反

應及其所具有的耐震能力。 

以往耐震設計規範係要求構造物設計須滿足「小震不壞」、「中

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原則，因而耐震設計規範採用構造物之重

要性係數 I來間接表達其預期性能，該耐震要求僅定性地隱含在傳統的

強度設計法中，並未明確地加以量化，然而性能設計法則要求以直接

且透明之參數來表達構造物之破壞狀態或性能，使設計者、業主及使

用者等能充分瞭解未來在不同等級地震作用時，構造物可能產生的損

失程度及破壞狀況與使用性。性能設計法同時考量結構整體、構件與

附屬設施在不同等級的地震危害下之多等級耐震性能目標

(Performance Objectives)，並將構造物在某一設計地震危害下被期望具

有的耐震性能加以量化，以建立容許限制值(即性能標準 Performance 

Criteria)，如此構造物之耐震性能即可採用『在各等級設計地震作用下

分析構造物之內力、變形、能量或其他破壞指標 ≤ 性能可接受標準』

的方式進行檢核。 

2.2 耐震性能設計架構與流程 

結構物的耐震性能，是指其在各級地震作用下所產生的狀態，以

及這些狀態所造成的影響或後果，包括安全性、服務性、修復性等。

耐震性能設計法即是以控制結構耐震性能為標的，以符合相關安全

性、服務性與修復性等需求之耐震設計方法。該方法之基本理念主要

包括：結構物於不同等級地震危害下之耐震設計目標直觀透明；設計

由目標導向；強調結構物在強大地震作用下之非線性變形行為；注重

結構物整體系統、結構構材和非結構構材以及附屬設備在整個生命週

期各階段之耐震性能；確保結構物滿足設計目標具有滿意的可靠度或

可接受震害之風險。一般國際間之耐震性能設計法的設計流程與架構

內容如圖 2.1及圖 2.2所示，本研究亦以該架構為主軸，後續將分別探

討「耐震性能要求」、「耐震性能規定」、「性能驗證方法」，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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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性能規定、驗證方法係採國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基準」

之詞彙，其中性能要求即為國際間通稱的性能目標 (Performance 

Objectives)，性能規定則為性能標準(Performance Criteria)，驗證方法即

分析方法(Analysis)，因國內外相關性能規範皆採用相同慣用之性能設

計法專有名詞，故後續報告撰寫所用之專有名詞仍依國際慣用者為

佳，較易使讀者了解，未來在進行規範修訂時可再視專家學者之建議

編訂。上述整體性能設計架構內容之詳細說明如下。 

 

圖 2.1 耐震性能設計法之設計流程 



 2-4 

1. 概念設計階段 

(1) 選擇性能目標 

概念設計階段首先要建立性能目標及性能標準，性能目標

是以「定性」的描述方式訂立結構物性能要求，而性能標準是

將結構物之性能目標轉化成「定量」的性能規定來表示。上述

之性能目標與標準之內容則包括地震等級之定性劃分與地震

力定量表達方式，以及所對應性能水準之定性劃分與定量表

達。 

(2) 工址可建性 

工址可建性分析除了了解工址所在地區之環境敏感特性

以外，主要需明確分析工址地盤土壤特性，包括：地質、地形、

週遭地震活動狀況及其他潛在危害(如斷層破裂、土壤液化、

海嘯等)，例如：對港灣構造物所在位置土壤液化潛能之分析，

了解該工址土壤液化之可能性，確定耐震性能目標是否可以達

到，否則應經由 a. 地盤改良或變更基礎設計； b. 遷移工址； 

c. 修改設計性能目標等方式進行調整，以保證所選定之工址、

設計及營造方法最終能使構造物滿足業主及規範之性能要求。 

(3) 系統規劃 

不經由具體設計而確定構造物形狀、結構系統、結構佈

置、基礎、非結構構材以及材料，需設計者的經驗、直覺和判

斷，主要目的在於減小因結構分析或不確定因素所造成分析結

果與結構之真實行為之間的差異。 

2. 具體設計階段 

概念設計階段結束後，方能進行實體設計，即經由數值分析計

算出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相關地震力反應參數(如應力或應變、韌性

比、變形、能量或其他破壞指標等)，並與概念設計階段所建立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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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目標參數之標準值或可接受值比較，以『在各地震危害等級下，

分析所得之結構量化反應(如應力或應變、韌性比、變形或其他破壞

指標)<=性能標準值』為結構性能之可接受標準。 

初步設計可以經由兩種方式進行，其一為採用傳統之設計方

法，例如，對非剛性結構之棧橋式碼頭，以地震譜加速度係數確定

設計強度，再擬定構造物之細部尺寸；其二為根據既定之性能目

標，以特別之分析方法計算其滿足性能目標所需之設計強度，再確

定構造物之細部尺寸，例如以“位移”作為性能指標來進行設計；而

前者被稱為間接位移設計法，該方法從力著手，重點在於「如何確

保結構在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位移小於所定之目標位移」；後者被

稱為直接位移設計法，該方法從目標位移著手，重點在於「尋找結

構在設計地震力作用下要滿足目標位移時所需之結構設計強度」。

初步設計擬定了細部尺寸後，需再根據性能目標之高低，選用合理

的數值分析方法，計算設計地震力作用下之相關反應參數，並與性

能標準值比較來校核性能目標是否達到，若計算所得構造物之性能

未能滿足設計性能目標之要求，則須修改原設計，再以同樣的方式

校核，直到滿足既定之設計性能目標，才完成最終設計。所以，性

能設計流程是一「設計+檢核」之循環過程，一般考量設計與計算

效率，則可採用少量性能目標進行初步設計，而以較多性能目標進

行檢核之方式完成最終設計。 

3. 實施階段 

沒有營造品質保證，再好的設計都將無效，所以，性能設計法

強調優良的營造品質是構造物達到耐震設計所預期性能目標之保

證，結構物使用期間良好的維護和檢監測，亦是保持其預期耐震性

能之必要措施。因此，建立既有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監測系統之重

要性不可忽略，但相關性能設計法實施階段之具體細則非本研究工

作內容，故在此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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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目標(定性)

性能標準(量化)

工址可建性
系統規劃

設計審查、施工品保、維管
(使用期檢監測、系統識別、防救災-地震速報、地震災損、地震保險、緊急應變、體制建立)

生
命
週
期
經
濟
性

流程 概念 關鍵內容

地震等級

性能水準

工址特性
整體設計要求

耐震能力>耐震需求
(Capacity>Demand)

等級劃分
表達方式
確定方法
地盤特性
特殊效應
等級劃分
定性表述
性能參數
量化性能可接受標準

工址可建性(如土壤液化潛能)

基本準則
提高耐震能力
破壞或降伏機制

數值分析模型(材料、構才行為)

各種設計方法(強度、位移、能量、破壞指標、容量設計等)

數值分析方法(線性/非線性靜力或動力分析)選擇應用時機

性能評估方法(e.g.容量震譜、位移係數法、歷時分析)

補強方法(系統、構材)

主動﹑被動及混合控制、
隔震、消能減震、特殊材
料、性能監測

實體設計

定值法
機率法

工址特定地震力

一般

特定

概
念
設
計

具
體
設
計

實
施

地震危害
度分析

 

圖 2.2 耐震性能設計法之架構與內容 

如上所述可知，構造物的性能設計法研究之首要任務即是根據構

造物之重要性及發生破壞後可能引發之危害度，去建立各等級之耐震

性能設計目標，如圖 2.3及圖 2.4，包括各地震等級與對應的性能水準。 

 

 

圖 2.3 耐震性能目標劃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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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力

變形量

彈性階段
完好無損

破壞控制
小修可用

結構不倒
生命安全

結構崩塌

 

圖 2.4 構造物性能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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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蒐集與回顧 

1. 美國： 

自 1989年 Loma Prieta地震後，為兼顧基礎設施的使用機能、

可修復性、安全性與經濟性，從既有基礎設施評估補強到新建設施

設計，美國開始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法。特別自 1992 年起，美國由

聯邦危機災害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贊助，經由如應用技術委員會（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ATC）或各大學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等其他機構執行，針對既有建築

物之防災、新建建築物之耐震設計，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1995

年 Vision 2000 [SEAOC 1995
[16]

]性能設計初步架構提出至今，相關

性能設計理念之架構、設計方法、評估方式等研究報告[ATC-32 

1996
[17]、ATC-40 1996

[18]、FEMA-273 1997
[22]、FEMA-350 2000

[30]、

FEMA-356 2000
[31]、FEMA-368 2000

[32]、NCHRP 2001
[34]、MCEER 

2001
[35]、ATC-49 2003

[43]、FEMA-450 2003
[44]、FEMA-440 2004

[45]、

IAEE 2004
[47]

]紛紛出爐，這些研究報告為其後續規範或設計指針

[SEAOC 1999
[27]、IBC 2000

[33]、IBC 2003
[42]

]之研擬奠定了基礎。例

如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總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針對既有橋梁之耐震補強設計，依據服務年限以及重要

度，建立不同橋梁在兩等級地震下的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並結合工

址設計反應譜劃分為不同耐震設計類別，分別選用適宜的分析方法

來設計，其中，特別強調能夠反應結構非線性行為之非線性靜力分

析與容量震譜法。美國高速公路橋梁 LRFD（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耐震設計指針中，就特別強調性能目標、系統與構

件之規劃、容量震譜法。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

之「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AASHTO 

2009
[51]

]亦採用性能目標結合工址設計反應譜定義不同耐震設計類

別，再選用適宜之分析方法來檢核整體與構件之耐震性能。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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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落實耐震性能設計法於工程實務中，相關研究仍在持續進行。 

2. 日本： 

1995年 Kobe (Hyogoken-Nanbu)地震後，日本特別對結構構件

以及非結構構件所造成的嚴重災害提出今後耐震設計須考量兩個

等級之地震危害，亦即是現行規範引進性能設計法之核心[日本土木

學會 2000
[61]

]，同時還需探討工址地盤的特性以及構造物之變形行

為。例如日本道路橋示方書耐震設計篇[日本道路協會 2002
[72]

]考量

兩等級設計地震，建立不同重要度橋梁之耐震設計目標，以使用

性、可修復性與安全性作為設計原則，強調耐震性能檢核之程序、

分析評估方法與檢核內容。日本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

耐震設計[日本鐵道综合技術研究所 2002
[74]

]同樣針對不同重要度

橋梁，考慮兩等級設計地震訂定性能目標，強調結構韌性、破壞控

制、結構不倒，性能由可修復性來定性表述，並與構件損傷等級、

基礎穩定性等級相關，性能目標之量化標準非常明確，同樣強調以

耐震性能檢核方式來滿足性能設計目標。 

3. 港灣構造物： 

在港灣構造物規範訂立方面，日本港灣設施之耐震設計規範自

1951年建立以來也經歷了多次變革，除了 1979年首次明確指出要

評估土壤液化之潛能以外，均以採用耐震係數或震度 (Seismic 

Coefficient)之擬靜力分析方法；1999年「港灣設施技術上基準、同

解說」[55]在既有以擬靜態地震側向力分析之基礎上修改耐震係數及

構造物之重要性係數(Importance Factor)，除了考量地盤之影響外，

採用兩個等級地震危害，並對一般構造物以及特定構造物相應之性

能提出具體要求，並力求量化；2007年「港灣設施技術上基準、同

解說」[99]將碼頭按重要度依序分為「耐震強化碼頭」與「一般碼頭」

兩種，而耐震強化碼頭又依使用性分為「緊急」、「主要」、「標

準」三種，再依據「地震等級」與所期望的「損害情形」將碼頭耐

震性能目標作定義，並以破壞機率與變形量限制作性能可接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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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2001年國際航海協會(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Association，原

名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avigation Congresses) 

[INA 2001
[36]

]所頒布之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為第一本國際性準

則，由包括阿爾及利亞、加拿大、丹麥、德國、希臘、義大利、日

本、荷蘭、西班牙、英國及美國等 11 個國家之專家共同研擬，該

準則除了比較各國規範之特色，同時也反應了各種港灣構造物之不

同性能，指出現行在某一等級設計地震下基於力量之設計方法，可

能無法滿足構造物在遭遇其他等級地震力下之性能，特別強調高危

害度或特別重要之構造物在烈震下也需維持其使用性。 

4. 臺灣：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受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碰撞

擠壓影響，臺灣每年發生地震（含有感與無感地震）的次數平均不

下一萬次，島上結構物隨時有遭受地震襲擊的可能。民國 88 年 9

月 21日臺灣地區發生了規模 7.3的南投縣集集大地震，造成許多橋

梁發生落橋、橋柱剪力破壞、撓曲破壞、撓剪破壞，接合錨碇處破

壞、大梁位移、橋墩傾斜或斷裂等。為因應技術發展及國際化需求，

國內開始進行耐震性能設計相關研究，包括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及設

計方法[張國鎮等 2001
[67]、薛強 2002

[75]、廖文義等 2003
[79]、蔡克銓

等 2003
[80]、宋裕祺與蔡益超 2004

[82]、鄧崇任等 2004
[83]、薛強與吳

嘉偉 2004
[84]、王仲宇與李明山 2005

[91]、鄧崇任等 2009
[103]

]，以提

升理論方法至國際水準。大約從 2003 年開始，某些業主要求採用

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來評估既有基礎設施之耐震能力，但工程師們卻

因國內缺乏本土規範或設計指針，對於如何進行耐震性能設計或評

估感受到很大挑戰。工程實務中，國內亦從工址微分震區設計地震

反應譜、考慮近斷層及土壤特性、考慮多等級地震之耐震設計，到

採用非線性分析方法等，於近期更新之建築物[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

究所 2005
[92]

]、鐵路橋梁[交通部 2007
[97]

]與公路橋梁[交通部 2008
[100]

]

耐震設計規範中引進部分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另外，亦提出建築物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蕭江碧等 2004
[85]、薛強等 2005

[93,94]、鄧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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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 2007
[98]

]、鐵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法研究成果[張國鎮與劉光晏

2004
[86]

]以及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準則[張國鎮、蔡益超、

宋裕祺等 2009
[104]

]。以上國內外規範回顧之詳細內容將於後續第四

章、第五章作說明。 

性能設計理念發展至今，以美國、歐洲、日本為主的許多國家皆

已採用其精神與內涵，納為編訂新世紀技術規範之基本架構。亞洲土

木工程聯盟（Asian Civil Engineering Coordinating Council, ACECC）現

以日本土木工程學會（Jap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JSCE）為主導，

持續推動亞洲區域規範之整合（Asian Code Harmonization），並於 2007

年 6 月臺北舉辦之第四屆亞洲土木工程會議（The Fourth Civil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he Asian Region, 4th CECAR）上，通過成立

以「亞洲區域規範整合」為主題之技術委員會，確認以性能設計及限

度設計等設計準則，為未來制訂設計規範之基礎，並著手發展相關研

究。目前在亞洲地區，除了日本已經在相關領域有了具體之成果外，

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區，亦已陸續啟動相

關研究機制。此股國際規範研究發展趨勢，受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的重視，於 2009年推出「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 2009
[105]

]，並希望各部會配合落實，研議推動本土化之性能設

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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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設計基準之概況 

4.1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 

4.1.1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之主架構 

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上位「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之主架構如

圖 4.1，針對下位性能設計規範之主要規定如下： 

1. 編訂下位性能設計規範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 應參照本總括設計規範。 

(2) 應尊重相關之國際規範或準則。 

2. 編訂下位性能設計規範時，應力求實踐下列基本方針： 

(1) 呈現性能設計法之基本考量與設計規範體系、架構及格式。 

(2) 促進結構設計相關人員積極地交流溝通資訊，獎勵合理的設

計。 

(3) 獎勵因應環境與價值觀變遷以及科技進步所發展之新技術。 

(4) 與國際性能設計規範趨勢進行整合。 

(5) 逐步地改善傳統設計方法。 

3. 編訂下位性能設計規範時，應涵括下列事項： 

(1) 規定結構物性能要求之方法。 

(2) 針對所指定的性能要求，結構物設計時需驗證之事項。 

(3) 可接受之驗證方法（含驗證審查制度與機構）。 

(4) 定義結構物設計與設計規範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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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D1 公共工程

基本載重定義篇

載重定義篇

性能要求階層

PBD0  公共工程
總括性能設計規範

用語定義＋總論
＋目的階層

PBD2 建築物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2-1, 2-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PBD3 大地工程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3-1, 3-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PBD4 □ □ □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4-1, 4-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性能基準階層

特定性能
要求階層

驗證程序階層

PBD1 公共工程

基本載重定義篇

載重定義篇

性能要求階層

PBD0  公共工程
總括性能設計規範

用語定義＋總論
＋目的階層

PBD2 建築物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2-1, 2-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PBD3 大地工程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3-1, 3-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PBD4 □ □ □

性能設計規範

各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PBD4-1, 4-2,   

特定性能基準

驗證程序B&A

性能基準階層

特定性能
要求階層

驗證程序階層
 

圖 4.1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之架構 

4.1.2  建議之下位性能設計規範基本架構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所建議之下位性能設計規範基本架構

如圖 4.2 所示。其中，目的係指建造目的，性能要求即為性能目標，性

能規定即為性能標準，要求以定量方式加以驗證。 

 

目的 

性能要求 

性能規定  

驗證方式 A   驗證方式 B   

特定性能設計規範 

基本性能設計準則 

性
能
需
求 

驗
證 

 

圖 4.2 性能要求、驗證及規範之階層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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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能要求 

即性能目標，說明在達成建造目的之前提下，結構物應具備之

性能，例如房屋在災難地震時不致倒塌。結構性能要求甚廣，耐震

能力僅為其中一部份，一般而言其包括安全性、使用性、施工性與

經濟性。 

2. 性能規定 

(1) 性能規定由結構限度狀態指標的最大值、最小值規定。 

(2) 在設定性能規定時應考量結構物之重要性。 

(3) 設定性能規定時，性能要求與性能規定所設定內容之間的關

係，應該透明化，並讓設計者清楚地瞭解。 

(4) 對於可能發生人員傷亡之結構物，應詳細說明安全方面之性能

規定。 

(5) 對於無法導出性能規定可供驗證之性能要求項目，在設計時宜

充分地加以考量。 

3. 性能驗證 

在有關性能設計之性能驗證方式方面，圖 4.1 所示之架構採取

兼容並蓄的策略，提出如圖 4.2 所示之不同的結構性能驗證方式，

驗證法 A 與 B 等二種，以使既有之特定性能設計規範藉由驗證方

法得以和性能規定銜接。 

以驗證方式 A 為範例，性能設計驗證程序中，設計者僅知道結

構物的性能要求，在給定這些要求下，設計者需驗證其設計，並將

結果呈送主管機關審核。在設計檢核層面，性能規定僅針對各類構

造物（例如：基礎、擋土牆等地工構造）所需檢核之項目，提列參

考基本公式，目的是使主管機關方便整理檢查列項，以為審查設計

者所提設計成果之依據，故可使設計方式有相當大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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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方式 B 則在設計檢核時根據特定設計規範（例如交通部道

路規範等）訂定的程序進行驗證。 

4.2 本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國內現有設計規範多為各事業主管機構以及各學會各自訂定，諸

如內政部營建署的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鋼筋混凝土

構造設計規範、鋼構造建築物鋼構設計規範、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交通部的公路橋梁設計規範、鐵路橋梁設計規範、港灣構造物設

計基準，以及其他各事業主管機構的設計或施工規範等等，各規範間

雖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各規範的設計準則與方法間亦存在相當多的

差異。 

過去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分成兩部，為民國 85 年版「防波堤設

計基準及說明」與民國 86 年版「碼頭設計基準及說明」，期間交通部

曾於八十九年因應九二一地震修訂部份條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亦曾

於九十一年度進行「耐震設計修訂」之研究[56,60,76]。 

隨著建築物耐震設計由震區係數改進為譜加速度係數，因此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94 年對『防波堤設計基準及說明』及『碼頭設計

基準及說明』基準之內容及編排方式進行檢討改編，除將設計地震力

按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將原震區係數改為譜加速度係數的方式，並將

原先之「基準」及「基準說明」合併以便閱讀，以及「碼頭」與「防

波堤」兩部份合併而不再各印單行本，另又增加「第四篇—預鑄混凝

土構件」及「第六篇—水域設施」，使我國港灣基準規範能符合當時

國內規劃設計所需[87]。 

以下各小節將針對現行規範，依「性能目標」、「性能標準」、

「結構系統」、「土體與水體作用力」、「土壤液化」、「設計分析

方法」六大項進行分類回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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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性能目標 

於耐震設計基本要求中規定：確保設計之碼頭結構體在中度地震

時能維持原有功能；設計地震時容許產生損傷，但可修復；最大考量

地震時避免產生崩塌。該基本設計要求是針對一般性碼頭而言，對於

重要度高之碼頭，由調整用途係數提高設計地震力來間接提高其設計

目標。 

4.2.1.1 地震等級 

現行碼頭結構就其結構特性而言，可分為剛性結構物與非剛性結

構物兩種，前者如重力式碼頭，後者如棧橋式碼頭。碼頭結構設計依

結構物之用途、功能要求及不同地震之回歸週期，其耐震設計目標可

區分為下列三部份： 

1. 中度地震： 

為回歸期約 30 年的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約為 80%左右。 

2. 設計地震： 

為回歸期 475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10%左右。 

3. 最大考量地震： 

為回歸期 2500 年之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2%左右。 

4.2.1.2 性能水準 

以基本設計要求所考量之一般碼頭為準，所考慮之三個地震等

級，亦對應有三個性能水準，分別為「維持原有功能」、「損傷可修

復」、「避免崩塌」。重要碼頭之性能水準則以用途係數間接提高。 

1. 中度地震： 

因為結構在此使用年限中遭遇中小度地震的機率甚高，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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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結構物在此地震水平下結構物維持在彈性限度內，地震過後，結

構物主體沒有任何損壞。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而言，在 30 年

回歸期之地震發生時，不得產生滑動、傾覆，亦不得產生結構體強

度與基礎承載力不足之任何破壞。 

2. 設計地震： 

在此地震等級下結構物不得產生嚴重損壞，造成嚴重的人命及

財產損失，且必須可以修復；具韌性材料之構造物，其結構物產生

的韌性比不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量。 

3. 最大考量地震： 

設計目標為在此強烈地震下結構主體不致產生崩塌，在此設計

目標下韌性結構物允許使用之韌性可達到其韌性容量。在配合動力

分析的情況下，針對特殊耐震與高重要性碼頭結構，其在 2500 年

回歸期之地震作用下，最大容許破壞值不得高於上述 475 年回歸期

地震作用下之設計水準。 

4.2.1.3 重要度分類 

於用途係數部份，在計算設計地震力時，為提高重要性結構物的

耐震標準，或降低不重要結構物的耐震標準，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乃

依據結構物之特性將其用途係數值加以區分為「特定」、「A 級」、

「B 級」、「C 級」等四種類別。 

表 4-1 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之用途係數 

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用途係數 

特 定 明顯具有 A 級結構物之特性 1 至 3 項之情形者 1.5 

A 級 

1.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命及財產

之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復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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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用途係數 

可能造成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經濟與社會

活動將造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復舊作業經預測將相當困

難者。 

B 級 凡不屬於特定、A 級、C 級者 1.0 

C 級 特定及 A 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復舊作業容易者 0.8 

4.2.2 性能標準 

可分為「地震等級量化」與「可接受性能標準」兩部份。 

4.2.2.1 地震等級量化 

1. 反應譜 

提供 30 年回歸期中度地震、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2500 年

回歸期最大考量地震對應之反應譜。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30 年回歸期： W
F

SIF
V

mu

aD

y

u











2.4

*

 

475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4.1
 

2500 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4.1
 

特別針對強地動特性、微震區之劃分、近斷層特性以及地盤特

性等加以考量，將舊規範中工址水平加速度係數 Z 與工址正規化水

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C 之乘積改為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aD，此係數與震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

係數 D

SS 與 DS1 有關，各鄉鎮市區之此二數值依地震危害度分析提供

之。此外，再根據地盤種類增列反應譜等加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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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及反應譜等速度段之工址放大係數 Fv修正之。如屬近斷層區域之

工址，則再增列近斷層調整因子 NA與 NV。第一類斷層近域之調整

因子係由鄉鎮市區所鄰近之斷層進行查表獲得。 

另外為提升結構物抵抗垂直向地震之能力，垂直地震力應做適

當之考量，尤應注意水平構材的垂直地震效應。垂直向之設計譜加

速度係數 SaD,V可藉由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D定義如下。 

一般震區： aDVaD SS
2

1
,   

近斷層區域： aDVaD SS
3

2
,   

在垂直地震力的考量上，剛性結構物相較於非剛性結構物而

言，其主要差別乃在於結構物之基本震動週期，是以在垂直地震力

的設計方面和非剛性結構物之設計並無多大差異性，只將原水平向

之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SaD 改以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 

替代之。 

2. 加速度歷時 

(1) 每一方向至少三組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歷時記錄； 

(2) 5%阻尼比之譜加速度值在 0.2T 至 1.5T 週期範圍內不得低於

設計反應譜加速度值之 90%，且其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反應譜

加速度值之平均值； 

(3) 近斷層水平地震記錄應能反應其近斷層地震特性，且應轉換為

垂直於斷層方向之平面主方向。 

4.2.2.2 可接受性能標準 

各類碼頭在回歸期 475 年之地震發生時，在不影響主要使用功能

且其損壞得以在短時間內修護的前提下，其容許損壞程度表示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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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型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損壞程度最大容許值 

重力式 

及 

板樁式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角或位移 d/H<1.5% 或 d<30cm 

向海側傾斜角 <3o 

岸肩 

不均勻沉陷量 <10cm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陷差 <50cm 

向海側傾斜角 <3o 

棧橋式 鋼管基樁 容許韌性比 1.25+62.5(t/D) 

4.2.3 結構系統 

4.2.3.1 非剛性結構物 

非剛性結構物，如棧橋式碼頭等，其設計地震力應考慮結構物因

週期不同，加速度之放大或縮小而使用不同地盤的工址設計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此等結構物必須設計為具有韌性，因此可使用結構系統地

震力折減係數 Fu 。 

4.2.3.2 剛性結構物 

在設計地震力的分析方面，對於剛性結構物而言，主要是針對基

本振動週期低於 0.06 秒之剛性結構物而訂，除了所屬震區之基本考量

外，亦可同時納入鄰近工址斷層之評估，對設計地震力作一較為細部

的估算。其先行求出結構位址之設計震度 Kh，而後再乘以結構本體之

靜載重即可求得當地之設計地震力。公式如下所示： 

當結構基本週期趨近於零，則 SaD=0.4SDS; 

WKW
IS

W
IS

V h

y

DS

y

aD
h 

 32.1
 

其中 Vh 為設計地震力﹔I 為用途係數﹔W 為結構物全部之靜載

重﹔αy為 921 震後所修正之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倍數；SDS則為在考量

工址地盤特性、可能斷層與震源距離等相關因素分析下所得之工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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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水平譜加速度係數。SaD為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為工址水

平向之設計譜加速度與重力加速度 g 之比值。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

係數 SaD，隨結構基本震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周期之設計水

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與 SD1而改變。 

4.2.4 土體與水體作用力 

1. 土體作用力 

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當進行耐震設

計時，除須考慮因壁體質量所產生的慣性力外，尚須考慮與壁體接

觸土壤在地震時作用在壁體上之動土壓。 

就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而言，地震時容許其向外位移，

可使用主動動土壓，且計算動土壓的公式中，震度 K 可取設計震度

Kh，即下列公式。 

y

aD
h

IS
K

2.1
  或 

y

DS IS

3
 

2. 水體作用力 

對棧橋式碼頭等非剛性水中結構物於地震時，水體作用之力主

要為拖曳力及附加質量效應。作用於樁上之曳力與樁體地震時的絕

對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附加質量則與樁體排開水的質量有關。考慮

曳力作用時，曳力效應會稍微降低結構物地震時之反應，但結構運

動之控制方程式會變為非線性而不易求解，因此曳力對棧橋式碼頭

地震反應影響不大，在分析時若忽略曳力之作用，並不至於過度高

估結構之反應，但可使得運動方程式簡化為線性。另考慮附加質量

較應對結構物的地震反應影響較為顯著，不宜忽略，因此建議僅考

慮附加質量效應，在水中樁體的節點加上附加質量，其值為樁體排

開水的質量乘以附加質量係數 Cm，一般可取為 1.0。 

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與板樁式碼頭等，當進行耐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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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除須考慮因壁體質量所產生的慣性力外，尚須考慮與壁體接

觸水體在地震時作用在壁體上之動水壓。地震時之動水壓說明中，

設計震度 K 可取為設計震度 Kh，即下列公式。 

y

aD
h

IS
K

2.1
  或 

y

DS IS

3
 

地震時之動水壓係地震時水壓減掉靜態水壓的部份，因此以重

力式碼頭為例，當地震時考慮碼頭往海側變位，此時作用在壁體的

水壓，除了要考慮靜態的殘留水壓外，還要考慮海側的動水壓小於

靜水壓，因此海側的動水壓係拉壁體往海側的方向。至於陸側壁體

內的動水壓亦指向海側，但因計算地震時之動土壓已在殘留水位下

使用換算震度 K'，因此陸側內之動水壓不必再加以計算。 

4.2.5 土壤液化 

飽和鬆散砂質土壤受地震作用後，使得土體孔隙水壓增加而造成有

效應力減少將導致土壤喪失剪力阻抗而呈現液化態狀況，稱為砂質土壤

之液化。當砂質土壤液化後，使得港灣碼頭結構物可能產生傾斜或沉陷

而造成災害。因此在結構物設計及施工時，應依照需要考慮基礎地盤發

生液化現象之潛能。液化潛能分析，建議依圖 4.3 所示流程進行。 

有關砂土層液化分析有多種方法，惟歸納之，不外採取下列三種

方法。 

1. 簡易判斷法 

2. 經驗準則法 

3. 試驗分析法 

工程師應根據港灣碼頭工程規模及重要性決定較適當之分析方

法，若根據經驗法或較簡易的方法推估工地土層有液化潛能時，可採

用較精密的液化分析方法再加以檢核確定，若仍有液化之可能時應即

進行土層液化防治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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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判斷法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地質調查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建立地下土層資料

建立土層設計
地震資料

地震引致地層產生
反覆剪應力比估算

(L)

土層本身之
抗液化強度估算

(R)

土壤液化潛能
之預測及判定

LR  LR 

綜合研判

液化 非液化

利用土壤粒徑分佈曲
線與均勻係數判別之

 

圖 4.3 液化潛能分析流程圖 

地盤有液化之虞，則須進行適當之液化防治處理。一般可從地盤

改良或改變港灣結構物基礎支承力方式著手。對疏鬆砂質地盤加以改

良，可改變砂質土壤之動態性質，增加地盤支承力。土壤液化防治原

理大致採下列二種方式： 

1. 地盤改良 

(1) 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或增加土層透水率。 

(2) 夯實：利用夯實方式，提高土層相對密度。可增加土層之支承

力，改善耐震特性。 



4-13 

(3) 化學固結：化學固結可增加顆粒間之膠結力，提昇地盤支承

力，達到防止液化之效果。 

2. 採用適當基礎 

(1) 增加支承力：如採用深基礎，可在砂質地盤液化時支承港灣結

構物之上部荷重。 

(2) 防止變形：採用特殊基礎、改變基礎型式或基礎砌置深度與可

能液化土層之位置，可防止地震時砂土之流失或地盤之陷落。 

4.2.6 設計分析方法 

1. 設計流程 

依據三個性能目標對應之整體性能標準，估算設計所需地震

力，再取用各地震等級中最不利之地震力做為單一控制地震力進行

設計。基本上設計採目標導向，基於強度與韌性需求，採用強度設

計法，以韌性設計細則確保韌性容量。但設計完畢並沒有檢核三個

性能目標是否滿足規範要求。 

2. 分析方法 

剛性結構物之耐震分析與設計，可採用靜力分析方法。非剛性

結構物之耐震分析與設計，若結構物之幾何形狀、質量分佈、勁度

變化等不規則時，以靜力分析方法難以反映結構物地震時的動態行

為，應採用動力分析方法分析設計之。 

(1) 靜力分析 

(2) 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方法採用結構承受設計地震（回歸期 475 年）作用為

基準，進行反應譜分析法及歷時分析法，相關地震效應之組合亦詳

加規定。動力分析時，結構物之模擬應儘量反映實際情形，因此要

力求幾何形狀之模擬、質量分析、構材斷面性質及土壤與基礎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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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互制之模擬能夠準確。 

(1) 反應譜分析法(振態疊加法) 

(2) 線性歷時分析 

(3) 非線性歷時分析 

要求確實模擬構材之非線性行為。同時輸入至少三個與設計反

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錄，其應能確切反應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

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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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歐、日性能設計準則比較探討 

由於世界各國之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多從建築、橋梁結構開始進行

改革，而港灣構造物設計規範僅「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

基準[36]」及「日本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說[99]」等兩規範為

性能設計架構， 但其他種類之結構性能設計規範的設計精神、 性能

目標、性能水準等規定亦值得參考。 

由於橋梁的結構系統較接近棧橋式碼頭結構，且橋梁基礎多為沉

箱與基樁，結構自由度與特性皆與碼頭結構較為相近，因此橋梁耐震

性能設計規範之架構、性能目標或設計方法對於碼頭性能設計研究皆

具參考價值。本章之 5.1 節及 5.2 節將特別介紹美、日兩國之橋梁耐震

性能設計規範；而 5.3 節則介紹與本國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位階相近

的歐洲 Eurocode
[14,19,20,26]。最後 5.4 節與 5.5 節則詳細介紹「國際航海

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基準」及「日本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

同解說」的規範架構與性能目標；則本研究將比較探討上述各規範之

內容，以作為後續章節的重要參考資料。 

5.1 美國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概況 

5.1.1 美國橋梁耐震性能設計發展 

1989年美國Loma Prieta地震震害使得各界對地震的摧毀力量有了

更新的認識：在地震發生頻繁之區域，該規模地震發生頻率相對較高，

相對於不超過 100 人之生命損失，該地震造成結構物之破壞、附屬設

備機能之喪失、各機構運作停頓或中斷等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亦不容忽

視。所以，開始考慮採用以不同規模地震力作用下結構物之不同耐震

性能為標的之設計方法。 

1991 年由 Caltrans（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委託

美國應用科技協會（ATC），針對加洲橋梁耐震設計規定進行檢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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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正建議[ATC-32，1996]；1992 年，美國聯邦危機災害管理局（FEMA）

贊助 ATC，為建築物耐震安全委員會（Building Seismic Safety. Council, 

BSSC）執行對既有建築物耐震評析和補強指針之研究―ATC-33，力求

將性能為標的之方法規範化。 

1994 年的 Northridge 地震震害更證明了性能設計法之重要性與必

要性。 1995 年美國加州結構工程師協會（ Seismic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SEAOC）Vision 2000
 [SEAOC 1995]

 提出包括圖 5.1

所示性能矩陣（performance matrix）在內之性能設計初步架構，為耐

震性能設計理念之導入奠定基礎，標誌著耐震設計邁入一個新的里程

碑。 

 

圖 5.1 SEAOC Vision 2000 結構性能矩陣 

1996 年出版的 ATC-32 技術報告，分別針對重要度不同之新設橋

梁建立設計目標（表 5-1），包括普通橋梁與重要橋梁，考慮於兩等級

地震作用下，分別達到對應之性能水準，以滿足使用性與安全性。其

中，兩等級地震之定義如下： 

1. 使用性能評估用地震 

在橋梁使用期間的年超越機率為 60%。此類地震在橋梁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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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生的機率高。 

2. 安全性能評估用地震 

以Caltrans決定的最大可能地震（Maximum Credible Earthquake, 

MCE）為考量基準，此等級相當於 1000~2000 年回歸期的地震，

此類地震在橋梁使用期間發生的機率相當低。 

於分析方法上，該報告引進非線性靜力分析方法來確定橋梁的倒

塌機制與耐震能力，而針對非線性動力分析僅有定性的條款，沒有實

施細則。對韌性橋柱採用極限強度設計法，其他構件設計細則亦有相

關規定。由以上規定的內涵來看，ATC-32 已初步具有以結構性能為設

計基準的規範雛形。 

表 5-1 ATC-32 新設橋梁的設計目標 

地震等級 
性能水準 

普通橋梁 重要橋梁 

使用性能評估用

地震 

允許產生不影響交通 

性能的可修復損傷 

允許產生不影響交通 

性能的最小限損傷 

安全性能評估用

地震 

允許產生須限制交通 

性能的重大損傷 

允許產生不影響交通 

性能的可修復損傷 

1997 年，美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Research, NCEER）  與  聯邦高速公路總局

（FHWA）贊助執行的 ATC-18
 [ATC-18，1997[21]]成果報告出爐，該報告針

對高速公路橋梁設計，比較國內外設計實務、基準、理念，並建議未

來規範之發展方向，其中亦包括 ATC-32 相關訊息。ATC-18 建議未來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朝向性能設計發展，最主要的內容是兩個等級的設

計理念，包括： 

1. 區分普通橋梁與重要橋梁於兩等級設計地震下之設計目標（類似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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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性能評估用地震等級：橋梁使用期間的超越機率為 30〜50%；

安全性能評估用地震等級：橋梁使用期間的超越機率較低，例如，

重要橋梁使用期間 100~250 年內超越機率為 10%。 

3. 使用性能評估用地震等級對應之兩性能水準：普通橋梁可能限速限

載通行；重要橋梁（可能於數小時內目視檢測後）幾乎可以立即通

行。 

4. 損壞發生於可見位置。 

5. 結構系統的兩性能水準對應結構構件之三個性能水準：小損傷、可

修復損傷、嚴重損傷。 

6. 建議針對高地震發生區之重要橋梁，採用兩等級設計流程：以低地

震等級下之彈性設計原理，確保無損傷；以高地震等級下基於變形

的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來了解強度與勁度需求。 

7. 反應譜：考慮場址效應、高阻尼彈性反應譜、非彈性反應譜。 

8. 關鍵構件不允許發生脆性破壞。 

9. 兩等級基礎設計：確認兩等級地震下，基礎土壤之反應不會對所支

撐的結構物產生負面影響。此類分析可能包括：土壤液化

（liquefaction）、側向擴展（lateral spreading）以及邊坡失穩（slope 

instability）潛能；埋設牆體之動土壓力（dynamic earth pressures）；

土壤結構互制（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基礎之上揚（uplift）與

搖擺（rocking）。 

1998 年，ATC 與 MCEER（原 NCEER）聯合承攬由 AASHTO 贊

助之計畫 NCHRP（National Cooperative Highway Research Program） 

project 12-49，發展一套與 AASHTO 的 LRFD 橋梁設計規範相符之高

速公路橋梁耐震設計新規範條文，於 2003 年發表成果報告

MCEER/ATC-49 [ATC-49，2003]，主要內容包括： 

1. 新的地震危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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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反應譜。 

3. 設計地震與性能目標(類似表 5-1)。惟兩等級地震分別對應：使用服

務性地震 50%75，最大考量地震 MCE=3%75，隱含設計使用年限

為 75 年。 

4. 液化評估。 

5. 鋼橋耐震設計要求。 

6. 設計概念。 

7. 其他系統與構件使用。 

8. 容量震譜法。 

9. 位移容量校核分析。 

10. 成本比較。 

此報告是後續 AASHTO LRFD 橋梁設計規範更新耐震設計相關內

容之重要依據。 

AASHTO 制定的公路橋梁標準規範 自從 1931 年頒行第一版以

來，平均每四年修訂一次。到 2002 年已發行到第 17 版，設計觀念及

方法也隨時間演進。從 1931 至 1970 年間，此套標準規範採用的設計

概念是工作應力設計（Working Stress Design, WSD）。自 1970 年開始，

為了在設計考量上能更實質的反應載重之變異性，引進“載重因子法＂

（Load Factor Design, LFD）的設計觀念。1970 年開始至現在事實上是

WSD 與 LFD 並存之規範。除此之外，AASHTO 於 80 年代組織了一

個研究委員會，對其標準規範之設計及理念進行整體檢討，並參酌國

際上相關規範的發展方向後，於 1987 年確定另行發展一套全新的、以

載重及阻抗設計法為基礎的橋梁設計新規範LRFD。此規範並已於 1994

年發行第一版，之後於 1998、2004、2007、2010 更新，至今，此套 LRFD

的橋梁設計規範已經發行到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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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版的 AASHTO 公路橋梁標準規範以及第三版的 AASHTO 

LRFD 橋梁設計規範相關耐震設計之條文，雖然對中小地震以及大地

震作用下橋梁的使用性能以及安全性能作了定性的規定，仍均主要沿

用 ATC-6（1981）的研究成果，採用以力為基準之設計方法。由於之

後的耐震設計理念逐漸導向以位移為基準的性能設計法，耐震設計策

略也不再僅限於以橋柱產生塑鉸來消能，根據這些研究，美國已有一

些研究報告或各州獨立發展之橋梁耐震設計規範，針對現行 AASHTO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進行大幅改進，如前述 NCHRP12-49，加州的耐震

設計規範（Caltrans Seismic Design Criteria, 2004），南卡羅來納州

SCDOT 的 Seismic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Highway Bridges（2002），

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等等。故AASHTO橋梁和結構小組委員會（AASHTO 

Subcommittee on Bridges and Structures ）乃委託 TRC/Imbsen & 

Associates, Inc. 整合上述文獻，完成 NCHRP project 20-07/Task 193 之

“Recommended LRFD Guidelines for the Seismic Design of Highway 

Bridges”，再經工程師試用與開放討論後又進行陸續修正，最後於 2009

年頒布第一版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AASHTO 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 

除了新設橋梁以外，性能設計理念亦被用於既有橋梁之耐震性能

評估與補強。美國聯邦公路總署 FHWA 於 2006 年出版「Seismic 

Retrofitting Manual for Highway Structures: Part 1–Bridges」，考慮兩種

地震危害層級（低、高），針對兩種重要性（一般、重要）與三種使

用年限（ASL1、2、3）之橋梁建立性能目標（表 5-2）。其中，四個

性能水準說明如下： 

1. 性能水準 0（PL0）：沒有最低限制。 

2. 性能水準 1（PL1）：限制通行。地震中結構可能產生嚴重損壞，交

通亦受到影響而中斷，但是必須確保生命安全。橋梁在大地震後可

能需要改建。 

3. 性能水準 2（PL2）：檢測通行。地震中結構可能產生輕微損壞，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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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災車輛可全線通行。橋梁在不影響或影響交通車流量程度最小

的情況下，應完成修復工作。 

4. 性能水準 3（PL3）：全線通行。地震中結構無損傷，所有車輛可立

即通行。橋梁不需要修復。 

表 5-2 FHWA 既有橋梁的補強設計目標 

地震等級 

重要度+預期使用年限（剩餘壽命) 

一般 重要 

ASL1 

(0-15 年) 

ASL2 

(15-50 年) 

ASL3 

(>50 年) 

ASL1 

(0-15 年) 

ASL2 

(15-50 年) 

ASL3 

(>50 年) 

低等級 50%75 

=回歸期 100Y 
PL0 PL3 PL3 PL0 PL3 PL3 

高等級 7%75 

=回歸期 1000 Y 
PL0 PL1 PL1 PL0 PL1 PL2 

註：(1)橋梁整個壽命期為 75 年；橋梁如位在良好的氣候環境中，或交通量低則使用年限

也可能超過 75 年；平均橋齡多超過 75 年之長跨橋不在此手冊使用範圍內。 

(2)業主得視情況需要調整設計目標，例如：補強費用過高，則可嘗試降低補強標準；

亦可視需求提高標準。 

在表 5-2 中，使用年限類別為 ASL3 的橋梁對應之補強設計目標等

同於達到新橋的標準。 

將表 5-2 中地震等級由對應之工址設計反應譜量化，以譜加速度係

數之大小劃分為 I~IV 危害等級（Hazard Level，表 5-3），並搭配高等

級地震對應之各性能水準，可建立四種耐震補強設計類別，分別為 A

至 D 如表 5-4 所示，代表耐震補強需求之高低，A 類別為要求最低的

等級，不需要進行監測、評估、補強，D 類別則相反，需要最嚴格的

監測與評估方法及較高等級的補強方式，例如：類別 C 可能需要採用

非線性靜力側推容量震譜法、類別 D 可能需要採用非線性動態歷時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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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FHWA 地震危害等級 

 
 

表 5-4 FHWA 耐震補強設計類別 

地震等級 

性能水準 

PL0 PL1 PL2 

I A A B 

II A B B 

III A B C 

IV A C D 

5.1.2 美國 AASHTO（2009）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 

現階段耐震設計相關研究眾多，耐震設計理念逐漸導向以位移為

基準的性能設計法，耐震設計策略也不再僅限於以橋柱產生塑鉸來消

能，根據這些研究，美國已有一些研究報告或各州獨立發展之橋梁耐

震設計規範，針對現行 AASHTO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進行大幅改進，如

TRB（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的 NCHRP12-49，加州的耐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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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範 Caltrans（2004）, 南卡羅來納州 SCDOT 的 Seismic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Highway Bridges（2002），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等等。

故 AASHTO 橋梁和結構小組委員會（AASHTO Subcommittee on 

Bridges and Structures）乃委託 TRC/Imbsen & Associates, Inc. 整合上述

文獻完成 NCHRP project 20-07 之”Recommended LRFD Guidelines for 

the Seismic Design of Highway Bridges”。該規範草案完成後，經工程師

試用與開放討論後又進行陸續最後修正，最後完整版 AASHTO 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 於 2009年由 AASHTO頒

布。 

1. 性能目標 

(1) 用途係數 

本規範已不採用「用途係數」來計算設計地震力，而是訂

立明確的結構性能要求。 

(2) 地震等級 

本規範定位為設計之最低標準，再加上為求簡化，明訂性

能設計目標為生命安全（Life Safety）等級，並以此為標準，

以 75 年超越機率為 7%等級之地震進行設計。至於較高階之性

能目標，例如「使用性（Operational）」性能目標，則依業主

之需求決定是否採用。 

由於規範最低要求為單一性能目標，故結構各部構件之性

能要求與破壞次序將以達成此單一性能目標之原則而訂立，此

為本規範之基本精神。 

(3) 性能等級 

本規範要求結構須保有生命安全，意指結構崩塌之機率很

低，但受震破壞時構件會有明顯的破壞，且結構無法被繼續使

用，必須進行局部或全面性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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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鋼上部結構之橋梁，除了允許以下部結構為主要消能構件

而將上部結構依彈性設計外，亦允許以上部結構作為主要消能構件

而將下部結構依彈性設計，鋼上部結構則建議仍沿用以力為導向之

設計方式。 

考慮不同構件發生非線性行為時，前述耐震性能對應至結構構

件之極限狀態要求如表 5-5。 

表 5-5 AASHTO（2009）耐震性能水準所對應各構件之可接受狀態 

結構系統 

結構部位 
下部結構消能 

鋼上部結構消能 

(上部結構) 

上部結構 保持彈性 
主要消能構件 

(易修復之位置產生塑性鉸) 

支承 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橋墩 
主要消能構件 

(易修復之位置產生塑性鉸) 
保持彈性 

橋台 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基礎 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註：本規範建議基礎設計時，在經業主同意的情況下，基樁可產生塑性鉸 或 

設計 Rocking Foundation。 

2. 性能標準 

量化上述性能目標即可得到性能標準。 

(1) 地震等級量化 

本規範係以 75 年超越機率 7%之地震定義設計反應譜（圖

5.2），其中短週期之設計譜加速度 DSS 與一秒週期之設計譜加

速度 1DS 分別定義於式(5.1)與式(5.2)： 

SaDS SFS   ........................................................................... (5.1) 

11 SFS vD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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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S 與 1S 分別為地盤種類 B 之 0.2 秒週期譜加速度與 1

秒週期譜加速度，而 Fa 與 Fv 則為考量工址地盤特性之地盤係

數。 

 

圖 5.2 AASHTO（2009）設計反應譜 

依據一秒週期之設計譜加速度(SD1)值，由小而大對生命安

全性能等級制定四級耐震設計類別 A~D，稱之為耐震設計種類

（Seismic Design Categories, SDC）。詳細見「5.設計方法-耐震

設計種類」。 

(2) 可接受性能標準 

性能指標多以「強度」、「變形」、「變位」 （殘餘變

位、韌性比）作表示。本規範為單一耐震性能水準，其對應之

可接受性能標準如表 5-6 及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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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AASHTO（2009）下部結構消能系統所對應之性能標準 

結構部位 構件狀態 可接受標準 

上部結構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支承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橋墩 產生塑性鉸 
構件位移容量滿足規範的位移需求 

構件韌性容量滿足規範的韌性需求 

橋台 保持彈性 

依工程師設計決定橋台是否受地震力 

1) 橋台不分擔地震力： 

橋台結構及背填土壤保持彈性 

2) 橋台分擔地震力： 

背填土需設定土壤彈簧模擬，其變形所產生

之位移角需小於規範限制值 2% 

基礎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表 5-7 AASHTO（2009）上部結構消能系統所對應之性能標準 

結構部位 構件狀態 可接受標準 

上部結構 產生塑性鉸 
構件位移容量滿足規範的位移需求 

構件韌性容量滿足規範的韌性需求 

支承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橋墩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橋台 保持彈性 

依工程師設計決定橋台是否受地震力 

1) 橋台不分擔地震力： 

橋台結構及背填土壤保持彈性 

2) 橋台分擔地震力： 

背填土需設定土壤彈簧模擬，其變形需小於

規範限制值(2%) 

基礎 保持彈性 
內應力＜容許應力 

(內應力尚需考慮超額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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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址可建性 

(1) 何時須進行土壤液化評估 

耐震設計種類 SDC C 和 D 類之橋梁在下面兩個情況下必

須進行土壤液化評估： 

a. 地下水位在 50 英呎內。 

b. 地表下 75 英呎內的低塑性土壤和砂土具有下列四種條件之

一者： 

(a) 在標準貫入試驗 (N1)60 之打擊數小於或等於每英呎 25 下。 

(b) 在錐頭貫入試驗阻抗值 qciN 小於或等於 150 英吋。 

(c) 正規化剪力波速值 Vs1 小於 660 fps。 

(d) 在過去地震紀錄中曾觀測到液化的地盤。 

另外針對 SDC B 種類橋梁，其結構若建立於極鬆軟的飽

和砂層時，則亦必須考量其液化潛能。 

(2) 液化評估應考量的影響項目 

a. 液化土層承載力之喪失。 

b. 液化引發的沉陷。 

c. 基礎流動、滑動及傾斜不穩定。 

(3) 對可能液化之橋梁的兩種結構配置 

a. 經液化評估後顯示在設計地震作用下，工址土層不產生液

化，則假設地盤不發生液化直接分析及設計結構。 

b. 經液化評估顯示地盤於設計地震作用下將發生液化，則基礎

模擬應考慮土壤液化後的狀態，且液化土層須計算其殘餘強

度加以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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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橋梁結構在基礎土層液化後或無液化狀態時，兩者基礎

構材之塑性鉸發生位置並不同，設計者必須加以考量並納入模擬。

而地盤液化後產生的永久變形對橋梁結構之影響亦須加以考慮。若

業主同意因地盤液化使橋梁結構周期變長可折減設計反應譜需

求，其折減幅度不可超過原反應譜的三分之一。 

4. 結構系統規劃 

工程師於設計前應先確認該橋梁之耐震設計策略，以及所將

採用的地震抵抗系統（Earthquake Resisting System），地震抵抗系

統也不再只侷限於以橋柱產生塑鉸來消能，只要工程師能以較嚴

謹之分析確認橋梁之安全性，且其性能標準也經由業主認可，新

規範給予工程師較多的彈性決定耐震策略。 

如上所述，本規範明訂所有屬 SDC C 和 D 類之橋梁，均須具

備明確之地震抵抗系統（Earthquake Resisting Systems, ERS），以

達到生命安全等級之性能目標（Life Safety Criteria）。此地震抵抗

系統需具備可靠且不間斷之力量傳遞路徑，以傳送地震引致之力

量進入周圍土層，並提供足夠的能量消散機制，以有效控制地震

引致之變位。為鼓勵採用適當之地震抵抗系統，並確保達到業主

所希望之性能，地震抵抗系統（ERS）和地震抵抗構件（Earthquake 

Resisting Element, ERE）可分成以下三類： 

(1) 規範允許的。 

(2) 在業主的認可下被允許。 

(3) 不建議用於新建橋梁。 

其中屬第(1)類被允許的地震抵抗系統（ERS）和地震抵抗

構件（ERE）需具備以下特性： 

a. 所有重大的非線性行為均需屬韌性行為，且其發生在容易接

近與接受檢測補強的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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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結構構件的非線性行為不會危及結構承載橋梁自重之能力。 

c. 其他不具備 a 和 b 條件者則屬於第(2)類或(3)類。部分屬第(2)

類之地震抵抗構件在目前使用中之 AASHTO橋梁耐震設計規

範中並不被允許，如基樁塑鉸、基礎搖擺（foundation rocking）

等，但新版規範建議考量目前分析工具與耐震技術之普遍提

昇與多樣性，若經過適當評估其位移性能，並與業主充分溝

通，此類地震抵抗系統仍是被允許的。 

本規範所直接允許的結構系統有三種： 

(1) 設計具韌性的下部結構，使上部結構保持彈性。 

(2) 設計具韌性的上部結構，使下部結構保持彈性，此類結構系統

僅適用於上部結構為鋼結構。 

(3) 隔減震橋梁，其上部及下部結構皆保持彈性，破壞機制位於上

下部結構之間，即是使用隔震支承及阻尼器消散地震能量。 

5. 設計方法 

進行性能設計時，其依不同的耐震設計種類而有不同的分析方

式與要求，本規範將耐震設計種類依設計譜加速度分為四種，各耐

震設計種類有不同的設計需求，對於最嚴格的設計種類而言，除需

先確認地震抵抗系統（ERS）外，尚有下列 4 項設計工作。 

(1) 進行需求分析，目的為計算地震力引致之位移與力量。 

(2) 位移容量與韌性容量分析，用以檢核需求分析之結果，確保位

移容量大於位移需求，SDC D 須進行側推分析（Pushover 

Analysis）計算位移容量及韌性容量。 

(3) 進行容量設計，並滿足橋柱剪力要求，另外還有 P-Δ 容量要求，

防落長度。 

(4) 依所屬的耐震設計種類進行耐震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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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耐震設計種類 

依據一秒週期之設計譜加速度(SD1)，規範針對生命安全

性能等級制定四級耐震設計要求與流程 A~D（表 5-8），稱之

為耐震設計種類（Seismic Design Categories, SDC），任一橋

梁均須依該工址之地震危害度擇一種類進行設計。 

表 5-8 AASHTO（2009）耐震設計種類（SDC）之定義 

11 SFS vD   SDC 

gSD 15.01   A 

gSg D 30.015.0 1   B 

gSg D 50.030.0 1   C 

150.0 DSg   D 

概述此四個耐震設計種類之設計要求如表 5-9，其中耐震

設計種類 A 與單跨之簡支橋梁並不需進行耐震分析，但上部

結構與橋台（或下部結構）之連接構件需能抵抗不小於 0.2 倍

靜載重反力之設計力，且須滿足最小防落長度，SDC B 不需

要進行容量設計，SDC C 位移容量僅須依規範建議公式計

算，而 SDC D 的位移容量計算就必須使用側推分析進行較準

確的計算。 

表 5-9 AASHTO（2009）耐震設計種類之設計要求 

耐震設

計種類 

設計工作項目 

確認抗震

系統
(ERS) 

進行需

求分析 

位移容量檢核(韌

性、側位移、P-

Δ、防落長度) 

耐震容

量設計 
細部設計需求 分析方法 

SDC A 不需要 不需要 
僅需檢核最小

防落長度 
不需要 

僅針對防落

長度及上下

部結構接合

部位 

不需要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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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

計種類 

設計工作項目 

確認抗震

系統
(ERS) 

進行需

求分析 

位移容量檢核(韌

性、側位移、P-

Δ、防落長度) 

耐震容

量設計 
細部設計需求 分析方法 

SDC B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僅需進

行柱剪

力設計 

SDC B等級

細設 
等值靜力分析 

(規則性橋梁) 

彈性動力分析 

(不規則橋梁) SDC C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SDC C等級

細設 

SDC D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SDC D 等

級細設 

Pushover 

Analysis 

註：1. 阻尼比大(隔減震)或 P-Δ效應大時，須採用非線性歷時分析。 

2. SDC D 等級之耐震設計須考量土壤液化。 

b. 程序或流程 

本規範設計流程可參考圖 5.3。 

SDC“A”

SDC“B”

SDC“D”

SDC“C”

最小要求 完成

需求分析 容量檢核

確認
ERS

需求
分析

容量
檢核

D/C1
容量
設計

SDC“C＂
耐震設計細節

YES

YES

D/C1

D/C1

SDC“D＂
耐震設計細節

SDC“B＂
耐震設計細節

容量
設計

完成

完成

完成

確認
ERS

需求
分析

容量分析
(側推分析)

YES

NO
NO

NO

YES YES

NO

YES YES

NO

調整橋梁設計

NO

 

圖 5.3 AASHTO（2009）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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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需求分析 

耐震需求分析法須依據橋梁之規則性進行選擇(表 5-10)。 

表 5-10 AASHTO（2009）需求分析法 

耐震設計種類
SDC 

跨數為 2~6 跨之 

規則型橋梁 

跨數為 2 或 2 跨以上之 

不規則橋梁 

A 不需進行需求分析 不需進行需求分析 

B,C,或 D 

等值靜力分析 

或 

彈性動力分析 

彈性動力分析 

耐震分析之目的為評估橋梁以及其個別構件之位移需

求，對於一般橋梁，可採用等值靜力分析或彈性動力分析計

算位移需求，兩者均屬彈性分析，彈性分析所得之位移需求

須乘放大係數適度放大。另外非線性歷時分析（Non-linear 

Time History）只有在業主要求下才需進行，不過對於重要

橋梁、幾何形狀複雜之橋梁、隔震橋梁或鄰近活動斷層之橋

梁，也建議採用非線性歷時分析。 

耐震設計種類 SDC 為 B、C 或 D 的橋梁均須依據上述

分析方法，分別針對行車向與垂直行車向進行整體之耐震位

移需求 D 分析。對於阻尼比不為 5%之橋梁，位移需求須依

據阻尼比以折減係數進行修正。 

考量地震作用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雙向地震同時發生

的機率，經由行車向設計地震力與垂直行車向設計地震力分

析所得之位移須再依據下述規則進行組合，以求得最後之位

移需求： 

組合一：構件沿某一主軸之耐震需求位移需為 100%縱

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件位移絕對值，加上 30%橫向設計地

震力引致之構件位移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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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二：構件沿某一主軸之耐震需求位移需為 100%橫

向設計地震力引致之構件位移絕對值，加上 30%縱向設計地

震力引致之構件位移絕對值。 

d. 位移容量與韌性容量分析與檢核 

(a) 位移容量分析及檢核 

容量檢核係為確保位移容量大於位移需求： 

L

C

L

D ΔΔ   ........................................................................... (5.3) 

其中 L

DΔ 為依據需求分析方法所得之韌性構件位移

需求， L

CΔ 為相同構件沿著相同方向之位移容量。 

至於屬 SDC D 之橋梁，規範規定必須採用非線性靜

力側推分析法（Nonlinear Static Procedure, NSP）計算其

位移容量 L

c 。對於基礎和上部結構變形可被忽略之情

況，側推分析模型可簡化為單一橋柱模型。位移容量分

析之目的為決定當地震抵抗構件（ERE）達到其非線性

變形容量時所對應之位移，非線性變形達到容量時之破

壞時機則可由局部極限變形定義，如塑鉸轉角、基礎沉

陷或抬昇量及橋台位移量等。 

(b) 韌性容量分析與檢核 

依設計目的，每一橋梁也可依據其預期之結構地震

反應（如韌性需求 D ）進行歸類，並據以決定設計方法

與韌性設計細節： 

˙全韌性結構（Full-Ductility Structure） 

對於在水平力作用下以塑鉸機制來消能之構

件，構件設計細節須使其具備足夠韌性容量 C 以滿足

韌性需求 D ，此對應於耐震設計種類 SDC D 且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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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性能等級之橋梁的設計，其韌性需求為

（ 64 D   ）。所以對於耐震設計種類為 SDC D 之

橋梁除須滿足式(5.3)外，個別構件之韌性需求亦須滿

足如下規定： 

單柱橋墩： 5D  

構架式橋墩： 6D  

壁式橋墩弱軸方向： 5D  

壁式橋墩強軸方向： 1D  

其中： 

yi

pd

D 1



  ................................................................. (5.4) 

其中， pd 為需求分析時所得到的塑性需求位

移， yi 為利用理想化之橋柱降伏曲率所計算得到的

降伏位移。 

˙有限韌性反應（Limited-Ductility Response） 

對於耐震設計種類 SDC B 和 C 且滿足生命安全

性能等級之橋梁，在水平力作用下，塑鉸機制仍像上

述全韌性結構一樣會產生，但其韌性需求較低 

（ 4D ），故其對應之設計細節要求也較全韌性結

構為低。 

˙具保護系統之有限韌性反應（ Limited-Ductility 

Response in Concert with Added Protective Systems） 

對於具隔減震裝置、被動能量消散裝置或其他可

控制地震反應之裝置的橋梁，其塑鉸機制在地震下是

否會產生，需藉由分析（非線性歷時分析）才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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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容量設計 

(a) 構件容量設計（Capacity Design） 

容量設計之原則為確保橋柱產生塑鉸時，非屬主要

能量消散系統（橋柱塑鉸）之構件仍能維持在彈性範

圍。這些構件包括上部結構、基礎，以及其與橋柱間之

連接構件，如帽梁、樁帽等。為確保橋柱產生之塑鉸具

韌性而不會發生脆性之剪力破壞，容量設計亦包括須滿

足橋柱剪力要求。 

˙容量設計（SDC C 和 D） 

為確保非屬主要能量消散系統（橋柱塑鉸）之構

件得以在橋柱塑鉸產生時仍能維持彈性，容量設計即

是以橋柱塑鉸產生時之彎矩與剪力設計鄰近其他構

件。此時採用之彎矩與剪力需考量其超額強度，鋼筋

混凝土橋柱與鋼橋柱之彎矩超額容量 poM 需分別依式

(5.5)與式(5.6)計算： 

pMλM mopo  ， 2.1λmo   .............................................. (5.5) 

nmopo MλM  ， 2.1λmo    for ASTM A706 鋼筋 

4.1λmo    for ASTM A615 鋼筋 .................................... (5.6) 

其中 mo 為超額強度因子； PM 為鋼筋混凝土橋柱

之塑性彎矩容量， PM 須經彎矩-曲率斷面分析求得，

該分析須考量材料之降伏強度、圍束混凝土材料性

質，以及鋼筋之應變硬化效應等； nM 則為鋼材之標

稱彎矩強度。式(5.5)及式(5.6)計算所得之超額強度彎

矩以及其對應之剪力即視為該橋梁所能抵抗之極限

地震力。 

˙橋柱剪力設計要求（SDC B、C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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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設計種類屬 SDC B、C 和 D 之鋼筋混凝土橋

柱須滿足剪力設計要求。剪力設計要求即為使其剪力

容量大於剪力需求，故屬 SDC B、C 和 D 之鋼筋混凝

土橋柱均須計算其剪力需求與容量，其中 SDC D 之

橋梁亦須再計算構件之韌性需求。 

對於 SDC B 橋梁，橋柱的剪力需求 uV 為線彈性

分析所得之剪力或橋柱塑鉸產生時對應之剪力 0V（需

考慮超額強度因子），兩者取小值;對於 SDC C 或 D

橋梁，橋柱之剪力需求 uV 為橋柱塑鉸產生時所對應之

超額剪力 0V ，至於橋柱之剪力容量則須依據材料之標

稱強度決定。橋柱之剪力設計需使其剪力容量大於剪

力需求： 

un VV s ， 9.0s  ..................................................... (5.7) 

scn VVV   ................................................................. (5.8) 

其中橋柱的剪力容量 nV 包括混凝土剪力容量 cV

與鋼筋剪力容量 sV 。 

(b) P-Δ 容量要求（SDC C 和 D） 

屬 SDC C 和 D 之橋梁需考量 P-Δ 效應，P-Δ 效應

引致之位移須經由非線性歷時分析才可以正確求得，但

若橋柱滿足式(5.9)，則 P-Δ 效應得以忽略。 

Prdl M250P  .Δ （混凝土構件） 

nrdl M250P  .Δ （鋼構件） .................................... (5.9) 

其中 dlP 為垂直靜載重， rΔ為反曲點至最遠塑鉸處之

相對橫向偏移量。 

f. 依所屬的耐震設計種類進行耐震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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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構件之細部設計，如鋼結構之接合設計、鋼筋混凝

土結構之主箍筋配筋規定等等，不同的耐震設計種類則有不

同的要求，由於內容繁多在此不做詳述，請參閱原規範條文。 

5.1.3 美國 Caltrans（2010）Seismic Design Criteria 

Caltrans（2010）[50]之耐震設計規範相關規定基本上和 AASHTO

所列之 SDC D 等級之耐震設計很類似。現行 Caltrans（2010）僅針對

混凝土橋梁予以規範，鋼橋部分仍待未來新版補充之。 

1. 性能目標 

加州公路局 Caltrans 訂定的加州的橋梁耐震設計規範（Caltrans 

Seismic Design Criteria, 2010） 之耐震設計基本目標，係規範設計

之一般橋梁在最大可能地震（MCE）下，容許允許產生須限制交通

功能的重大損傷，但須避免上部結構落橋或橋柱崩塌現象。 

(1) 橋梁重要度分類 

僅一類：考慮跨徑 90m 以下之一般性橋梁（Ordinary Standard 

Bridge）。不使用用途係數。 

(2) 地震等級 

Caltrans（2010）考慮 50 年超越機率為 5%，對應回歸期為

975 年之最大可能地震。 

(3) 性能水準 

Caltrans（2010）的耐震性能水準是依據 Memo To Designers

（MTD） 20-1 中對一般橋梁之規定，耐震設計允許結構有嚴重

損傷，但仍要確保安全性，要求防止上部結構落橋與橋柱崩塌，

係定位為橋梁設計之最低標準。 

2. 性能標準 

(1) 地震等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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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設計反應譜（Design Spectrum, DS）取以下三種地震

危害度分析結果最大者作為代表： 

a. 基於 50 年超越機率為 5%，對應回歸期為 975 年之機率式反

應譜（probabilistic stectrum）。 

b. 採用定值法，由任何斷層之最大破裂（對應最大地震規模

maxM ）導致之橋梁工址附近最大中度反應（largest median 

response）。 

c. 距橋梁工址 12km 處平移斷層規模 6.5 地震所產生之中度反

應譜（midian spectrum）所定義之全州最低限度反應譜

（statewide minimum spectrum）。 

(2) 可接受性能標準 

整體系統、單一局部系統與局部構件須滿足位移準則與韌

性需求，如表 5-11 所示。 

表 5-11 Caltrans（2009）耐震性能標準 

 
整體系統 

（Global system） 

單一局部系統 

（Stand-Alone Frame） 

局部構件 

（Local member） 

位移

標準 

CD 
 Ccol 

 

－ 

位移需求 D  

(等於下列各

項之和) 

位移 

容量 C  

位移需求 col
 

(等於下列各

項之和) 

位移容量 c  

基礎變形 f
 

帽梁變形 b  

橋柱彈性 

變形 y
 

橋柱非線性

變形 p
 

側推 

分析 

得到 

橋柱彈性 

變形 y
 

橋柱非線性 

變形 p
 

橋柱彈性 

變形
col

Y  

橋柱非線性 

變形 p
 

（
col

Y 與 p
根

據彎矩面積法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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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系統 

（Global system） 

單一局部系統 

（Stand-Alone Frame） 

局部構件 

（Local member） 

韌性

標準 

1. 固接基礎之單柱橋墩 D ≤ 4  

2. 固接基礎或鉸接基礎之構架式橋墩 D ≤5  

3. 固接基礎或鉸接基礎壁式橋墩弱軸方向 D ≤5  

4. 固接基礎或鉸接基礎壁式橋墩強軸方向 D ≤1 

最小位移 

韌性容量 3 

(確保構件在塑鉸

區擁有合理可靠

的旋轉容量) 

註：整體系統與單一局部系統定義請參閱模擬原則處之解說。 

3. 工址可建性 

Caltrans（2010）中並沒有對地盤不穩定性特別說明相關之要

求，但對工址處之地表震動、土壤液化及近斷層等因素要求特別之

考量： 

(1) 地表震動因素之考量：當橋梁採用椿基礎時，分析時需特別考

慮椿基礎與土壤互制之效應。若橋梁沿著橋梁軸向之地盤土壤

性質變化大；抑或是橋梁長度較長，導致地表震動時，橋梁各

區段承受之地震力大小不同，需特別考量此種變化之影響。 

(2) 土壤液化因素之考量：Caltrans（2010）期許工址處土壤不易

受液化、側向流動或是沖刷等影響，若工址處土液化區，需特

別考量土壤液化可能導致之水平、垂直向的額外位移，及產生

對結構的衝擊。 

(3) 近斷層因素之考量：若結構物處於近斷層區域，需蒐集斷層位

置及破裂方向，與考量對結構可能產生之水平及垂直位移。 

4. 系統規劃設計 

(1) Caltrans（2010）建議可採用之構件形式如表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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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Caltrans（2009）建議橋梁可採用之元件形式 

橋梁單元 元件形式 橋梁單元 元件形式 

橋台 

剛性板（Diaphram） 

Short Seat 

High Cantilever 

下部結構

支撐系統 

單柱式 

多柱式 

壁式橋墩 

Pile Extension 

上部結構 

場鑄（Cast-In-Place ） 

˙混凝土 

˙後拉式預力混凝土 

預鑄（Precast） 

˙混凝土 

˙預拉式預力混凝土 

˙後拉式預力混凝土 

基礎 

擴展基腳 

基椿（Driven Piles） 

˙鋼管椿（Steel H/HP and Pipe） 

˙Precast P/S 

˙CISS 

鑽掘椿（Drilled Shafts） 

˙CIDH 

˙Large Diameter Types I and II 

Proprietary 

(2) 現行 Caltrans（2009）規範混凝土橋梁所預期之系統特性為： 

a. 跨徑 90 公尺內。 

b. 使用一般重量之混凝土主梁、柱及橋墩等元件所組成。 

c. 水平構件需由剛接、鉸接或是由合適之支承所支撐；隔震裝

置與消能阻尼器均視為非標準元件。 

d. 基礎採用擴展基腳、椿基礎或沉箱基礎。 

e. 土壤不易受液化、側向流動或是沖刷等影響。 

f. 橋梁系統在縱向與橫向之基本振動周期需大於或等於 0.7 秒。 

結構系統韌性容量參見表 5-11。亦如同 AASHTO，規定相鄰

兩橋墩或橋柱之平衡勁度 (Balanced stiffness)比值下限或平衡勁度

質量(Balanced stiffness/mass) 比值下限為 0.5、上限值為 2，任意兩

橋墩或橋柱之平衡勁度 (Balanced stiffness)比值下限或平衡勁度質

量(Balanced stiffness/mass)比值下限為 0.75、上限值為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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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方法 

(1) 程序或流程 

a. Caltrans（2010）設計流程如圖 5.4 所示： 

 開始 

結束 

初步決定結構尺寸 

1. 決定結構主要尺寸（7.1; 7.4.2.1） 

2. 實行橋梁橫向與縱向彈性動力分析（2.1.2） 

3. 根據 SDC 2.2.4 之目標韌性初步設計柱件（8.2.3.1; 8.2.5） 

耐震細部元件設計及防落裝置設計 

局部構件 

C ≥ 3

（3.1.4.1） 

局部系統 

△col < △c

（4.1.1） 

單一局部系統容量分析 

決定位移容量 c  

(1) 單柱式（3.1.3） 

(2) 多柱式：利用側推分析決

定，需考慮有效斷面折減（5.6.1） 

整體性橋梁容量分析 

利用側推分析決定位

移容量 C ，需考慮有

效斷面折減（5.6.1） 

整體系統 

△D < △C

（4.1.1） 

局部構

件韌性

檢核 

局部構件韌性分析 

1. 根據 SDC 3.2 節之材料性質進行橋柱彎矩面積法分析 

2. 計算局部構件最小韌性容量（3.1.3; 3.1.4; 7.6.2） 

單一局部系統需求分析 

1. 決定位移需求 col （5.4; 

5.6.1），檢核 P-Δ 效應（4.2） 

2. 決定位移韌性（2.2.3），需

滿足 SDC 2.2.4 位移韌性規定 

單一局

部系統

設計及

檢核 

整體性橋梁系統需求分析 

1. 決定位移需求 D （2.1.2; 5.3, 

5.6.1），檢核 P-Δ 效應（4.2） 

2. 決定位移韌性（2.2.3），需滿

足 SDC 2.2.4 位移韌性規定 

整體性

橋梁系

統設計

及檢核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圖 5.4 Caltrans（2009）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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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方法 

a. 主要方法 

(a) 等效靜力分析（Equivalent Static Analysis, ESA）：等效

靜力分析適用於具有平均跨徑及均勻勁度之橋梁結

構，使其可以獲取主控振態之震動反應。 

(b) 彈性動力分析（Elastic Dynamic Analysis, EDA）：線彈

性動力分析係指利用合適的反應譜進行線彈性多振態

譜分析。建議自由度及振態數目之決定需使得質量參與

（mass participation）達到 90%以上。 

(c) 非彈性靜力分析（Inelastic Static Analysis, ISA）：即所謂

的側推分析，可獲取結構到達穩定極限時，可靠之結構

構件之位移容量。 

(3) 檢核驗證內容 

a. 最小橫向強度 

(a) 帽梁須擁有可抵抗 0.1× dlP 橫向力之橫向彎矩勁度，其中

dlP 為作用於上部結構質量中心之自重。 

b. 最小橫向強度 

(a) P-Δ 效應引致之位移須經由非線性歷時分析才可以正確

求得，但若橋柱滿足 col

Prdl MP  20.0 ，則 P-Δ 效應得

以忽略。其中 dlP 為垂直靜載重， r 為反曲點至最遠塑鉸

處之相對橫向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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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Caltrans（2009）橋柱之 P-Δ效應 

5.2 日本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概況 

5.2.1 日本橋梁耐震性能設計發展 

1995 年 Kobe 大地震震害使得日本也特別考慮以確保人命安全、

可修復性與使用機能等性能目標為導向之性能設計理念。日本有關公

路橋相關的技術標準，最早是 1886 年的「國縣道之建造標準」，於 1939

年制訂「鋼公路橋設計規範草案」，之後逐步充實。自 1972 年至 1980

年，該等標準已彙整成為目前的「I 共同篇」、「II 鋼橋篇」、「III

混凝土橋篇」、「IV 下部結構篇」及「V 耐震設計篇」，並於 1990

年、1993 年以及 1996 年分別因應導入鋼筋混凝土橋墩地震時保持水平

強度、探討設計活載重、根據兵庫縣南部（Kobe）大地震嚴重災損之

經驗提高耐震設計標準等重新修訂，日本社團法人道路協會（Japan 

Road Association, JRA）特別於 2002 年為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技術進行修

定。本報告亦將於下一節詳細探討 2002 年「道路橋示方書（V 耐震設

計篇）•同解說」之內容，亦包括日本財團法人鐵道综合技術研究所

（Railway Tech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RTRI）有關鐵路結構耐震設計標

準之探討，作為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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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日本 JRA（2002）道路橋示方書－耐震設計篇 

1. 性能目標 

日本道路協會（JRA）於 2002 年所出版的「道路橋示方書－耐

震設計篇」以導入性能設計觀念為目的，建立不同重要度橋梁於所

考慮之地震等級下應具有之耐震性能水準，作為耐震性能目標（表

5-13），同時強調即使發生未預期之行為或破壞亦能夠防止落橋，

並以此些要求為設計原則進行耐震設計。耐震性能目標詳細說明如

下： 

表 5-13 JRA（2002）耐震性能目標 

設計地震等級 
重要度 

A 類橋 B 類橋 

等級 1 耐震性能一 

等級 2 

類型 I 

(板塊邊界型) 
耐震性能三 耐震性能二 

類型 II 

(內陸直下型) 

(1) 橋梁重要度分類 

考慮(1)區域防災重要性、(2)二次災害可能性、(3)災害發

生時的替代性、以及(4)恢復功能之難易，將橋梁分為 A 類橋

（一般）以及 B 類橋（重要）。不使用用途係數。 

(2) 地震等級 

含二等級地震： 

a. 等級 1：使用期間發生機率高。 

b. 等級 2：使用期間發生機率低，強度大，包括兩類型： 

(a) 類型 I：板塊邊界型，振幅大、延時長（遠域地震）。 

(b) 類型 II：內陸直下型，延時短但強度極大（近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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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水準 

橋梁之耐震性能如表 5-14 所示分為三級，各級性能分別

依耐震設計之安全性、使用性與修復性定義。耐震性能一、考

慮不同構件發生非線性行為時耐震性能二、三對應至結構構件

之極限狀態要求如表 5-15〜表 5-17 所示。 

表 5-14 JRA（2002）橋梁結構性能水準 

耐震性能水準 安全性能 使用性能 
修復性能 

短期 長期 

耐震性能一： 

地震作用不會使

橋梁健全性受到

損害 

確保防止落

橋安全性 

確保橋梁具地

震前的機能 

不須為恢復橋

梁機能而進行

修復 

宜進行輕

微的修復 

耐震性能二： 

地震作用使橋梁

產生有限損害，橋

梁的機能可迅速

恢復者 

確保防止落

橋安全性 

地震後橋梁機

能須能迅速恢

復 

為恢復橋梁機

能可進行緊急

修復 

可進行較

為容易的

永久復舊 

耐震性能三： 

地震作用不會使

橋梁產生致命的

損害 

確保防止落

橋安全性 
－ － － 

表 5-15 RA（2002）耐震性能水準一對應各構件之可接受狀態 

上部 

結構 

主  體 彈性範圍以內 

伸縮裝置 不產生損傷 

支  承 
橡膠支承 

彈性範圍以內 
鋼支承 

橋墩及橋台 彈性範圍以內 

基   礎 
基礎在彈性範圍以內，且支承基礎的地盤的力學

特性不產生變化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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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JRA（2002）耐震性能水準二對應各構件之可接受狀態 

假設進入塑性 

各構件 
橋墩 

橋墩與上部 

結構 
基礎 

隔震支承 

與橋墩 

橋    墩 
損傷易於修

復 

發生主要的非

線性行為，損傷

易於修復 

彈性範圍以內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橋    台 
彈性範圍以

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支    承 
彈性範圍以

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能夠確保隔震

支承吸收能量 

上部結構 
彈性範圍以

內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但損傷輕

微，能夠維持長

期使用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基    礎 

可容許發生

次要的非線

性行為 ( 例

如：樁頭產

生塑鉸)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變形或損傷不

影響恢復原狀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以

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適用橋梁範例 

隔震橋以外

的一般梁式

橋 (girder 

bridge)等 

(剛)構架式 

橋墩結構體具

有足夠大的強

度的情況，或

有液化影響的

不得已的情況 

隔震橋 

註：不考慮非線性構件行為之情形，構件不發生脆性破壞，其反應在彈性範圍以內，可適

用於剪力破壞型 RC 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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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JRA（2002）耐震性能水準三對應各構件之可接受狀態 

假設進入塑性 

各構件 
橋墩 

橋墩與 

上部結構 
基礎 

隔震支承 

與橋墩 

橋    墩 

橋墩的水平強

度開始大幅下

降 

橋墩的水平強

度開始大幅下

降 

彈性範圍 

以內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橋    台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支    承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能夠確保隔震

支承吸收能量 

上部結構 
彈性範圍 

以內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基    礎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例如：樁頭

產生塑鉸)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變形或損傷

不影響恢復

原狀 

可容許發生次

要的非線性行

為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 

以內 
彈性範圍以內 

適用橋梁 

範例 

隔震橋以外的

一般梁式橋等 
(剛)構架式 

橋墩結構體

具有足夠大

的強度的情

況，或有液化

影響的不得

已的情況 

隔震橋 

註：不考慮非線性構件行為之情形，構件不發生脆性破壞，其反應在彈性範圍以內，可適

用於剪力破壞型 RC 橋墩。 

2. 性能標準 

量化上述性能目標即可得到性能標準。 

(1) 地震等級量化 

a. 加速度反應譜：規定各地震等級對應之譜加速度。 

b. 地震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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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擇代表性（與工址地型地盤條件類似）的強震紀錄製

作與反應譜相符之人造地震；下部結構位置不同處，宜

考慮使用各種地盤類別，取較不利之結果。 

(b) 地震等級 1 可選用 1 組波形；地震等級 2 選用 3 組波形。 

(2) 可接受性能標準 

a. 性能指標：強度、變形、變位（殘餘變位、韌性比）。 

b. 耐震性能水準一、二、三對應之可接受性能標準如。表 5-18

〜表 5-19 所示。其中，耐震性能水準二以限制橋墩之殘餘

變位作為可接受標準之一，目的是為了滿足表 5-14 之可修

復性。 

表 5-18 JRA（2002）耐震性能一對應之性能標準 

耐震性能一 可接受標準 

上
部
結
構 

主  體 彈性範圍以內 應力＜容許應力 

伸縮裝置 不產生損傷 地震時伸縮量＜設計伸縮量 

支 
 

承 
橡膠支承 

彈性範圍以內 

剪應變＜容許剪應變； 

應力＜容許應力 

鋼支承 應力＜容許應力 

橋墩及橋台 彈性範圍以內 應力＜容許應力 

基   礎 

基礎的力學特性不超

過彈性範圍，且支承

基礎的地盤的力學特

性不產生變化的極限

的狀態 

支承力＜容許支承力 

應力＜容許應力 

反應變位＜容許變位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以內 應力＜容許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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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JRA（2002）耐震性能二對應之性能標準 

（以橋墩產生塑鉸之一般梁式橋為例） 

耐震性能二 可接受標準 

上部結構 不產生損傷 上部結構梁端間隙 > 設計值 

支 
 

承 

橡膠支承 
彈性範圍以內 

剪應變＜容許剪應變 

斷面力＜強度 

鋼支承 水平地震力＜水平強度 

橋   墩 損傷易於修復 

水平地震力(慣性力)＜水平強度；彎

曲破壞型，可採韌性比<容許韌性比 

殘餘變位＜容許殘餘變位 ( 轉角
1/100) 

基   礎 
可容許發生次要

的非線性行為 

以 “設計水平地震力＜基礎的降伏強

度”為原則 

作用剪力＜剪力強度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以內 
作用彎矩＜降伏彎矩 

作用剪力＜剪力強度 

表 5-20 JRA（2002）耐震性能三對應之性能標準 

（以橋墩產生塑鉸之一般梁式橋為例） 

耐震性能三 可接受標準 

上部結構 不產生損傷 上部結構梁端間隙 > 設計值 

支 
 

承 

橡膠支承 

彈性範圍以內 

剪應變＜容許剪應變 

斷面力＜強度 

鋼支承 水平地震力＜水平強度 

橋   墩 
橋墩水平強度開

始大幅下降 

水平地震力(慣性力)＜水平強度；彎

曲破壞型，可採韌性比<容許韌性比 

基   礎 
可容許發生次要

的非線性行為 

以 “設計水平地震力＜基礎的降伏強

度”為原則 

作用剪力＜剪力強度 

基礎底座 彈性範圍以內 
作用彎矩＜降伏彎矩 

作用剪力＜剪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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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址可建性 

要求考慮地盤不穩定性對性能目標之影響，沒有限制地震等級

1 作用下不得液化。 

(1) 地震時地盤若有不穩定狀況，上述性能標準包括考慮其影響 

a. 發生流動化的情況（因應 Kobe 地震之損害：非液化土層與

下方之液化土層同時移動）。 

b. 只發生液化的情況。 

c. 流動化與液化均不會發生的情況。 

(2) 液化時，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 

a. 不同地震等級作用下，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有差異（表

5-21）。 

b. 考慮折減係數後，可不考慮動水壓或地震時土壓之影響。 

c. 計算基礎底座的支承力時，要計及折減土層之重量。 

表 5-21 JRA（2002）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 DE 

液化抵抗率 FL

之範圍 

距目前地盤

面之深度 x 

(m) 

反覆三軸剪力強度比 R 

3.0R  3.0R  

地震等級

1 

地震等級

2 

地震等級

1 

地震等級

2 

3/1LF  

100  x  1/6 0 1/3 1/6 

2010  x  2/3 1/3 2/3 1/3 

3/23/1  LF  

100  x  2/3 1/3 1 2/3 

2010  x  1 2/3 1 2/3 

13/2  LF  

100  x  1 2/3 1 1 

2010  x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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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構系統規劃 

強調結構系統規劃之重要性。 

(1) 耐震設計基本方針規定：結構形式應考慮地形、地質、地盤條

件及現地條件藉以選擇，此事至為重要。 

a. 為確實防止上部結構掉落，宜盡可能採用多跨度連續結構；

若橋台部分的地盤良好，亦可考慮承擔地震力，例如橋台、

橋墩採用橡膠支承，降低橋柱過大負擔的水平力（慣性力）

分散結構。 

b. 軟弱土層或液化、流動化地盤，宜選擇水平剛度高的基礎，

或選擇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接點較多的結構系統，例如：剛

構架式。 

c. 地盤條件良好，下部結構勁度高、橋梁週期短的多跨度連續

橋梁，宜採用隔震設計。 

d. 局部性破壞可能引致整體系統坍塌者，須限制該部分之損

傷。 

e. 不宜採用受幾何非線性影響較大之結構系統。 

f. 地盤條件或結構條件變化顯著之處，應仔細探討是否採用連

續結構較有利。 

(2) 隔震橋： 

a. 不得採用隔震橋之條件 

(a) 基礎週邊土層土壤參數為 0。 

(b) 下部結構柔度大、固有週期長。 

鋼橋墩採用隔震大多不合理，所以，必須留意隔震支承

確實能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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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礎週邊地盤軟弱，隔震後橋梁週期變長可能引起與地

盤共振。 

(d) 在支承處產生負反力。 

b. 採用隔震橋之考量 

(a) 謀求多跨度連續化。 

(3) 結構系統以行為複雜性（規則性）區分，作為選擇分析方法之

依據之一 

a. 地震時結構行為不複雜的橋梁 

(a) 結構系統簡單、基本振態顯著的結構系統。 

(b) 塑性鉸發生之部位明確（RC 橋墩），等能量原理適用。 

b. 地震時結構行為複雜的橋梁 （上述情形以外），例如： 

(a) 週期長（1.5 秒以上）、或橋墩高（30m 以上）。 

(b) 使用橡膠支承的水平力（慣性力）分散結構。 

(c) 隔震橋。 

(d) 剛構架橋。 

(e) 鋼橋墩產生塑性鉸或數部位產生塑性鉸。 

(f) 曲率半徑小且上部結構兩端所形成的角度較大的曲線

橋。 

(g) 垂直向地震動影響顯著、特殊結構或新形式、重量顯著

不同的梁構件之影響、動水壓影響較大之過河橋墩等 

情況，宜視需要考慮。 

(4) 結構消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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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 5-15〜表 5-17 相關性能水準之定性表述隱含說明所期望

的結構消能機制。 

b. 隔震橋主要以隔震支承吸收變形來消能，允許橋墩發生次要

的非線性行為。 

5. 設計方法 

(1) 程序或流程 

設計流程以檢核性能標準為主，如圖 5.6 所示。 

 

 

開始 

計算設計水平 

地震係數及慣性力 

利用靜態分析 

計算斷面力及變位等 

利用動態分析 

計算反應值 

計算容許值 

(容許應力及其他) 

地震等級 1 之核驗內容 

計算設計水平 

地震係數及慣性力 

利用靜態分析 

計算斷面力及變位等 

利用動態分析 

計算反應值 

RC 橋墩 

鋼橋墩 

橋墩基礎 

橋台基礎 

上部結構 

支承(隔震) 

計 算 容 許 值 

(地震時保有水平強度、容許變位及其他) 

橋墩基礎 

上部結構 

支承(橡膠、鋼製) 

地震等級 2 之檢核內容 

防上落橋系統的設計 

結  束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地震等級 1 對

應之性能檢核 

地震等級 2 對

應之性能檢核 

 

地震等級 1 作用

下，行為是否複雜 

地震等級 2 作用

下，行為是否複雜 

該構件為產生塑鉸

的構件 

 

圖 5.6 JRA（2002）耐震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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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方法 

a. 主要方法 

(a) 靜力分析 

˙地震係數法。 

˙基於等能量原理之等效靜態韌性分析法。 

(b) 動力分析 

˙線（彈）性：振態反應譜法、歷時分析法。 

˙非線（彈）性：非線性歷時分析、等效線性歷時分析、

等效線性反應譜法、基於側推分析之簡化歷時分析。 

提及：結構系統簡單、基本振態效應顯著且塑鉸位置明

確的剛構架橋，可採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來了解橋梁整

體的非線性行為。特別強調採用非線性側推分析相關方法

時，一定要留意其適用性。 

b. 方法之選擇 

依據結構行為的複雜性以及地震等級或性能水準之高

低來決定（表 5-22）。 

表 5-22 JRA（2002）檢核用分析方法之選擇 

橋梁行為特性 

 

(地震等級) 

或性能水準 

行為不複

雜 

數部位產生塑性

鉸及等能量原理

適用性未知 

行為複雜 

高振態效應

顯著 

塑性鉸發生之

部位不明確 

(地震等級 1) 

耐震性能一 
靜力分析 靜力分析 

動力分析 

(彈性) 

動力分析(彈

性) 

(地震等級 2) 

耐震性能二、三 
靜力分析 

動力分析 

(非彈性) 

動力分析 

(非彈性) 

動力分析(非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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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行為特性 

 

(地震等級) 

或性能水準 

行為不複

雜 

數部位產生塑性

鉸及等能量原理

適用性未知 

行為複雜 

高振態效應

顯著 

塑性鉸發生之

部位不明確 

適用之橋梁案例 右列以外 

使用橡膠支承的

水平力(慣性力)分

散結構、隔震橋、

剛構架橋、 

鋼橋墩產生塑性

鉸 

週期長  (1.5

秒以上)、 

橋墩高 (30m

以上) 

曲線橋 

(3) 檢核驗證內容 

a. 檢核設計原則中的性能目標是否滿足：以檢核表 5-18〜表

5-20 之性能標準來達成。 

(a) 動力分析宜確認：不可發生塑鉸或分析模型沒有設定塑

鉸之部位保持彈性；橋梁不因塑鉸產生而不穩定。 

b. 檢核設計原則中的防落橋要求。 

(a) 梁端防落長度。 

(b) 防止落橋結構。 

(c) 限制變位結構。 

(d) 防止高低差結構。 

5.2.3 日本 RTRI（1999）鐵道構造物設計標準．同解說－耐震設計 

日本運輸省鐵道局於 1999年委託財團法人鐵道综合技術研究所制

定的「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耐震設計」，為鐵路橋梁性能

設計法提供一個重要且詳實的參考依據。 

1. 性能目標： 

日本鐵道综合技術研究所於「鐵道構造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



5-42 

－耐震設計」亦導入性能設計觀念，建立不同重要度橋梁於所考慮

之地震等級下應具有之耐震性能水準，作為耐震性能目標（表

5-23），並以此為標的進行耐震設計。詳細說明如下： 

表 5-23 RTRI（1999）耐震性能目標 

設計地震等級 
重要度 

一般結構 重要結構 

等級 1 耐震性能 I 

等級 2 耐震性能 III 耐震性能 II 

(1) 橋梁重要度分類 

依據結構損傷對生命安全之威脅、對社會、車速及行車數

之影響程度、恢復之難易度等分為一般結構與重要結構兩類。 

(2) 地震等級 

含二等級地震： 

a. 等級 1：回歸期 50 年，5%阻尼比最大彈性反應譜加速度不

超過 250gal。 

b. 等級 2：使用期間發生機率低，強度大，5%阻尼比最大彈性

反應譜加速度不超過 1g，包括兩類型： 

(a) 芮氏規模 M=8 的板塊邊界型地震或芮氏規模 M=6.5 內

陸型地震型態，屬傳統的遠域地震； 

(b) 基於歷史目標地震的統計資料（包含板塊邊界型地震、

都市直下型地震與近斷層地震），例如 Kobe 大地震。分

危險斷層不明或已知的情況。斷層機制明確者，可以基

於該地震機制求取反應譜，作為設計依據，依此方法求

取之最大彈性反應譜加速度，對於 G1 類地盤（bedrock，

岩盤），可提高至 1,700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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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水準 

結構整體性能水準分為三級，由可修復性來定性表述，並

與構件損傷等級、基礎穩定性等級相關（表 5-24〜表 5-26）。 

a. 結構整體性能水準： 

(a) 耐震性能 I：維持正常功能，不需修補，位移得到控制。 

(b) 耐震性能 II：震後可能需要修復，短時間內可恢復功能。 

(c) 耐震性能 III：結構不倒。 

b. 構件損傷等級： 

(a) 損傷等級 1：無破壞。 

(b) 損傷等級 2：破壞可能須視情形修復。 

(c) 損傷等級 3：破壞需要修復。 

(d) 損傷等級 4：破壞需要修復，可能須視情形替換構件。 

c. 基礎穩定性等級： 

(a) 穩定性等級 1: 無破壞。 

(b) 穩定性等級 2: 有破壞可能需要修復。 

(c) 穩定性等級 3: 有破壞可能需要補強，但承載能力足夠

而不倒塌。 

表 5-24 RTRI（1999）構件及基礎之性能水準—單柱式橋柱 

結構整體性能水準 耐震性能Ⅰ 耐震性能Ⅱ 耐震性能Ⅲ 

構件損傷等級 1 3 3 

基礎穩定性等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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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RTRI（1999）構件及基礎之性能水準—連續高架橋 

構造物 耐震性能Ⅰ 耐震性能Ⅱ 耐震性能Ⅲ 

構件損傷等級 

上層梁 

地中梁 

其他梁柱 

1 

1 

1 

2 

3 

3 

3 

4 

3 

基礎穩定性等級 1 2 3 

表 5-26 RTRI（1999）構件及基礎之性能水準—橋台 

構造物 耐震性能Ⅰ 耐震性能Ⅱ 耐震性能Ⅲ 

構件損傷等級 1 2 3 

基礎穩定性等級 1 2 3 

2. 性能標準 

量化上述性能目標即可得到性能標準。 

(1) 地震等級量化 

a. 反應譜： 

(a) 8 類地盤的彈性加速度反應譜。 

(b) 非彈性反應譜：降伏點反應譜（需求降伏強度耐震係數

譜，Demand yield seismic coefficient spectrum）。 

b. 歷時：7 組地震歷時波形。 

(2) 可接受性能標準 

依據表 5-24，結構性能水準由結構構件損傷與基礎穩定性

來確保。 

a. 結構構件損傷：依據圖 5.7 所示力-位移關係圖，結構構件各

損傷等級可接受標準如表 5-27 所示。其中，損傷等級 1 對

應的 B 點是構件縱向鋼筋降伏之狀態，亦即，對應表 5-24

〜表 5-26 之耐震性能等級 1，構件均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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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RTRI（1999）RC 構件之力與位移關係圖 

表 5-27 RTRI（1999）構件破壞等級可接受標準 

構件破壞等級 性能點位 

損傷等級 1 B 

損傷等級 2 C 

損傷等級 3 D 

損傷等級 4 超過 D 點 

b. 基礎穩定性：基礎結構各穩定性等級可接受標準如圖 5.8 所

示。 

(a) 穩定性等級 1：施加之外力低於降伏承載能力（bearing 

capacity），位移小。 

(b) 穩定性等級 2：支撐構件可能降伏但承載能力足夠，無

永久位移。 

(c) 穩定性等級 3：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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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RTRI（1999）基礎結構之力與位移關係圖 

3. 工址可建性 

要求考慮地盤不穩定性對性能目標之影響，沒有限制地震等級

1 作用下不得液化。 

(1) 地震時地盤若有不穩定狀況，上述性能標準包括考慮其影響 

a. 發生流動化的情況（因應 Kobe 地震之損害：非液化土層與

下方之液化土層同時移動，RC 結構變形率應小於 1/100）。 

b. 只發生液化的情況。 

c. 流動化與液化均不會發生的情況。 

(2) 液化時，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 

a. 等級 1 與等級 2 地震計算液化抵抗率方式不同，等級 2 有考

慮累積損傷理論修正，但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均使用圖 5.9。 

b. 考慮折減係數後，可不考慮動水壓或地震時土壓之影響。 

c. 計算基礎底座的支承力時，要計及折減土層之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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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RTRI（1999）土壤參數之折減係數 

4. 結構系統規劃 

結構系統主要分為橋梁及高架橋、基礎構造物、擋土構造物、

土堤、開挖隧道等。橋梁系統分為簡支梁橋、連續梁橋與鋼構架式

高架橋三大類。設計時應考慮表層地盤是否有軟弱土層、地表是否

平整、土壤液化或流動化的影響程度，選擇對應的分析與建模方式。 

5. 設計方法 

(1) 程序或流程 

採用二階段設計理念。 

a. 以地震等級 1 對應之設計標的作初步設計。 

b. 檢核性能標準可接受性（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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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盤地震動： 

地震等級 1、2 

地表動力分析 依據地盤分類選取地表震動 

詳細動力分析 

(動態歷時分析) 

簡便動力分析 

(非線性反應譜分析) 

性能檢核： 

構件損壞等級 

基礎穩定性等級 

 

圖 5.10 RTRI（1999）性能檢核流程 

(2) 分析方法 

a. 方法 

(a) 動態歷時分析法 

(b) 非線性反應譜法 

b. 方法之選擇 

(a) 若結構行為可以由一 SDOF 系統模擬，可採用非線性反

應譜法；複雜結構要求用動態歷時分析法。 

(3) 檢核驗證內容 

a. 檢核第 2 點之可接受性能標準為原則。 

b. 基樁之耐震性能檢核，根據穩定性等級首先檢核塑性率、基

脚構件損傷等級與變位量，其中塑性率再細分為基礎的穩定

性與基樁損傷等級。此處之塑性率可以以變位或旋轉角為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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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歐洲 Eurocode 性能設計準則概況 

歐洲以 Eurocode 為主要性能設計規範，本節針對其規範架構、

基本理念、設計生命週期、設計限度狀態等項目說明如下。 

5.3.1 Eurocode 之規範架構 

1. 歐盟國家間的規範架構關係 

歐洲規範 Eurocode 在 2007 年已全部完成頒佈，在有限的期間

內，它們可以和各會員國國家標準並行使用直至 2010 年中為止，

這是各會員國撤銷與 Eurocode 相衝突的國家標準的最後期限。

Eurocode 的全面實施除了要維繫歐盟國家土木構造設計的一致性

外，也同時要衡量各會員國在施行上之彈性，因此各國可以將適用

該國之補充資訊以國家附件(National Annex)的方式，併於相對應之

歐洲規範本文後面一起發行，以符合各國必須考量之特殊設計需

求，其中歐洲規範本文部分均為 CEN 所發表，而封面、前言及其

後之國家附件將因各國而異。至於國家附件內容可包含：國家決定

參數(Nationally Determined Parameter, NDP)採用的資訊、CEN 發表

之應用性資訊附件採用的決定以及對非矛盾性補充資訊的引用。 

國家決定參數之使用可突顯歐洲規範“承認每個會員國管理機

構的責任，並保證其有權確定該國與安全事項有關的數值，這些數

值在各國均不同”。各會員國家可根據歐洲規範提供的推薦數值來進

行選擇，或使用國家決定參數代替。國家決定參數可考慮到不同的

地理、氣候狀況（如風、雪）或生活方式，以及不同國家、區域或

地方對事物保護程度不同的考量。 

2. Eurocode 構造物設計規範之架構 

Eurocode 系統共含十套子規範(EN)，如表 5-28 所示。其中

EN1990 Eurocode 為所有土木構造技術規範之基礎；EN1991 

Eurocode 1 則為規範作用在構造物之作用力(廣義之作用力可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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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荷載、自重、積雪重、風壓、膨脹壓力、水壓、不均勻沈陷或位

移衍生的結構受力、…等)(Gulvanessian, 2001b)；EN1992 Eurocode 2 

至 EN1996 Eurocode 6 分別為針對不同結構材料(混凝土結構、鋼結

構、SRC 結構、木結構、磚結構)之技術規範；EN1997 Eurocode 7 為

大地工程設計之技術規範；EN1998 Eurocode 8 為構造物耐震設計之

技術規範；最後 EN1999 Eurocode 9 為鋁結構之技術規範。由目前歐

盟規範的整體架構可清楚分辨，除 Eurocode 1 為通用之技術規則，

Eurocode 2-6 及 9 為構造物材料取向，Eurocode 8 針對耐震設計，

其相互間之關係如圖 5.11 所示。 

 表 5-28 Eurocode 之章節架構 

  

 

 

 圖 5.11 Eurocode 章節之相互關係 



5-51 

5.3.2 Eurocode 之基本理念 

包含在 Eurocode 架構中之 EN 1990〜1999，為依照 EN 1990 所對

於結構體之安全性及服務性為基準，而後與 EN 1991〜1999 作為連

結。EN 1990 中對於結構設計之設計需求及驗正方式予以定義，並使

用極限狀態(Limit states)及部分係數（Partial Factors）作為計算依據。

基於使用於不同角色（例如業主、設計工程師，施工者、驗證單位等）

以及不同之結構體（例如大地工程、結構工程等）之需求及共通性，

而有下列不同之基本假設： 

1.必須有相當經驗之設計工程師選擇適當之結構體並予以計算。 

2.必須有相當經驗之施工者予以施做工程。 

3.施工時必須有品管檢測人員予以監督施工過程。 

4.施工之材料必須依照 EN1990〜EN1999 內之相關規定。 

5.結構體之使用需依照設計時所考量而適當使用。 

6.結構體完成後需予以適度之維護。 

    為了達成上述之基本需求，Eurocode 中提供”Management of 

Structural reliability for Construction Works”。其中對於設計工程師及施

工單位提供適當之界定。除此之外，並對於施工之品質管控提出定義。 

    基於上述之基本假設，Eurocode 之內容為達成下述之基本需求： 

1. 安全及服務性能需要：結構在它的使用生命週期中，對於將承受可能

發生之影響，具有適當程度可靠性及經濟姓。 

2. 完整性要求：結構不會因下例之事項而產生嚴重之損害，包含天然災

害、爆炸、人的錯誤等之因素。 

3. 防火要求：結構抵抗對於防火之需求，包含發生火災時，不或危害結

構本身、人命、社會、鄰居物產、環境、或者其他直接地暴露的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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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Eurocode 之設計生命週期 

結構物設計生命週期之定義為：結構物被需求以及被期望的使用

期限，並且亦為其需求維護之時間。表 5-29 為 Eurocode 對結構物設

計生命週期之定義。 

表 5-29 Eurocode 對結構物設計生命週期之定義 

 

結構物設計生命週期之考量需包含下列之因素： 

1. 需考量外力之週期性所可能造成之損害，例如風力、地震力等。 

2. 需考量材料之耗損特性，例如潛變、弱化等。 

3. 需考量結構體之生命週期成本，例如維護成本及損害後所需回復其

應有性能之費用。 

4. 結構體性能維護策略。 

5.3.4 Eurocode 之設計限度狀態 

Eurocode 設計明確要求一定要驗證所有設計條件下不能超越任何

一種相關之限度狀態。由滿足設計的觀點而言，前面所提到的限度狀

態又可區分為極限限度狀態(Ultimate Limit State)與服務功能限度狀態

(Serviceability Limit State)兩大類。 

所謂極限限度狀態(Ultimate Limit State)所指的是土木構造設計不

能容許各種型態的破壞或失去平衡。諸如結構物或地盤失去整體平衡

(EQU)、結構體或元件內部破壞或變形過大(STR)、地盤受載超過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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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破壞或變形過大(GEO)、因上浮(揚)力使結構物或地盤失去平衡

(UPL)、因水力坡降過大所造成之隆起、內部侵蝕或管湧等水力破壞

(HYD) 、或因材料強度發生變化而造成結構體不穩定（FAT）。 

至於服務功能限度狀態所指的是當承受作用力之構造物其行為超

過某個限度狀態時，設計性能會受到影響。典型的例子為構造物雖然

並無破壞之虞，但卻因為位移或變形過大因而影響構造物原設計性能

或降低構造物之服務性(Serviceability)。對於服務功能限度狀態的檢

討，作用力所引致之效應(譬如一個構造物在所受設計作用力條件下依

學理、數值分析、或經驗公式等方法推算，預期將產生的位移量)就往

往控制結構設計。因此設計檢討過程，服務功能限度狀態包含：使用

所造成之變形對於結構體外觀及其服務性所造成之影響;不適當之震動

性對於使用者以及結構體本身造成之威脅;外力所造成之變形可能影響

結構之外觀、耐久性、性能等。因此，對於上述之狀態需考量：對結

構體造成影響之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可能發生的週期性與來源。 

5.3.5 Eurocode 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 

1. 設計地震 

設計地震為 475 年回歸期地震，相當於使用年限 50~100 年之超

越機率為 10%~19%。另外，重要度之考量則將設計地震力乘上重要

度係數。 

2. 性能要求 

極限狀態：受設計地震破壞後仍保有適當之殘餘強度，除應能

確保其作為緊急輸送之機能外，亦應容易進行檢測及補強。 

使用狀態：對於設計使用年限內發生機率較高之地震作用

下，構造物只可有輕微損傷，以及保持完整之交通機能，並可迅

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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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理念 

(1) 韌性行為之確保 

a.對於設計地震應有適當之韌性行為，應將撓曲產生之塑性鉸

確實地誘導至適當之位置。 

b.應將塑性鉸誘導至容易檢測與補修之位置。 

c.不容許受高軸力作用之鋼筋混凝土構件產生塑鉸。 

(2) 抵抗特性 

塑性鉸應具有適當之撓曲強度與剪力強度，對於其他所有

構件，則導入容量設計(Capacity Design)之理念。 

(3) 容量設計(Capacity Design) 

考量超額強度等因素，確實地將塑性鉸誘導至設定位置。

為確實掌握結構韌性行為，應進行構件強度層級化。 

5.4 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 

國際航海協會(INA)之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Seismic Design 

Guidelines for Port Structures)將碼頭構造物依重要性分為四個等級

(S,A,B,C)，設計地震力分為兩個等級(Level 1,Level 2)，而性能水準依

結構損害程度及功能喪失程度分為四個等級 (Degree I, Degree 

II ,Degree III ,Degree IV)，該規範性能目標之詳細定義內容如下所述。 

5.4.1 性能目標 

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等級 S、A、B 需保持第 I 等級的損害程度，

等級 C 需保持第Ⅱ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等級 S 需

保持第 I 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A 需保持第Ⅱ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B

需保持第Ⅲ等級的損害程度，等級 C 需保持第Ⅳ等級的損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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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 INA 各等級耐震構造物之性能目標 

性能水準 

地震力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一 Level 1 

(50%50) 
S、A、B C   

等級二 Level 2 

(10%50) 
S A B C 

5.4.1.1 重要度分類 

國際航海協會所建議之重要性等級分為 S、A、B 與 C 四級如下表： 

表 5-31 INA 國際航海協會構造物等級 

構造物等級 構造物特性 

S 

1.地震後嚴重威脅人身安全 

2.地震後需維持其使用功能 

3.儲放危險性物質之構造物 

4.地震後重創當地社經活動 

A 
具有 S 等級 1-4 項可能性，但不如其嚴重，或地震後難以修

復還原者 

B 除 S、A、C 等級以外者 

C 容易修復者 

5.4.1.2 地震等級 

在性能設計規範中，設計地震之定義和相對應的可接受程度的結

構損壞，必須明確界定。通常採用兩個級別的地震作設計地震，其定

義如下 ： 

等級一為 50%50(約 75 年回歸期)之地震力。 

等級二為 10%50(約 475 年回歸期) 之地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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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 性能水準 

等級二地震力之考量對於地震出現中高頻率 (moderate-high 

seismicity)之震區較重要，而對於地震出現頻率較低之震區 (low 

seismicity)，因等級一之地震力太小，故採用等級二之設計地震力與對

應之性能要求進行設計。[INA 2001]除了對構造物在等級一地震力作用

下之性能提出要求以外，在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對應第Ⅰ~Ⅱ~Ⅲ~Ⅳ 

級性能水準之 S~A~B~C 級耐震設施。 

表 5-32 INA 各級性能水準之描述 

性能水準 結構損害與營運功能喪失情形 

第Ⅰ等級 輕微或無損傷，很少或沒有影響其功能 

第Ⅱ等級 可控制的損害，短期失去其功能 

第Ⅲ等級 幾乎崩潰，長期或完全喪失其功能 

第Ⅳ等級 結構物完全毀壞，完全無法營運 

5.4.2 性能標準 

國際航海協會「重力式」、「棧橋式」及「板樁式」碼頭之各性

能水準的可接受標準值規定下： 

表 5-33 INA 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1.5%~5% 5%~10% >10% 

向海側傾斜角 <3
o
 3

o
~5

o
 5

o
~8

o
 >8

o
 

岸肩 

(Apron) 

不均勻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

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5-57 

表 5-34 INA 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異 
<10~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樁基 保持彈性 控制韌性 韌性容量未用完 超過第 III 級要求 

註：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參考重力式碼頭 

表 5-35 INA 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板樁 
變

位 

正規化水平位

移 d/H 

<1.5% 

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
o
 N/A N/A N/A 

岸肩
(Apron

) 

變

位 

岸肩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

地之沉陷差 

30cm~70c

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基盤面

以上板

樁 

應力或應變狀態 

彈性 

塑性，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應變極限 

塑性，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

變極限 

基盤面

以下板

樁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

變極限 

拉桿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

變極限 

錨碇設

施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容許韌性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容

許韌性或應

變極限 

同
表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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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土壤液化 

定義液化潛能（安全係數）
max

max

L
R

FL  ，如果 LF <1.0 時，認定為土

壤可能會液化。地震應力比
'

max
max

c

L



 是藉由現地反應分析來計算求得。 

maxR 為現地抗液化能力。 

max 為最大剪應力。 

'c 為有效圍壓。 

整治方案對液化可分為兩大類： 

1. 改善土壤液化的可能性減少。 

2. 結構設計，以減少因液化造成的損失。 

這兩種方法可以進一步細分。 

土壤改良技術旨在： 

1. 提高土壤結構的性能以抵抗地震搖晃。 

2. 增加損耗率超額孔隙水壓力。 

3. 組合 a）和 b）。 

同樣，結構解決方案可分為： 

1. 加強結構上的強度和勁度。 

2. 藉由結構上的改良來有效減少液化發生。 

一旦策略已經確定，常見的做法是選擇一個方法，然後再比較不

同解決方案的具體項目之優勢和劣勢。 

通常需要採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改良方法，效果才會有效。而液

化的解決辦法有(1)壓實； (2)孔隙水壓力消散； (3)膠結作用和凝固； 

(4)替換； (5)降低地下水位； (6)剪應變抑制； (7)預載； (8)結構的補

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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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整治

結構設計土壤改良

藉著軟化或修正結構來
減輕外力作用於結構

加強結構以維持
穩定性

迅速消散超額恐戲
水壓力

改良土壤，使土壤顆
粒的骨架部會崩潰於
地震作用下

提高土壤抗液化
強度

減少地震引起的
剪應力比

例子
排水
更換(砂礫)

例子
減低地下水的水位(減少剪
應力，增加有效的垂直應
力)

例子
夯實
膠結作用
預緊力
替換(以不會液化的材
料)

例子
樁基礎加固(增加樁的
數量和厚度，安裝斜撐
桿件)
以鋼板樁和連續壁加固
土體變形

例子
調整地表下單位體積重
量
錨固建築物
堤防和濱海地區的傾斜
角度改變為較平滑角

 

圖 5.12 INA 液化整治的基礎策略 

開始

結束

整治是針對於那部分

結構土體和結構土體

選擇土壤的改良方法 選擇結構的整治方法

設計不同的整治法(依據壓實
度，排水裝置的間距等)

針對液化的土壤改良面積

進行不同方法的結構設計

比較與選擇補救措施(考量性，
施工性，成本等)

對土體與結構之液
化整治

 

圖 5.13 INA 液化整治的標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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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分析方法 

將分析碼頭結構物之耐震行為之方法由簡到繁分為簡化分析

(Simplified Analysis) 、簡化動力分析(Simplified Dynamic Analysis)以及

動力分析(Dynamic Analysis)三類，選用這三種不同複雜等級之分析方

法，除了與性能等級以及地震危害等級之高低相關以外，還與設計階

段屬於初步設計還是最終設計相關，以下表所示。 

表 5-36 INA 各類分析法之應用時機 

設計階段 

分析方法 
初步設計 最終設計 

簡化分析 
特定、A 級、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C 級 

簡化動力分析 
特定、A 級、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B 級、C 級 

動力分析 
特定、A 級、B

級、C 級 

Level 1 地震力 Level 2 地震力 

特定、A 級、B 級、C 級 
特定、A 級、 

B 級、C 級 

簡便方法即是不經由複雜的分析計算，而由簡便分析之結果近似

反應結構之真實行為，對於較低耐震等級(例如 C 級)之結構，此類分析

法可適用於初步設計與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

下之性能評估；對於等級較高者(例如 B 級、A 級與 S 級)，可用在初步

設計階段或等級一地震力下之服務使用性功能之評析。 

簡便動力分析方法比簡便分析法較複雜，對 B 級及 B 級以下之耐

震結構，可適用於初步設計與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

二地震下之性能評估；對於等級較高者(例如 A 級與 S 級)，可應用在

初步設計階段或等級一地震力下之服務使用性功能之評析。動力分析

方法為三類分析方法中之最複雜者，可適用於包括具有較高耐震等級

(例如 A 級與 S 級)在內之各級耐震結構物之初步設計與最終設計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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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下之性能評估。 

動力分析方法為三類分析方法中之最複雜者，可適用於包括具有

較高耐震等級(例如 A 級與 S 級)在內之各級耐震結構物之初步設計與

最終設計階段，可應用於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下之性能評估。 

依結構類型來決定適當碼頭的分析方法，其方法可以參照表 5-37。 

表 5-37 INA 結構分析方法彙整 

碼頭種類 簡化分析 簡化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重力式碼頭 
經驗或擬靜態

方法 

考量有或無土

壤液化 

滑動塊分析 

利用簡化圖表

的參數分析法 

˙有限元素法

或有限差分

法 

˙線性或非線

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

析 

˙有限元素法

或有限差分

法 

˙線性（等效

線性）或非

線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

析 

板樁式碼頭 

棧橋式碼頭 
反應譜法 側推分析 

和反應譜分析 

圓筒式碼頭 
擬靜態方法 滑動塊分析 

起重機 
反應譜法 側推分析 

和反應譜分析 

防波堤 擬靜態方法 滑動塊分析 

最後參照所規定之性能目標及可接受的標準值，再搭配各種碼頭

在不同重要度及不同地震等級下，所需採用之分析評估方法，則可制

定出一標準的耐震性能評估流程，如圖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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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損害 :
I 輕微或無損傷
II 可控制的損害
III 幾乎崩潰
IV 結構物完全毀壞

地震等級:
Level 1 (L1)
Level 2 (L2)

性能等級
S,A,B,C

分析類型
1.簡便分析
2.簡便動力分析
3.動力分析

輸入:
地震動
土力工程條件
提出的設計或現有的結構

分析

修改斷面
或土壤改良

是否滿足損害標準

性能評估結束

輸出:
位移
應力
 液化潛能 

損害標準

否

是

 

圖 5.14 INA 耐震性能評估的流程圖 

5.5 日本港灣施設技術基準•同解說 

5.5.1 性能目標 

日本規範「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99]內容提到，其性能目

標及性能水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布，性能標準以公告方式施行，

性能驗證的部分則以附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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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性能要求

 

性能規定
 

 

 

附錄  

行政命令

公告

驗證方式

 

圖 5.15 日本港灣性能層次的定位和性能驗證 

此規範將碼頭按重要度依序分為「耐震強化碼頭」與「一般碼頭」

兩種，而耐震強化碼頭又依使用性分為「緊急」、「主要」、「標準」

三種，再依據「地震等級」與所期望的「損害情形」將碼頭耐震性能

目標定義如表 5-38 所示。 

表 5-38 日本港灣性能目標分類表 

損害情形 

地震等級 
服務性 可修復性 安全性 

等級一地震 
耐震強化 

耐震強化以外 
－ －- 

等級二地震 耐震強化(特定緊急) 
耐震強化(標準) 

耐震強化(特定主要) 
－- 

5.5.1.1 重要度分類 

所有設施分為耐震強化以外與耐震強化兩種，耐震強化以外的設

施於永久作用力與等級一地震作用下，要求必須保持服務性。 

耐震強化設施於等級二地震作用下後，必需維持以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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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定（緊急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可立即

讓船舶使用以利人員的乘載及緊急物資的運送等。 

2. 特定（主要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於短時

間內可讓船舶使用以利停靠等。 

3. 標準（緊急物資運輸）：地震後，設施須保持結構穩定，並於一段

時間後可讓船舶使用運送緊急物資等。 

耐震強化設施於二級地震作用下，對應所需的功能要求、性能標

準及設計情形，分為下面三類，特定(緊急物資運送)、特定(重要物資

運送)、標準(緊急物資運送)。詳細分類於表 5-39。 

表 5-39 日本港灣耐震強化設施分類表 

設施種類 

 

性能要求 

耐震強化設施 

特定 標準 

緊急物資運送 主要物資運送 緊急物資運送 

發生等級二地震

後必須維持之功

能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

結構穩定，並可立即

讓船舶使用以利人員

的乘載及緊急物資的

運送等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

結構穩定，並於短時

間內可讓船舶使用

以利停靠等 

地震後，設施須保持

結構穩定，並於一段

時間後可讓船舶運

送緊急物資等 

地震後必要的功能 

(基本功能則不在此

限) 

基本的功能 

地震後必要的功能 

(基本功能則不在此

限) 

性能要求 特定服務性 特定可修復性 標準可修復性 

容許修復的程度 輕微修復 輕微修復 一定程度的修復 

5.5.1.2 地震等級 

1. 等級一地震力 

指有很高機率發生的地震(回歸期為 75 年)，在性能設計之設施

上，結構安全不影響其運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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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級二地震力 

指於設施的位置可能發生的最大規模之地震。 

本規範利用機率法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得到地震地表波歷時

之計算方法，考量歷史災害，震源等，特別要求不得低於 M6.5 規

模直下型之地震。 

5.5.1.3 性能水準 

 

圖 5.16 日本港灣性能水準的分類 

日本港灣性能設計對一般設施的性能水準是以構造物在可用性、

施工性及維護性上所需求的結構反應來表示，但不在本報告探討範

圍。本報告主要針對耐震結構物，其性能水準強調結構遇作用力時，

可接受設施損害的程度分為三類：(1)服務性；(2)可修復性；以及(3)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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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日本港灣作用力年超越機率與損壞程度 

圖 5.17 顯示了碼頭結構反應的性能水準，在圖中，垂直和水平軸

分別顯示作用力年超越機率與損壞程度。曲線圖中顯示了設施的性

能。不同大小的外力引起不同程度的設施損壞。於永久作用力跟可變

作用力下，發生損壞的年超越機率過高是不能接受的，不過為了保護

設施在年超越機率較低的外力作用下避免受到破壞與發生意外也是不

經濟且不合理，設施少量的損壞是可以接受的。下面列出對碼頭之性

能要求的基本概念： 

1. 對於正常作用力（年超越機率約為 0.01 或以上），基本要求為服務

性。於正常作用力的情況下，服務性若已達成需求，則安全性及可

修復性則沒有疑慮。 

2. 對異常作用力（年超越機率約為 0.01 或以下），需滿足的服務性與

修復性或預期功能和重要設施的安全性考量。除非是耐震強化設施

損壞或因該設施的損壞會對生命、財產、社會和經濟活動帶來重大

的影響，否則將其過於強化抗震是不經濟且不合理。然而業主若特

別要求其抗震能力，則需進行必要的設施性能查核。 

門檻值 0.01 用於上述第(1)及(2)僅僅是因為方便並不受限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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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屬於使用壽命標準範圍內的設施，它僅作為一個參考。當設計一

個耐震性能需求較低的設施時，它必須允許一定程度的損壞，但對於

耐震性能需求較高的設施，則須對較大的作用力進行檢核，則該作用

力相對發生機率較小，並確保該設施不會受到致命的損害。例如，當

設計一個具有緊急運輸補給物資功能之設施後，發生了強震，需要該

設施發揮功能運輸救災物資，因此必須確保其服務性。 

5.5.2 地震等級量化 

利用機率法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得到地震地表波歷時之計算方法，

考量歷史災害，震源等，特別要求不得低於 M6.5 規模直下型之地震。 

在港口及工址取
得了放大係數並
進行震動評估

如果在港口記錄
的地震運動已取
得 但場址放大
係數尚未評估

如果沒有獲
得港口的地

震記錄

地震觀察及紀錄一至數年

港口的放大係數評估

場址放大因子

選擇地震方案

震源參數設置

計算強震地面運動

等級二地震之議案

如果地震觀測無法進行

且因工期急迫

 

圖 5.18 日本港灣等級二地震的計算程序 

5.5.3 性能標準 

1. 耐震強化設施（特定緊急物資運送）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標準值就性能的觀點為保持使用機能，約為

30cm~100cm 和允許的殘留傾角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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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耐震強化設施（特定主要物資運送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標準主要要求在預期時間內將機能復原。另

為確保起重機在震後依然保持服務性，故在同級耐震設計中也考慮

將起重機安裝減震裝置，在這種情況下，船舶設施和起重機相互震

動作用，就要將起重機考慮為彈性範圍內。舉例來說，起重機腳的

彈性變形範圍為 70cm，減震裝置的變位極限為 30cm，故起重機鐵

軌相對的極限變形量為 100cm。 

3. 耐震強化設施（標準緊急物資運送）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標準值設定，須使物資在等級二地震一段時

間經勘察後可開始運送，橫向殘餘變形量約為 100cm 以上。 

5.5.3.1 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1. 主要的作用力為自重在持續的地震下造成的傾覆滑動破壞，其破壞

應小於或等於限定值。 

2. 主要的作用力為土壓力、自重及等級一地震造成的碼頭滑動、傾覆

或是地面基礎乘載力不足而破壞，其風險須小於或等於標準的限定

值。 

表 5-40 日本港灣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永久性 

自重 
˙水壓力 

˙載重 

˙地面圓弧

滑動 
設施在永久自重及土

壓力下之失效機率為: 

(抗震設施
31.0 10fP   )

  
(非耐震強化設施:

 
34.0 10fP   ) 

土壓力 
˙自重 

˙土壓力 

˙滑動 

˙碼頭傾覆 

˙碼頭的地

基承載力傾

覆 



5-69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可變性 L1地震等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滑動 

˙碼頭傾覆 

˙碼頭的地

基承載力傾

覆 

滑動的極限 

傾覆的限制 

承載力的極限值 

（允許碼頭位移變

形： 10aD cm ） 

服務性 

可修復性

(特定) 

偶發性 L2地震等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

形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值 

5.5.3.2 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1. 主要作用力為土壓力於等級一地震情況下對鋼板樁埋置長度應具

有結構穩定性和控制程度，其風險必須小於或等於標準的限定值。 

2. 在固定作用力要滿足下列條件，其主要作用力為土壓力和等級一地

震和船舶牽引力： 

(1) 錨定結構和錨地的設置應與結構類型相對應，而失去結構的穩

定性的機率應等於或小於門檻等級。 

(2) 在結構的聯繫處，其聯繫構材超過降伏應力的機率應等於或小

於門檻等級。 

(3) 對於結構有上部結構，上部結構的損害機率應等於或小於門檻

等級。 

3. 對於結構有上部結構，因船停泊而損害完整的上部結構的機率應等

於或小於門檻等級。 

4. 在自重為固定作用力時，鋼板樁發生滑移的失敗機率應等於或小於

門檻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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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日本港灣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永久性 土壓力 ˙水壓力 

必需的埋置長度 

自重和土壓力於必

須埋置長度之失敗

機率（耐震強化設

施: 
41071  .fP ）

（耐震強化設施以

外: 
31004  .fP ） 板樁降伏 

可變性 
L1 地震等

級 

˙土壓力 

˙水壓力 

必需的埋置長度 設計降伏應力(碼頭

的允許最大變形 : 

D 15a cm
) 

板樁降伏 

服 務 性 可

修復性 (特

定) 

偶發性 
L2 地震等

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形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值 

板樁降伏 設計降伏應力 

部分材料破壞 設計破壞強度 

錨定的全塑性 
設計斷面容許量(全

塑性的狀態) 

錨定的軸力作用 
地盤破壞失去抵抗

力(推力、拉力) 

錨定的穩定性 
設計斷面容許量(極

限狀態) 

上部構造斷面破壞 
設計斷面容許量(極

限狀態) 

可 修 復 性

(標準) 
偶發性 

L2 地震等

級 

˙自重 

˙土壓力 

˙水壓力 

˙載重 

法線的變形 殘留變形量的限定值 

板樁完全塑性 完全塑性化 

部分材料破壞 設計破壞強度 

錨定的全塑性 
設計斷面容許量(全

塑性的狀態) 

錨定的軸力作用 
地盤破壞失去抵抗

力(推力、拉力) 

錨定的穩定性 
設計斷面容許量(極

限狀態) 

上部構造斷面破壞 
設計斷面容許量(極

限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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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3 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1. 要求規定基礎設施，交通和旅遊等條件，應當讓適當的船停舶，登

船、離船的人和處理貨物的船隻安全順利停靠。 

2. 棧橋式碼頭不應該因自重、土壓力、等級一地震、船停泊和牽引力、

外加載重和其他震動造成碼頭損害而影響使用。 

3. 除前項規定，棧橋式碼頭的性能要求被歸類為耐震強化設施時，等

級二地震和其他作用力不能影響碼頭的可修復性。但由於環境、社

會、經濟或其他條件，對於棧橋式碼頭的性能要求，需要進一步改

進其耐震性能，則要求震動破壞時，不應影響碼頭利用小型的維修

工程來恢復其功能。 

表 5-42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船舶牽引力 
˙自重 

˙載重 

上部結構斷面

破壞 

設計斷面的抗力(極

限狀態) 

L1 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上部結構的服

務性 

彎曲造成裂縫及寬

度的極限值 

重複作用的

載重 
˙自重 

上部結構的疲

勞破壞 

設計疲勞強度(疲勞

極限狀態) 

波浪 ˙自重 
上部結構的斷

面破壞 

設計斷面抗力(極限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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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驗證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偶發性 L2 地震等級 ˙自重 

法線變形 殘留變形量的極限值 

上部結構橫斷

面破壞 

設計斷面的抗力(極

限狀態下) 

基樁完全塑性 完全塑性化 

基樁承受軸向

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

(拉力及推力) 

表 5-43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基樁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證明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船舶靠岸及

牽引力 

˙自重 

˙載重 

基樁承受軸向

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

(拉力及推力) 

L1 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船舶靠岸及

牽引力 

˙自重 

˙載重 

基樁降伏 

船舶靠岸及牽引力造

成破壞之機率(耐震

強化設施:
 

49.1 10fP   ）(耐震

強化設施以外:
 

31.9 10fP   ） 

L1 地震等級 
˙自重 

˙載重 

L1地震等級造成破壞

機率(特定耐震強化

設施:
 

41.3 10fP   ）

(標準耐震強化設施:
 

33.8 10fP   ）(耐震

強化設施以外:
 

21.4 10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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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證明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作業時載重 

˙自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船舶靠岸及牽引力造

成破壞之機率 

波浪 ˙自重 
基樁承受軸向

力 

土壤未能發揮抗力

(拉力及推力) 

表 5-44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渡板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證明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波浪 ˙自重 
上揚力作用於

渡板 

設計斷面抗力(極

限狀態) 

表 5-45 日本港灣棧橋式碼頭結構補強材料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性能要求 

設計情況 

證明項目 可接受標準值 作用力 

情形 
主動應力 被動應力 

服務性 可變性 

船舶靠岸及

牽引力L1地

震等級作業

時載重 

˙自重 

˙載重 

˙風作用於

裝載貨物

機械或船 

結構補強材料

降伏 
設計降伏應力 

接合處的破壞 設計剪抗力 

重複作用的

載重 
˙自重 

接合處疲勞破

壞 

設計疲勞強度(疲

勞極限狀態) 

波浪 ˙自重 
接合處疲勞破

壞 
設計剪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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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土壤液化 

5.5.4.1 液化預測與判斷 

預測和判斷地面是否液化，一般通過適當的方法，使用粒徑大小

和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或循環三軸試驗結果。使用粒徑大小和 N 值是簡

單 、方便的方法，一般可用於預測和判斷液化。但若需要更精確的判

斷結果，則可以使用循環三軸試驗，其結果判斷更加詳細。 

1. 液化預測和判斷基於粒徑大小和 N 值。 

(1) 基於粒徑大小 

60 10/ 3.5cU D D  ， cU 是均勻係數， 60D 與 10D 分別表是對應

的粒徑大小通過機率為 60%與 10%，當粒徑大小分佈曲線在

“可能性液化“範圍之外，如圖 5.19，土壤判斷不會液化。 

(2) 預測和判斷液化採用等效 N 值和等效加速度 

對於粒徑大小於“可能性液化“範圍內，如圖 5.19，應進行

進一步調查的說明如下。 

a. 等效 N 值 

等效 N 值可以被計算來自式(5.10) 

0.1)65(0041.0

)65(019.0
(N)

'

'

65











N
 .................................................... (5.10) 

65( )N :等效 N 值 

N :土層的 N 值 

'

v :有效覆土壓力( 2/k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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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百
分
率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液化可能性極高
 

有液化可能性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通
過
百
分
率

(mm)

液化可能性極高

有液化可能性

均勻係數小之土壤

均勻係數大之土壤

 

圖 5.19 日本港灣構造物土壤液化可能性範圍[55]
 

N值

有
效
覆
土
壓
力

 

圖 5.20 日本港灣等效 N 值的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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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顯示的關係由式(5.10)計算而得。 

b. 等效加速度 

等效加速度可以用式(5.11)計算  

max

'
0.7eq

V

g





 ........................................................................ (5.11) 

eq :等效加速度(Gal ) 

max :最大剪應力( 2/kN m ) 

'

V :有效覆土壓力( 2/kN m ) 

g :重力加速度(980Gal ) 

c. 預測和判斷，使用等效 N 值和等效加速度 

土壤層的主體應該是按所等效 N 值與等效加速度，如圖

5.21 標示成Ⅰ〜Ⅳ來判斷土壤液化。 

等
效
N
值

等效加速度
 

圖 5.21 日本港灣等效 N 值與等效加速度土層區分 



5-77 

(3) 液化預測和判斷 

「液化預測」指的是評估液化可能性的高或低，液化是一

種物理現象。而「液化判斷」指的是考量液化可能性高低及現

地地盤特性來決定土壤是否會液化。表 5-46 為判斷標準。 

表 5-46 日本港灣液化預測和液化判斷 

圖5.21所示

的範圍 
液化預測 液化判斷 

Ⅰ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非常高 會發生液化 

Ⅱ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高 
判斷液化將會發生或進行進一步的

評估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Ⅲ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低 

˙判斷液化不會發生或進行進一步

的評估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對於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判斷

液化將會發生或進行進一步的評

估依據循環三軸試驗。 

Ⅳ 液化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低 不會發生液化 

2. 液化預測和判斷基於循環三軸試驗 

當藉由粒徑大小和 N 值，可能很難預測和判斷到土壤液化，應

該在不擾動土壤樣本下，藉由地震反應分析和循環三軸試驗的結果

來判斷液化。 

5.5.4.2 土壤改良策略 

為防止出現液化要進行土壤改良，基於地基土層的特點應選擇一

適當的方法，在進行土壤改良的工程前最好適當的檢查以下列項目，

以保持設施的功能。 

1. 土壤改良工程的方法 

2 執行土壤改良工程的範圍（執行範圍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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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改良工程的混凝土性能驗證 

改良的方法如下項： 

(1) 替代方法  

(2) 垂直排水法 

(3) 深層攪拌法 

(4) 輕質土壤處理方法 

(5) 高爐礦渣換填法 

(6) 預混合 

(7) 壓實砂樁法（適用於砂土地基） 

(8) 壓實砂樁法 （粘性基底） 

(9) 桿壓實方法  

(10) 振動氣浮法 

(11) 排水法作為液化對策工程 

(12) 井點法 

(13) 表層土壤穩定方法 

(14) 學灌漿土壤改良法 

(15) 氣動流攪拌法 

(16) 固化劑作用於主動土壓力土工材料 

5.5.5 分析方法 

5.5.5.1 重力式碼頭 

所有的重力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簡化法(震度法)驗證，用

來求其滑動、傾覆、和地盤承載力的作用力，以判斷其是否超過強度。

而耐震強化碼頭的部分，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詳細法(非線性地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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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分析可以考量土壤和結構之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形量是否合乎安

全。 

對於重力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外，它可以省略等級二地震下

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進行分析。 

5.5.5.2 板樁式碼頭 

所有的板樁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下，用簡化法(震度法)驗證，用

來求其板樁、拉桿、錨樁的應力，以判斷其是否超過降伏應力。而耐

震強化碼頭的部分則用詳細法(非線性地震反應分析可以考量土壤和結

構之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形量是否合乎安全。 

對於板樁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外，它可以省略等級二地震下

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進行分析。 

5.5.5.3 棧橋式碼頭 

對於棧橋式碼頭於等級一的地震之正常作用力下，棧橋式碼頭的

驗證可藉由自然振動週期的取得和加速度反應譜來進行地震係數之計

算，來進行構架分析，然後用來求其樁的應力，以及軸方向力，以判

斷其是否超過樁的降伏應力，以及容許支承力。然而對於耐震強化碼

頭，可以藉由適當的動力分析來進行驗證，如非線性耐震分析考慮樁

和土壤之三維動力互制作用，來檢討變形量是否合乎安全。 

對於開放式的垂直棧橋式碼頭除了耐震強化碼頭，它可以省略等

級二地震下的偶發性作用力驗證，並使用位移反應分析以及非線性有

效應力分析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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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 日本港灣各類碼頭之分析方法 

    地震等級 

碼頭種類  
Level 1 Level 2 

重力式碼頭 

震度法求其強度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求

其變形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板樁式碼頭 

震度法求其降伏應力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求

其變形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棧橋式碼頭 

震度法求降伏應力與容許支承力 

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 求

其變形 

位移反應分析 

非線性有效應力分析 

判斷液化

經過篩選之加速度歷時獲得的最大加速度值
（篩選過程依據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在假設的地表面下方
位置的加速度歷時

在地表面的加速度歷時

反應譜計算

棧橋的固有週期所對應的
反應加速度 r

/h rk g

1 / 

f

考慮地震持續時間的影響之最大加速度值
（補償方法依據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c

          (    會依不同的結構形式而不同)

 ,h c ak f D

 f

樁的應力:
應力   降伏應力
樁的軸方向力:
軸方向力   樁的容許支承力

重力式
滑動,傾覆,
和地盤承載力
作用力   強度

板樁,拉桿,錨樁
應力   降伏應力



液化

沒液化

重力式 
板樁式

棧橋式





以動力分析（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可以考量土壤和結構之動力互制作用）探討變形等

棧橋式 重力式 板樁式

工程地基的加速度歷時

探討應對策略

1維地震反應計算

部分係數法

 

圖 5.22 日本港灣等級一(Level 1)的地震之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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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基的加速度歷時

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可以分析
地面和結構之動力相互作用的
有效應力

依結構類型，重要性，準確性選
取適當的驗證方法
（位移反應分析
，非線性有效應力分析等）

結構構件的損害  允許損害
變形量  允許變形量

變形量  允許變形量
變形量  允許變形量
斷面力  斷面強度







棧橋式 重力式,板樁式

棧橋式 重力式 板樁式

 

圖 5.23 日本港灣等級二(Level 2)的地震之驗證流程 

5.6 小結 

5.6.1 美日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綜整比較 

各國較早開始發展橋梁耐震性能設計，研究成果較完整，且已有

正式規範頒布，其設計架構、性能目標、性能水準、設計流程與方法

等規定值得參考。 

1. 耐震性能目標及標準綜整 

綜合 5.1 及 5.2 節之內容，將美國 AASHTO、Caltrans 與日本

JRA、RTRI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性能目標(地震等級、性能水準)、

消能機制、可接受標準整理歸納如表 5-48 及表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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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8 美國 AASHTO 與 Caltrans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綜整 

參考規範 地震等級 性能水準 
可接受狀態與消能

機制 

可接受標準 (橋

墩消能為例) 

AASHTO 

(2010) 

7%75 

RP=1000 

yrs 

生命安全： 

結構崩塌之機

率很低，但構

件破壞明顯，

必須進行局部

或全面性的修

復才能繼續使

用 

除鋼上部結構允許

上部結構消能以

外，以下部結構消

能為主，又以橋墩

為主要消能構件，

業主同意時，基樁

可產生塑性鉸或設

計 Rocking 

Foundation 其他構

件保持彈性；強調

塑性鉸產生在易修

復之位置。隔震

橋：上下部結構皆

保持彈性，以隔震

支承為消能機制。 

彈性構件： 

內應力＜容許應

力 

消能構件： 

位移需求＜位移

容量 

韌性需求＜韌性

容量 

依工程師設計決

定橋台是否分擔

地震力；分擔地震

力者，背填土需設

定土壤彈簧模

擬，其變形所產生

之位移角需小於

規範限制值 2%。  

P-Δ、防落長度 

較高階之性能目標依業主需求訂定 

Caltrans 

(2009) 

限跨徑

90m 以下

之一般性

混凝土橋

梁 

5%50 

RP=970yrs  

生命安全： 

允許產生須限

制交通功能的

重大損傷，但

須避免上部結

構落橋或橋柱

崩塌現象 

以下部結構消能為

主，又以橋墩為主

要消能構件。 

構件最小位移韌

性容量＞3 

消能構件韌性需

求＜韌性容量 

系統位移需求＜

位移容量 

P-Δ、防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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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9 日本 JRA 與 RTRI 耐震性能設計規範綜整 

參考規範 地震等級 性能水準 
可接受狀態與消能

機制 

可接受標準  

(橋墩消能為例) 

JRA 

(2002) 

等級 1： 

使用期間發生
機率高 

耐震性能一： 

具震前機能；短期不
須修復；長期宜輕微
修復；防止落橋 

(1)伸縮裝置不產生
損傷 

(2)構件保持彈性 

(3)地盤的力學特性
不產生變化 

設計伸縮量＜伸縮裝置
的伸縮量 

應力＜容許應力 

支承力＜容許支承力 

變位＜容許變位 

等級 2： 

使用期間發生
機率低強度大 

A 類橋達耐震性能
三： 

防止落橋，不產生致
命的損害 

橋墩為主要消能構
件，其水平強度開
始大幅下降，基礎
可發生次要的非線
性行為。 

上部結構梁端間隙>設計
值 

內力<強度 

橡膠支承剪應變＜容許
剪應變 

橋墩韌性比<容許韌性比 

B 類橋達耐震性能
二： 

迅速恢復機能；短期
可進行緊急修復；長
期可進行較為容易
的永久復舊；防止落
橋 

同上，惟橋墩損傷
須易於修復。 

上部結構梁端間隙>設計
值 

橡膠支承剪應變＜容許
剪應變 

內力<強度 

橋墩韌性比<容許韌性比 

殘餘變位＜容許殘餘變
位(轉角/100) 

RTRI 

(1999) 

等級 1： 

5%50 

耐震性能 I： 

具地震前的機能； 

短期不須為恢復橋梁
機能而進行修復；長期
宜進行輕微的修復；防
止落橋。 

(1)結構整體維持正
常功能，不需修
補，位移得到控
制。  

(2)構件基礎無破
壞。 

構件均在彈性範圍：  

圖 a 之 B 點 

圖 b 之 A 點 

等級 2： 

使用期間發生
機率低強度大 

一般橋達耐震性能
III： 

防止落橋，不產生致
命的損害。 

結構整體不倒； 以單柱式橋柱為例：  

下圖 a 之 D 點 

下圖 b 之 C 點 

重要橋達耐震性能 II： 

迅速恢復機能；短期

可進行緊急修復；長

期可進行較為容易

的永久復舊；防止落

橋。 

結構整體震後可能

需要修復，短時間

內可恢復功能； 

以單柱式橋柱為例：  

下圖 a 之 D 點 

下圖 b 之 B 點 

a.構件之力與位移關係圖 b.基礎結構之力與位移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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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設計流程綜整 

設計流程概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初步設計：以等級一地震作彈

性分析設計，第二階段-性能檢核：以等級二地震作非彈性分析檢

核；由於美國規範因為只有一個設計地震等級，因此直接以第二階

段同時作設計檢核；日本規範則因為有兩個設計地震等級，因此分

兩階段設計，需同時滿足等級一與等級二地震要求之性能，並於等

級二地震下檢核結構非線性行為。上述美日橋梁耐震性能設計流程

綜整如圖 5.24 所示。 

美國 AASHTO 美國 CALTRANS 日本 JRA & RTRI

第
一
階
段
設
計

第
二
階
段
設
計

地
震
等
級

一

地
震
等
級

二

假設結構主要尺寸及配筋

局部構件韌性檢核： μ C≧3

橋柱系統設計及檢核：
計算韌性需求、P-Δ效應、計算位移需求Δcol

側推分析位移容量Δc檢核Δc ≧ Δcol

整體結構系統設計及檢核：
計算位移需求ΔD
側推分析位移容量Δ C

檢核ΔC ≧ ΔD

耐震細部設計、防落橋設計結
束

假設結構主要尺寸及配筋

確認耐震系統 ERS

NG

O

K

O

K

NG

NG

計算等級一地震力
靜力分析(規則)、動力分析(不規則)

計算內力或變位

計算容許應力、變位

按耐震性能(一)之標準進行檢核

計算等級二地震力
靜力分析(規則)、動力分析(不規則)

計算內力、變位、韌性

計算容許應力、變位、韌性

按耐震性能(二)(三)標準進行檢核

確認產生塑鉸的構件位置
◎橋墩、樁基礎
◎支承(隔震)

確認耐震系統 ERS

 

圖 5.24 美日橋梁耐震性能設計流程綜整比較 

3. 性能驗證分析方法綜整 

一般而言耐震性能驗證應依結構行為特性、重要度、性能目標

(設計地震等級與對應之性能水準)，選擇適當複雜度、精確度的分

析方法；如日本規範因為有兩個設計地震等級，因此對分析方法的

要求依”結構規則性”及”設計地震等級”區分；而美國規範因為只有

一個設計地震等級，因此對分析方法的要求僅依結構規則性區分。

上述美日橋梁耐震性能設計分析方法綜整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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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AASHTO 與 CALTRANS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容量分析

彈性動力分析等值靜力分析或彈性動力分析需求分析

註：AASHTO對採用非線性歷時分析（Non-linear Time History）只有在業主要求下才需進行
，不過對於重要橋梁、幾何形狀複雜之橋梁、隔震橋梁或鄰近活動斷層之橋梁，也建議採
用非線性歷時分析。

適用類別 跨數為2或2跨以上之不規則橋梁跨數為2~6跨之規則型橋梁

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容量分析

彈性動力分析等值靜力分析或彈性動力分析需求分析

註：AASHTO對採用非線性歷時分析（Non-linear Time History）只有在業主要求下才需進行
，不過對於重要橋梁、幾何形狀複雜之橋梁、隔震橋梁或鄰近活動斷層之橋梁，也建議採
用非線性歷時分析。

適用類別 跨數為2或2跨以上之不規則橋梁跨數為2~6跨之規則型橋梁

 

日本 JRA 

非彈性動力分析非彈性動力分析非彈性動力分析靜力分析耐震性能二、三

彈性動力分析：振態反應譜法、歷時分析法。
非彈性動力分析：非線性歷時分析、等效線性歷時分析、等效線性反應譜法、基於側推分析
之簡化歷時分析。
註：結構系統簡單、基本振態效應顯著且塑鉸位置明確的剛構架橋，可採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強調採用非線性側推分析相關方法時，一定要留意其適用性。

彈性動力分析彈性動力分析靜力分析靜力分析耐震性能一

塑性鉸發生之部
位不明確

高振態效應顯著

行為複雜
數部位產生塑性鉸及等
能量原理適用性未知

行為不複雜
行為特性

性能水準

非彈性動力分析非彈性動力分析非彈性動力分析靜力分析耐震性能二、三

彈性動力分析：振態反應譜法、歷時分析法。
非彈性動力分析：非線性歷時分析、等效線性歷時分析、等效線性反應譜法、基於側推分析
之簡化歷時分析。
註：結構系統簡單、基本振態效應顯著且塑鉸位置明確的剛構架橋，可採用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強調採用非線性側推分析相關方法時，一定要留意其適用性。

彈性動力分析彈性動力分析靜力分析靜力分析耐震性能一

塑性鉸發生之部
位不明確

高振態效應顯著

行為複雜
數部位產生塑性鉸及等
能量原理適用性未知

行為不複雜
行為特性

性能水準

 

日本 RTR 

分析方法：(1)動態歷時分析法 (2)非線性反應譜法 

方法選擇：若結構行為可以由一 SDOF 系統模擬，可採用非線性反應譜法；複雜結構要求用動

態歷時分析法 

 

5.6.2 各國規範地震等級與性能水準之探討 

本國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與國外規範相同具有中度地震保持彈性

不需修復的性能目標，但國外規範多以 75 年回歸期地震等級做設計，

而國內港灣設計基準則採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之中小地震力計

算公式做設計，而本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有說明，該中度地

震之回歸期約為 30 年，定義為 475 年回歸期地震的 1/4.2，但該中度地

震並無如國外規範之「等級一地震」明確經過地震危害度分析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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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00 版修正之日本建築基準法(Building Standard Law)亦採

用二等級設計地震力：50 年回歸期；500 年回歸期。但日本港灣構造

物規範為何要以 75 年回歸期(50 年 50%超越機率)之地震力作為港灣構

造物等級一設計地震力，[Ichii 2002
[41]

]在其論文中經過對重力式碼頭在

各 4 至 7 震度地震力下之營造費與可能之損失費的分析後指出：對於

使用壽命為 50 年之港灣構造物，在該等級地震力作用下之耐震設計將

使得總費用為最低。此亦顯示碼頭結構對國家社會之重要性應高於建

築結構。 

國外規範之性能目標多採兩等級地震做設計，而國內建築、橋梁

耐震設計規範採用三等級地震由來已久，且上位準則「公共工程性能

設計準則」中亦明確指出，構造物性能設計需考慮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為最大考量地震。各國耐震規範地震等級詳表 5-50 所示。 

表 5-50 各國耐震規範地震等級之大小 

規範名稱 等級一地震 等級二地震 等級三地震 

美國 AASHTO 

2009 
無 975 年回歸期地震 無 

美國 Caltrans 

2010 
無 975 年回歸期地震 無 

日本 JRA 2002 
使用期間發生機率

高之地震 

使用期間發生機率低強

度大之地震 

(1)遠域 (2)近斷層 

無 

日本 RTRI 1999 50 年回歸期地震 

使用期間發生機率低強

度大之地震 

(1)遠域 (2)近斷層 

無 

日本建築基準法 50 年回歸期地震 500 年回歸期地震 無 

臺灣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 2006 

約 30 年回歸期 

等級二地震之 1/4.2 
475 年回歸期地震 

2500 年回歸

期地震 

臺灣現行港灣構

造物設計基準修

訂 2005 

(同臺灣建築物耐震

設計規範) 

(同臺灣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 

(同臺灣建築

物耐震設計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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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名稱 等級一地震 等級二地震 等級三地震 

臺灣橋梁耐震設

計規範 2008 

超越機率不明 

等級二地震之
1/3.25 

475 年回歸期地震 
2500 年回歸

期地震 

日本港灣構造物

設計基準 2009 
75 年回歸期地震 

危害度分析所得之可能

發生最大規模的地震 
無 

國際海洋協會
INA 2001 

75 年回歸期地震 475 年回歸期地震 無 

此外 921 地震後，國內建築、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皆調整其相關地

震力參數，並逐步演進為性能設計法，由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較橋

梁規範先做改進，因而本國港灣設計基準耐震設計章節之設計地震力

係參考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改為譜加速度係數，但論其碼頭結構系

統應與橋梁結構相近，理應參考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設計地震力作修

訂，由建築物地震力計算公式( W
F

SI
V

mu

aD

y










4.1
)可知，將地震力折減 1.4

倍是由於建築物的靜不定度較高，在設計均勻，各斷面降伏時機接近

下，取保守估計外力調升至 1.4Py後，結構才達最大承載側力 Pu，因此

在碼頭結構之靜不定度明顯較建築物為低的情況下，採用建築物之地

震力計算公式，可能有低估設計地震力之虞，即使是直樁棧橋式碼頭

之韌性，亦約近似橋梁結構，而不及建築結構之韌性。 

在性能水準的訂定方面，各國規範多採三個性能水準，但相較其

他種類構造物而言，碼頭結構物之重要度分類較多，因此性能水準訂

立有增加至四個的必要，如國際航海協會之規範即採四個性能水準。

另外碼頭有功能使用性的問題，特定級碼頭係需維持災後物資運輸與

人員疏散，以及幫助災後救援或重建，因此不同於其他結構，亦需要

更高的性能目標。 

由上述討論可歸納出下列各項要點： 

1. 同樣具有中度地震保持彈性不需修復的性能目標，但國外規範多以

75 年回歸期地震等級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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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碼頭結構對國家社會之重要性應高於建築結構。 

3. 構造物性能設計需考慮 2500 年回歸期地震為最大考量地震。 

4. 地震力折減 1.4 倍是由於建築物的靜不定度較高，碼頭應不適合。 

5. 碼頭結構物之重要度分類較多，因此性能水準訂立應採 4 等級。 

6. 特定級碼頭需要更高的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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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之探討 

本章針對碼頭之耐震設計性能目標作探討，研究日本與國際航海

協會性能設計規範之性能目標的訂立方式及理念，並與國內「港灣構

造物設計基準」之耐震設計目標作差異性討論，以提出適合國內設計

實務的耐震性能設計目標；其中，地震等級之建議更以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過去對各港區的地震危害度曲線分析結果進行研究，並參考國外

規範訂定之地震等級，提出適合國內碼頭設計的地震等級修正建議；

另外，亦針對國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三等級設計地震力的要

求，探討在不同性能目標下各地震等級所應對應的性能水準，以滿足

國內工程設計環境；其完整研究內容詳本章下列各節。 

6.1 碼頭性能目標概述 

從日本 2007 年的「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說」中可知，

日本對港灣設施的設計在地震力計算上，係利用機率法考量歷史災害，

震源等因素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進而得到地震地表歷時，此法在國

內多應用於水庫設計，但由於計算方法複雜，且港灣構造物數量較多，

此法對於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應用並不實際。另外，在性能標準規定

上，日本已正式進入構造物破壞機率可靠度的要求，此類設計標準要

求亦為國內工程師設計能力的另一種挑戰。為避免演進幅度過大，因

此本研究建議，國內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可先參考 2001年的國際

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該規範與 1999年日本「港灣の施

設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說」之性能目標相近，但在性能標準規定上更

為詳盡，亦與本國其他構造物耐震性能規範研究之架構雷同；而對於

本國之耐震性能水準之定量標準制定，則可參考日本 2007年的「港灣

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說」來修正國際航海協會規範之規定。 

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INA 2001]除了對構造物

在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之性能提出要求以外，在等級二地震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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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應第 I~II~III~IV 級性能水準之 S~A~B~C 級耐震設施，基本相

當於國內規範中之「特定(S級)、A級、B級與 C級」四種類別構造物，

不同之處在於：國內現行規範，目前僅籠統地要求在 475 年回歸期設

計地震力下，剛性結構物不得產生滑動、傾斜以及主體與基礎承載力

不足之破壞，需保持安定，非剛性結構物允許發生塑性變形，但韌性

比不超過容許韌性容量，對於在同樣等級設計地震力下，「特定(S級)、

A級、B級與 C級」四種類別構造物(包括剛性與非剛性)不同之行為或

性能並未如「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明確定性甚至量化，僅

以不同重要度係數來修正在同等級設計地震力作用下施加於結構之等

效側向力之大小，間接調整構造物之耐震性能；在舊版 1999年日本規

範，對特定(S級)耐震強化碼頭在等級一、等級二設計地震力下之性能

提出定性與量化之要求，對於 A、B、C級碼頭僅針對等級一設計地震

下之性能有具體要求，無法了解該類結構在等級二大地震下之性能；

在等級一設計地震下，A、B、C級碼頭雖同為「結構安全、功能完好」

性能水準定性，但未直接以不同之性能水準或等級表示，但它們之間

的性能區別，對於剛性碼頭以 1.2、1.0與 0.8 不等之重要度係數表示，

而非剛性碼頭則以不同之容許韌性比加以區分；「INA 港灣構造物耐

震設計準則」引進之性能設計法，係根據重要度等級「特定(S 級)、A

級、B 級與 C 級」結構物在所考量之各等級設計地震力下之不同性能

水準加以定性，並以不同大小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較類似

國內橋梁建築耐震性能設計研究之理念。 

性能目標之建立需考量：構造物之破壞對人命安全與財產損失之

直接與間接(如處理危害物品等)影響之嚴重程度、震後是否要求具有特

別之使用功能、修復之難易(與碼頭之結構型式相關)、其破壞對社會活

動、環境與經濟之衝擊與損害度等，而因碼頭之型式、用途、規模等

直接與這些因素相關，所以不同型式、用途、規模之碼頭的性能目標

不盡相同，用途越重要、規模越大，則該碼頭之性能設計目標可能就

越高，即在同一等級地震下之性能水準要求越高。 

而不同貨種之碼頭，由於使用之裝卸方法與裝卸機具不一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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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可使用某些相同之機具，但工作效率很差，通常不考量其破壞後

可以由其它種類碼頭代替運作，引進性能設計法時，除了允許碼頭結

構物在較大地震作用下之破壞以外，為避免碼頭破壞後造成營運停

頓，規劃港口時，也可考量在用途及貨種相同之碼頭當中，設立一定

比例(考量碼頭營運作業能量與基本要求)之耐震強化碼頭特定級，即適

當提高部分碼頭之性能目標至特定級碼頭，以維持災後救援機制，因

此特定級碼頭之性能目標訂立應趨嚴謹為佳。 

值得提及的是，性能標準值的大小或性能目標之高低，直接控制

所設計結構耐震能力之強弱，設計目標越高，對應震後補強之工程費

則較少，規範所訂立之性能目標為一最低標準，所以除了滿足規範要

求以外，工程師亦可根據業主之要求，考量結構物在震後所需之補強

費用，以及可能導致的間接經濟損失，以綜合考量結構物整個使用年

限最低總費用，來決定結構設計所需的耐震設計性能，才能真正發揮

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精神。 

6.2 地震等級、性能水準及重要度分類 

由第二章說明可知，性能目標中之定性規定包含地震等級與性能

水準，本節將針對碼頭設計之地震等級與性能水準作說明及探討，另

外，碼頭重要度分類亦關係到性能目標之訂立，因此本節亦一併針對

碼頭四種重要度分類作說明。 

6.2.1 地震等級 

地震力等級之劃分可以經由一定年限內發生地震之超越機率

(Exceedance Probability)或相當之回歸期表示，地震力回歸期與超越機

率之關係式如下。 

)1ln(02.0 501

1
EPR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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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R為回歸期，PE50為 50年內之超越機率，例如：50年內超

越機率為 50%(表示為 50%50)，約相當於回歸期 72年(或約 75年)；超

越機率 10%50，約相當於回歸期 475年。 

國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中建議設計地震力必須考量三等

級地震力，而國內建築、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亦皆定義三等級

設計地震，然而「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僅以兩等級地震進

行設計，但為符合國內耐震性能設計架構之一致性及國內工程師之設

計習慣，因而建議維持 2500 年回歸期地震(50 年超越機率 2%)作為最

大設計地震考量。 

而目前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設計地震力是參照 2005年

版「建築耐震設計規範」，同為三等級設計地震力如表 6-1所示，提供

30 年回歸期中度地震、475 年回歸期設計地震、2500 年回歸期最大考

量地震對應之反應譜。 

表 6-1 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三等級設計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解說：約 30年回歸期 W
F

SIF
V

mu

aD

y

u











2.4

*  

設計地震 475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4.1
 

最大考量地震 2500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4.1
 

本研究參考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之「港灣地區地震潛勢及港灣構造

物耐震能力評估之研究」[101,102,106,107]報告中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

蘇澳港的各港區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如圖 6.1，推估出目前國內建築

及橋梁各重要度等級之中度地震所對應的回歸期(概略值)，如表 6-2所

示。由表中數值顯示，目前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87]之中

度地震在各港區工址所對應的地震回歸期皆約為 30 年，而 2500 年回

歸期地震 PGA則約為 475年回歸期地震的 1.3~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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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四港區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 

資料來源：港灣地區地震潛勢及港灣構造物耐震能力評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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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國內建築及橋梁之中度地震所對應的回歸期概略值 

中度地震等級 建築 I×475 年地震/4.2 橋梁 I×475 年地震/3.25 

約 15年回歸期 0.8×475 年/4.2=475年/5.25 － 

約 30年回歸期 1.0×475 年/4.2=475年/4.2 0.8×475 年/3.25=475年/4.06 

約 50年回歸期 1.25×475年/4.2=475年/3.36 1.0×475 年/3.25=475年/3.25 

約 75年回歸期 1.5×475 年/4.2=475年/2.8 1.25×475 年/3.25=475 年/2.6 

約 100年回歸期 － 1.5×475 年/3.25=475年/2.17 

依據前述資料，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之地震力等級建議修正

項目如下： 

1. 中度地震之規定 

一般而言按照不同種類之構造物的重要度排序，其次序應為碼

頭>橋梁>建築，由國外各建築橋梁耐震規範之規定亦可看出此排序

現象，例如日本及 INA規範之中度地震皆設定為 75年回歸期地震，

而日本橋梁規範之中度地震則設定為 50 年回歸期地震，然而國內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採用建築耐震設計規範之中度地震，其為

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4.2，且其規範解說中說明所對應之地震回歸

期約為 30 年，明顯低於國際規範，亦低於國內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之中度地震(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 

因此本研究建議至少應將現行規範碼頭之中度地震強度由

「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4.2」上調至「475 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與橋梁相同，則地震回歸期約提昇至 50年，較符合碼頭之

重要性程度。 

2. 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 

棧橋式碼頭結構形式及靜不定度與橋梁工程較相近，不如建築

結構因高靜不定度而擁有較高的降伏後強度，因此設計地震與最大

考量地震之計算公式( W
F

SI
V

mu

aD

y










4.1
)中，分母係數 1.4 應同橋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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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 較為恰當。簡言之，三等級地震力計算方式皆改為與橋梁相

同，如表 6-3所示。 

表 6-3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三等級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約 50年回歸期 W
IS

V
y

aD

25.3
min 

 

設計地震 475年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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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考量地震 2500年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2.1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港灣碼頭之三等級地震力定義如下： 

(1) 等級一：中度地震： 

為一常遇地震，其強度計算上： 

為 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地震回歸期約為 50年。 

(2) 等級二：475年回歸期地震： 

為一偶遇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10%。 

(3) 等級三：2500年回歸期地震： 

為一罕遇地震，其 50 年超越機率為 2%。 

另由於剛性碼頭其結構並無韌性，因此在地震力計算上 Fu值等

於 1.0，則表 6-3內之地震力計算公式即與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

計基準」之剛性碼頭設計地震力公式相同，即分母亦為 1.2。 

6.2.2 性能水準 

本研究依各國性能規範之慣例，從構造物之「使用性」、「修復

性」、「安全性」三方面考量，並參考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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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性能水準定義，建議出未來國內港灣碼頭耐震性能設計之性能

水準。 

由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的設計地震，而國內碼頭結構設計

之重要度分類向來皆分為 4種(特定、A級、B級、C級)，此與國際規

範相同；再者，「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中亦說明，耐震性能設計

的基本概念主要是採用構造物的非線性行為分析進行設計，故應將「用

途係數」轉換於耐震性能水準的要求上面，而非用於設計地震力的放

大；因此在同一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欲區分 4 種不同重要度構

造物之性能水準，即須具有 4等級性能水準之制定，如表 6-4。 

而表 6-4之第 I、III、IV等級性能水準亦恰符合現行「港灣構造物

設計基準」設計目標中三等級地震所各別對應的性能要求。 

表 6-4 耐震性能水準定性規定之建議 

損壞等級 使用性 修復性 安全性 

第Ⅰ等級 功能正常 不需修復 結構保持彈性 

第Ⅱ等級 短期功能喪失 可快速修復 損壞輕微 

第Ⅲ等級 長期功能喪失 修復非常困難 
損壞嚴重但維持生命安全 

(未超過韌性容量) 

第Ⅳ等級 無法恢復營運 須拆除重建 
結構崩塌 

(超過韌性容量) 

6.2.3 重要度分類 

為了維持業主及工程師既有的設計習慣，碼頭重要度分類建議仍

然維持現行規範的規定，如表 6-5，目前國內現行規範訂立的港灣構造

物重要度分類與「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雷同，如此則亦可

參考「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之相關規定來制定本國港灣碼

頭之耐震性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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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度分類上仍維持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規定，依據結

構物之重要性區分為「特定」、「A」、「B」、「C」等四種等級類

別，各等級之碼頭特性如表 6-5所述。 

表 6-5 各重要度等級之碼頭特性 

等 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特 定 明顯具有 A級結構物之特性 1至 3項之情形者 

A 

1.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成多數人命及財產之

損失者。 

2.負有震災後復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儲存有害或危險物品之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可能

造成人命或財產之動大損失者。 

4.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域之經濟與社會活動

將造成重大影響者。 

5.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復舊作業經預測將相當困難

者。 

B 凡不屬於特定、A級、C 級者 

C 特定及 A級以外之小規模結構物復舊作業容易者。 

6.3 現行規範之性能目標 

以基本設計要求所考量之一般碼頭為準，其所考慮之三個地震等

級，亦對應有三個性能水準，分別為「維持原有功能」、「損傷可修

復」、「避免崩塌」，重要碼頭之性能水準則以用途係數間接提高。 

1. 中度地震： 

因為結構在此使用年限中遭遇中小度地震的機率甚高，因此要

求結構物在此地震水平下結構物維持在彈性限度內，地震過後，結

構物主體沒有任何損壞。對剛性結構物如重力式碼頭而言，在 30 年

回歸期之地震發生時，不得產生滑動、傾覆，亦不得產生結構體強

度與基礎承載力不足之任何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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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地震： 

在此地震等級下結構物不得產生嚴重損壞，造成嚴重的人命及

財產損失，且必須可以修復；具韌性材料之構造物，其結構物產生

的韌性比不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量。 

3. 最大考量地震： 

設計目標為在此強烈地震下結構主體不致產生崩塌，在此設計

目標下之韌性結構物允許其韌性容量用盡。在配合動力分析的情況

下，針對特殊耐震與高重要性碼頭結構，其在 2500 年回歸期之地

震作用下，最大容許破壞值不得高於上述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

之設計水準。 

由前述三等級設計地震所要求的性能目標可歸納如表 6-6所示。 

表 6-6 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性能目標 

         性能水準 

地震力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中度地震 

約 30 年回歸期地震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I=1.5) 

－ － － 

475 年回歸期地震 － －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I=1.5) 

－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 － 特定(I=1.5) 

C (I=0.8) 

B (I=1.0) 

A (I=1.25) 

而從「INA 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與「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

の基準•同解說」之性能目標(表 5-30 及表 5-38 可知，國內現行規範之

特定級碼頭(耐震強化碼頭)的性能目標要求明顯低於國外規範，尤其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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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日本同為海島型國家，國內原料礦產貧瘠，所有原物料及物資皆

需倚靠港口運輸，特別是災難性地震發生時，外援物資對於社會經濟

恢復格外重要，設立耐震強化碼頭的目的即是在災難地震後仍可有部

分功能良好之碼頭可供救援物資運輸，因此國際航海協會(INA)及日本

規範對於特定級碼頭之性能要求皆為等級二(475回歸期)地震作用下結

構須保持彈性，而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則是以中度地震力的

1.5 倍作用下保持彈性作為設計基準，而由表 6-2 可知 1.5 倍中度地震

約為 75年回歸期地震，其遠小於 475年回歸期地震，此等級性能目標

可否滿足特定級碼頭所需之救災功能值得商榷，故建議應予調整提升。 

本研究再將表 6-6繪製成性能目標區域圖，可比表 6-6更清楚說明

國內現行規範之性能目標的定義及特性，如圖 6.2所示，該圖縱軸各等

級回歸期地震強度之比例係按圖 6.1 各港區之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推

估而得，雖為一概略性的比例，但比表 6-6更能精確反映各等級碼頭之

性能目標的確切界線為何。 

在此舉例說明圖 6.2的使用方式，例如某一碼頭結構在各等級地震

作用下結構分析後分別所得到的反應假設皆落在「曲線 1」及「曲線 2」

之間的區域，則此碼頭可定義為 C 級碼頭，但若有任何一等級地震之

結構反應落於「曲線 1」之上側，則此碼頭即不符合 C 級碼頭規定之

性能目標；若有任何一等級地震之結構反應落於「曲線 2」之下側，但

其餘等級地震之反應仍落在「曲線 1」及「曲線 2」之間的區域，則仍

為 C級碼頭。其餘等級碼頭之性能目標定義亦依此類推。 

因現行規範規定，特殊耐震與高重要性碼頭結構最大考量地震之

設計目標不得高於上述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之設計水準，因此才

形成特定級碼頭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結構反應須滿足第 III 級性

能水準，故圖 6.2特定級的曲線在末端會往下折，若在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中則無此規定，則圖 6.2特定級目標曲線將沿虛線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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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國內現行規範的耐震性能目標區域圖 

6.4 國內港灣碼頭性能目標制定之建議 

國內現行規範 4 種等級碼頭「特定級、A 級、B 級與 C 級」的用

途係數，分別為 1.5、1.25、1.0、0.8，由此可知，各等級地震所對應之

結構性能水準，應顯示著特定級碼頭性能水準高於 A 級碼頭，A 級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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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性能水準又高於 B級碼頭，B級碼頭性能水準則高於 C級碼頭。 

由原規範 B級碼頭之用途係數為 1.0可知，B級碼頭為一個標準碼

頭，因此吾人可依原規範賦予 B 級碼頭之性能目標為基準，按各種碼

頭之重要度依序分配各地震等級所應對應的性能水準。 

475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設計地震，在此等級地震作用下，4種重

要度碼頭將按重要度依序對應 4 種等級之性能水準。因此為引入耐震

性能設計法，規範應對眾多人命安全有嚴重威脅、具特別重要性需在

震後維持使用功能以利救災、需處理危害物品、或其破壞對社會環境

與經濟會有嚴重衝擊與損害之設施，定為「特定級」耐震強化碼頭，

性能目標要求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級性能水準；若

以上各項影響較小，但破壞後很難修復者，則定為「A 級」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I 級性能水準；小型且修復較容

易之設施或臨時結構，定為 C 級碼頭，在 475 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

應滿足第 IV級性能水準；其他非「特定、A級、C級」碼頭者則為 B

級碼頭，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II級性能水準。 

中度地震以橋梁規範之計算方式為主，由約 30年回歸期提升至約

50 年回歸期，由於特定級碼頭已要求在 475 年地震作用下保持彈性滿

足第 I級性能水準，因此不需額外檢核中度地震作用下之性能水準，其

餘 A、B 級碼頭為中度地震作用下須滿足第 I 級性能水準，而 A 級碼

頭之受震反應更需小於 80%的降伏變形；另 C 級碼頭依序為滿足第 II

級性能水準。 

本研究建議之性能目標不同於日本與 INA規範，須增加 2500年回

歸期最大考量地震所對應的性能水準來規定「特定級」、「A 級」與

「B 級」的碼頭性能，以滿足現行規範要求 A、B 級碼頭在 2500 年回

歸期地震作用時應不會發生倒塌，而「特定級」碼頭之損壞更不可高

於 475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之性能水準，使其在災難地震後仍具有修

復機會。因此建議在 2500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按重要度排序，特定

級碼頭須滿足第 II 級性能水準，A 級碼頭須滿足第 III 級性能水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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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碼頭須滿足第 IV級性能水準，而 C級碼頭在此等級地震作用下應已

崩塌故不需檢核。 

綜合 6.3.1 至 6.3.3 節之說明，在提升中度地震等級與特定級碼之

性能目標後，各級碼頭對應的性能目標可歸納如表 6-7所示。工程師可

依據環境條件與業主對功能之要求來選擇合適的碼頭等級，再依據該

等級碼頭所對應之性能目標進行設計、分析、檢核。 

表 6-7 本研究建議之各等級碼頭所對應的耐震性能目標 

性能水準  

地震等級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等級一 

(中度地震) 

A級 

小於 80%降伏反應 C 級 － － 

B級 

等級二 

(475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級 B級 C 級 

等級三 

(2500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級 B級 

由表 6-7可知，「C級」碼頭僅須檢核中度地震及 475年回歸期地

震下對應之性能水準，而「B級」與「A 級」碼頭則需檢核中度地震、

475年及 2500年回歸期三種等級地震下所對應之性能水準。「特定級」

碼頭僅需檢核 475年及 2500年回歸期兩種等級地震下之性能水準。 

本研究再將表 6-7所述之性能目標繪製成性能目標區域圖，可更清

楚說明建議的性能目標之定義範圍與特性，如圖 6.3所示，而此圖之使

用方式與圖 6.2相同。 

雖然從表 6-7 中顯示 A 級碼頭與 B 級碼頭在中度地震等級下對應

的性能水準皆須滿足第 I級，但在圖 6.3中即顯示出差異，原因為 A級

碼頭在 475年回歸期與 2500年回歸期地震等級下，其設計性能水準要

求皆比 B級碼頭高出一級，因而自然形成 A級碼頭的設計強度容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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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B 級碼頭，在相同中度地震進行彈性分析檢核時，A 級碼頭的結構

反應理應小於 B級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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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本研究建議的港灣碼頭耐震性能目標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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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現行規範與本研究建議性能目標之差異性探討 

本研究將「建議的港灣碼頭耐震性能目標區域圖」與「現行規範

的耐震性能目標區域圖」兩者進行套繪比較，如圖 6.4所示，差異處條

列如下： 

1. 基本上建議的性能目標涵蓋範圍比現行規範大，因此工程師進行碼

頭設計時將更具彈性。 

2. C級碼頭的性能目標與現行規範比較稍不保守，但可明確掌握結構

性能並具經濟性，加以突顯 C級碼頭適用於小規模結構物復舊作業

容易者或臨時結構之特性。 

3. 特定級碼頭性能目標比現行規範保守許多，但與國際航海協會 INA

及日本規範之性能要求相同，以突顯設置耐震強化碼頭之概念。 

4. A級碼頭與 B級碼頭之建議性能目標，除中度地震回歸期稍調高外

(參考 6.2節)，其餘性能目標皆與現行規範相近，A級碼頭性能目

標曲線雖然看起來差異較大，但是從第 I、III、VI級性能水準的地

震力強度來比較，事實上是接近的，由於現行規範並無定義第 II

級性能水準所應對應的地震等級強度，因此本研究簡單假設為線

性，故與建議之性能目標差異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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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研究建議與現行規範之港灣碼頭耐震性能目標區域比較 

6.6 土壤液化防治之目標 

土壤液化潛能的評估方式在本國規範及國外相關規範均已有較成

熟的方法，因此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理論對於耐震性能設計法而言並非

重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重力式碼頭，土壤液化極可能為導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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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的原因，如 921 地震對臺中港碼頭造成嚴重損壞，除地震力已超

過設計震度，因土壤液化致使碼頭後線陸地多處開裂、塌陷，碼頭沉

箱與背填陸地錯開分離，導致碼頭沉箱向海側位移及傾倒，碼頭上各

種相關設施及結構物產生破壞。 

而由各國規範對土壤液化的防治規定可知，其設計目標皆立基於

須避免構造物基礎土壤產生液化現象，倘若評估出基礎有液化之可能

性，則必須施予土壤改良或作深基礎之設計，因此對於土壤液化之設

計目標相當清楚，即單一目標為「不可因土壤液化而造成應有性能喪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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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耐震性能規定探討 

由第六章對碼頭耐震性能目標的探討可知，國際航海協會規範之架構

與我國耐震性能設計之相關規範及研究一致，因此本研究耐震性能目

標最後建議參照國際航海協會規範，再因應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之

規定，增加最大考量地震(2500 年回歸期)等級，並以國內港區地震危

害度資料進行研討，修正為本土化之碼頭耐震性能設計目標；另外，

本研究於期中審查時委員等專家學者亦指出，性能目標與規定應慎選

最適合本國之成熟規範做為藍本為佳，而國際航海協會之港灣構造物

耐震設計準則為一國際性規範，為各先進國家所依循，有鑑於此，本

節將以所建議的性能目標為基礎，針對三種主要型式之碼頭，依使用

性及安全性，詳細說明國際航海協會對於耐震性能水準標準值之規定

及使用方式，該規範根據相關之主要參數(例如：岸肩沉陷量、碼頭傾

斜度、最大位移、變位角及應力/應變等)，建立碼頭在各性能水準下該

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以定量的方式表達碼頭結構物之性能，並作為

耐震設計之目標值供國內工程師參考，以判別性能目標是否滿足要求。 

再者，不同貨種之碼頭由於使用之裝卸方法與裝卸機具相異，或

即使可使用某些相同之機具，但工作效率很差，通常不考量其破壞後

可以由其它種類碼頭代替運作，目前國內貨櫃運輸佔物資輸送相當大

的比例，因此起重機的耐震性能亦相當重要，而本章亦將說明國際航

海協會規範對起重機耐震性能水準標準值的規定。 

7.1 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重力式碼頭由壁體與背填料組成，這種碼頭屬於剛性結構，水平

地震力比垂直地震力之影響來的大。過去之震害中，依照傳統耐震設

計規範設計的此類碼頭，常見破壞型式為：向海側之位移(滑動)、沉陷

與傾倒，當基礎地層較堅硬時，較典型之破壞型式為向海側之位移與

傾倒，若基礎地層較軟弱時，較易發生較大的向海側之位移、傾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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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沉陷。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液化可能是導致重力式碼頭破壞的原因

之一，例如：921 集集地震對臺中港 1~4 號碼頭造成嚴重損害，除了地

震力已超過設計震度以外，因土壤液化致使碼頭後線陸地多處開裂、

地層塌陷並形成坑洞、碼頭沉箱與背填陸地龜裂並錯開分離，導致碼

頭沉箱向海側位移及傾倒，碼頭上各種相關設施及結構物傾倒、破壞

等。所以，除了確保基礎具有足夠之承載力，避免土壤液化潛能過高

以外，保持這類構造物在背填土壓與水壓下，抗傾覆與抗滑動之穩定

性，一直是這類構造物之設計標的。考量這類碼頭之破壞與使用運作

之性能，表達性能之參數可由下列變位參數表達，如圖 7.1 [INA 2001]，

壁體相關參數為：向海側之水平位移或正規化水平位移(=水平位移 d/

壁體高度 H)、向海側不均勻沉陷量或沉陷量差(註：豎向的均勻沉陷不

會引起結構不穩定問題)、向海側傾斜角，岸肩(Apron)變形相關之參

數：碼頭壁體與岸肩(Apron)之沉陷差、岸肩不均勻沉陷量或傾斜角等。 

(註：以下文中所謂位移，若未特別說明，均指永久水平位移)。 

壁體向海側水平
位移或沉陷差

壁體向海
側傾斜角

岸肩與壁
體沉陷差

岸肩不均勻沉
陷或傾斜角

d

H

 

圖 7.1 重力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資料來源：[INA 2001]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將

各等級性能水準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如表 7-1 所示，

參考第六章之性能目標，依碼頭之重要度等級，其三等級地震力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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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性能水準，再對照表 7-1 得到各性能水準所對應之可接受標準

值，經由結構分析所得之構造物反應檢核其是否符合標準值。基本上

第 I 級性能水準多用以檢核結構物使用性，因此壁體傾角及岸肩沉陷量

皆有所限定，以避免中小地震侵襲時造成碼頭營運中斷，而第 II 級性

能水準以上的破壞程度皆必須進行修復後方能恢復營運，且岸肩沉陷

修復較為容易，因此原則上岸肩傾角及沉陷量不進行檢核，僅針對壁

體分析其受震後剛體運動所產生的正規化位移及傾斜角是否滿足相應

性能水準之可接受標準值。另外，表 7-1 中的值為最低設計要求，在工

程實務中，除了參照這些最低標準值以外，亦需根據業主之要求加以

修訂。 

表 7-1 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殘

餘

變

位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1.5%~5% 5%~10% >10% 

向海側傾斜角 <3
o
 3

o
~5

o
 5

o
~8

o
 >8

o
 

岸肩 

不均勻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

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註：d 為壁頂的殘餘水平變位 

N/A 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由 INA 設計例可知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最後，由於重力式碼頭典型破壞原因之一來至於土壤液化[INA 

2001]，所以，對土壤液化潛能較高之工址進行液化防治處理，可以提

高這類型碼頭之性能；另外，此類碼頭之破壞通常不是結構整體之倒

塌損壞，而是過大變形引起之破壞，其可能之破壞情形可參考圖 7.2，

因此以位移來定義此類碼頭之耐震性能，並以此作為設計之依據可能

更顯適宜；再者，重力式碼頭之耐震性能雖可以如上述由壁體之水平

位移、沉陷、傾斜角與岸肩之沉降量、沉陷差等作表示，但其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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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之間具有相關性，初步設計與耐震性能檢核時，不必同時選擇所

有參數，例如初步設計時，可選擇性能水準第 I 級之性能參數進行設

計，第 I 級性能水準多在結構彈性範圍，因此在分析設計上應有相當之

把握，待構造物初步設計完成後，再以適當之分析方法來進行其他等

級性能水準之可接受標準值驗證分析，以完成整體耐震設計。前述適

當分析方法將於第八章作詳述。 

 

圖 7.2 重力式碼頭之破壞模式 

7.2 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此類碼頭通常由相互連接的 RC 或鋼板樁、腰梁或圍梁、冠牆、拉

桿、錨碇設施與回填料等組成，由上部之拉桿與下部埋設於土壤來支

撐，仍以考量水平地震力為主。此類碼頭主要破壞型式包括：因背填

土較軟或液化增加了土壤及水對板樁之壓力，使得板樁所承受之彎矩

過大而開裂，或拉桿拉力破壞，或使錨碇設施失去作用導致板樁與錨

碇設施向海側傾倒或移動，根據以往板樁式碼頭的震害案例中，可概

略歸納出板樁式碼頭受地震力作用下可能的破壞模式如圖 7.3 所示

[IN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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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錨碇設施破壞                    (B)板樁撓曲拉桿拉力破壞 

 

(C)板樁埋入處破壞 

圖 7.3 板樁式碼頭之破壞模式 

考量板樁的破壞與使用運作之可行性，此類碼頭之破壞參數，如

圖 7.4 所示，以應力(包括基盤面上下板樁部分、拉桿與錨碇設施)及位

移(包括板樁與岸肩 Apron 之變位參數-類似重力式碼頭與錨碇設施之

沉陷量、附近路面開裂、拉拔位移量等)來表達。根據板樁式碼頭結構

可能的破壞模式，可利用板樁碼頭結構系統之位移或應力狀態作為判

斷其損害等級之指標參數，如下所列： 

1. 以位移為評估參數： 

(1) 板樁牆之水平向位移、沉陷、與傾斜 

(2) 岸肩之沉陷、差異沉陷、與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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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錨錠設施處之差異沉陷、地表開裂、與受拉產生之位移 

2. 以應力狀態為評估參數： 

(1) 板樁之應力狀態（基盤面以上或以下） 

(2) 拉桿之張力（包含接頭） 

(3) 錨錠設施之應力狀態 

這些參數值大小可反映出板樁式碼頭結構的損壞情況，透過過去

之災損記錄或分析結果，可由不同損壞程度所對應的參數值範圍，建

立出板樁碼頭結構損害等級之門檻值。 

水平位移
沉陷量

岸肩沉降量
不均勻沉陷量
傾斜角

錨碇設施不均勻沉陷量
拉拔位移量
附近碼頭面之裂縫

泥線

版樁應力
拉桿應力

錨碇設施應力

 

圖 7.4 板樁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資料來源：[INA 2001]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亦

將第各等級性能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如表 7-2，工程

實務中，除了參照這些最低標準值以外，還需根據業主之實際要求進

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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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殘

餘

變

位 

板樁 

變位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
o
 N/A N/A N/A 

岸肩 

變位 

岸肩沉陷量 
3cm~10c

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

沉陷差 

30cm~70c

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最

大

反

應

下

之

應

力

或

應

變 

基盤面以上板樁 彈性 

塑性，不超過

韌性容量或

應變極限 

塑性，不超過

韌性容量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

性容量或應

變極限 

基盤面以下板樁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韌性容量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

性容量或應

變極限 

拉桿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韌性容量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

性容量或應

變極限 

錨碇設施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

韌性容量或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

性容量或應

變極限 

註：針對補強板樁比補強錨碇設施容易，即板樁較錨碇設施先降伏之機制。 

H 為基面以上板樁之高度。 

N/A 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由 INA 設計例可知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7.3 圓筒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一般圓筒式碼頭為鋼板樁圓筒式或鋼板圓筒式，係靠鋼板圓筒內

填料自重及剪力強度抵抗外力之結構物。鋼板樁圓筒式碼頭之擋土機

制類似於重力式碼頭，在地震力作用下，如考慮土壤未發生液化，其

同
表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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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主要包括動態主動土壓力、動態被動土壓力、動態水壓力、殘留

水壓力、作用於圓筒內填料之慣性力、以及作用於圓筒底面之土壤抗

剪力等。 

1. 圓筒式碼頭的受震反應 

碼頭型式為置放式鋼板圓筒主要是靠內填料底部的摩擦力去

抵抗碼頭慣性力及土壓力，若為埋入式圓筒則是以圓筒基面下之土

壤承載力來抵抗慣性力及土壓力。而一般此類碼頭地震下的破壞模

式係依圓筒的埋入及土層條件而定，如圖 7.5 所示。 

圓筒式碼頭的結構破壞主要控制在位移與應力狀態，另外破壞

次序及極限狀態定義亦相當重要，圖 7.6 說明圓筒式碼頭其圓筒斷

面變形之模式。 

 

鬆軟砂質地盤

鬆軟砂質地盤

(a) 坐落於堅實地盤 (b) 坐落於鬆軟砂質地盤  

圖 7.5 圓筒式碼頭之破壞模式 

 

圖 7.6 圓筒斷面變形之破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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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圓筒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圓筒式碼頭的耐震性能規定無論是服務性及結構損傷要求皆

與重力式碼頭相似，因此圓筒式碼頭之性能參數亦類似於重力式碼

頭或板樁式碼頭，如圖 7.7 所示，圖中之應力參數亦包含圓筒及板

樁間接合處的應力狀態。 

 

水平位移
沉陷量

岸肩沉降量
不均勻沉陷量
傾斜角

圓筒後方不均勻沉陷量

傾斜角

樁身應力

圓筒自身應力
接合處應力

(a) 位移參數

(b) 應力參數  

圖 7.7 圓筒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3. 圓筒式碼頭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圓筒式碼頭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如表 7-3 所示，其標準值多以

位移與應力表示之。 



7-10 

表 7-3 圓筒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殘

餘

變

位 

板樁 

變位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
o
 N/A N/A N/A 

岸肩 

變位 

岸肩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

陷差 

30cm~70c

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最

大

反

應

下

之

應

力

或

應

變 

圓筒或板樁圓筒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

過 應 變 極

限 

塑性，超過

應變極限 

圓筒或板樁接合處 彈性 

塑性，不超

過 應 變 極

限 

塑性，超過

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

應變極限 

註：H 為基面以上板樁之高度。 

N/A 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由 INA 設計例可知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7.4 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棧橋式碼頭形如橋梁，由橋面版、樁基承台、樁基、與擋土設施

組成，此類碼頭在地震中的行為主要受到土壤與結構互制效應之影

響。其破壞型式主要有：地震太強烈使結構本身無法抵抗施加於其上

之慣性力及其他土、水壓力之作用，造成樁基或頂面之破壞，或/和因

擋土設施背填土較軟或液化使得擋土設施向海側移動，產生水平推

力，導致樁基彎矩過大，形成塑性鉸，或/和因地基含有較軟土層，在

同
表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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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發生位移導致基樁破壞。一般棧橋式碼頭的破壞模式如圖 7.8

所示。 

 

(A) 橋面板慣性力作用破壞           (B)擋土設施水平慣性力破壞 

 

(C)基底土壤流失破壞 

圖 7.8 棧橋式碼頭之破壞模式 

在過去的震害中發現，以原設計規範設計之 RC 斜樁棧橋式碼頭雖

然可以有效抵抗水平側向力，但相較於直樁棧橋式碼頭，其剛性較大，

震害案例中斜樁有較多應力集中造成斜樁剪力破壞現象，由於 RC 樁彎

矩破壞較易修復，因此若要採用 RC 樁，最好用直樁，使結構發生彎曲

破壞而非剪力破壞，或者採用其他消能減震技術來提高消能能力，如

在樁帽設計容易置換的消能裝置，其強度可抵抗常時載重擊中度地震

力，但大地震時則允許其降伏消能。另外地震發生頻繁之日本多採用

韌性較佳的鋼管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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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碼頭運作之可行性，此類碼頭之破壞參數應以：應力(包括基

盤面上下樁基部分、橋面版與樁基承台、連接擋土設施之橋梁)、位移(包

括樁基、橋面版與樁基承台之沉陷量、傾斜角與位移量，橋面版與擋

土設施在岸肩部分之沉陷差、岸肩傾斜角、連接擋土設施之橋梁變位

等)，或位移韌性比等表示。如圖 7.9 所示。 

水平位移
沉陷量
沉陷差

傾斜角
版應力

橋梁
沉降差
應力

擋土牆變位控制
同重力式碼頭

土壤滑移
引致基樁破壞
之潛勢

軟土層

樁身應力

樁帽應力

 

圖 7.9 棧橋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資料來源：[INA 2001] 

為使棧橋式碼頭在震後具有較佳的修復性，設計者在設計時應掌

握棧橋結構的破壞次序，其順序條列如下： 

1. 樁帽 (樁-版接頭處)。 

2. 樁頂 (樁帽下方)。 

3. 橋面版及被埋入土層之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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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降伏

(1)樁帽降伏

(2)樁頂降伏

(3)樁身入土

部份降伏

 

圖 7.10 棧橋式碼頭理想的破壞次序 

資料來源：[INA 2001]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將

各等級性能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其中擋土設施與岸

肩相關部分可參考表 7-1，橋面板與岸肩之沉陷差、向海側傾斜角僅對

第 I 等級性能有量化限制，分別為：小於 10cm~30cm、小於 2
o
~3

o。另

外，對基樁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亦可參考表 7-4，其第 I 等級性能要求

保持彈性、第 II 等級性能要求控制韌性、第 III 等級性能要求韌性容量

未用完(結構不倒：僅允許一根或限量基樁上同時出現兩處塑性鉸)、第

IV 等級性能超過第 III 等級要求，同時基樁應避免剪力破壞，至少在剪

力破壞出現以前發生彎曲破壞。 

表 7-4 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殘

餘

變

位 

橋面板與肩岸 

沉陷差異 
<10~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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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最

大

反

應 

基樁 

（須避免剪力

破壞發生） 

保持彈性 

(僅輕微或無

殘餘變形) 

控制韌性 

(結構可修復) 

小於韌性容量 

(韌性反應接近

崩塌狀態) 

超過 

第 III 級要求 

註：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參考重力式碼頭 

N/A 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由 INA 設計例可知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為滿足棧橋式碼頭的修復性，以及避免強震後崩塌，則設計時必

須對於結構韌性及桿件材料應變作合理限制，因此對 RC 棧橋式碼頭樁

基之性能，可如同 RC 橋柱採用混凝土或鋼筋之應變來表示[Priestley et 

al. 1996]，另外鋼管樁亦同。本研究建議可參照 INA 規範之規定，例如

INA[2001]指出若採用簡便分析方法計算結構之動態反應，在超越機率

較高之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混凝土表面不脫落，考量混凝土圍束效

應，斷面邊緣混凝土最大應變不超過 0.004、鋼筋拉應變不超過 0.01；

在超越機率較低之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破壞得以控制，對於塑性鉸

出現在樁頂與下部埋設處之兩情形，斷面邊緣混凝土最大應變分別不

超過 0.025 與 0.008、鋼筋拉應變非埋設與埋設部分分別不超過 0.05 與

0.01。斷面邊緣混凝土最大應變以 005.0/)4.1(004.0 ' 
cc

ff smhyhshcu   

[Priestley et al. 1996] 計算，其中， sh 為圍束鋼筋之有效體積比、 yhf 為

圍束鋼筋之降伏應力、 smh 圍束鋼筋最大應力對應之應變(對降伏應力為

40psi 之鋼筋為 0.15、60psi 為 0.12)、 '

cc
f 為圍束混凝土之抗壓強度，約

為混凝土 28 天極限壓應力 'cf 之 1.5 倍，可參考 Mander [1988] 圍束混

凝土理論採用計算公式 '

'

'

'

'

' 294.7
1254.2254.1 c

c

l

c

cc f
f

f

f

f
f l














 ，其中，

lel fKf  、 yhshl ff  
2

1
，

cc

ce
e

A

A
K  為圍束區混凝土面積與有效圍束面積

之比，通常對圓形斷面為 0.95，矩形斷面為 0.75。 

對直樁棧橋式碼頭之位移韌性比標準值，可以上述應變標準值經



7-15 

由應變與曲率之關係、曲率與位移之關係[Priestley et al. 1996]而得到。

對預應力 RC 構造，預應力鋼筋束之應變增量在第 I 級性能水準要求下

不超過 0.005，而在第 II 級性能水準要求下，非埋設與埋設部分應變增

量分別不超過 0.04 與 0.015。對鋼結構而言，鋼構件壓應變量在第 I 級

性能水準要求下不超過 0.008，而在第 II 級性能水準要求下，鋼構件及

內灌混凝土鋼管樁之壓應變量不超過 0.035，而中空鋼管樁之壓應變量

不超過 0.025。上述各應變值整理如表 7-5。 

表 7-5 棧橋式碼頭第 I、II 及性能水準之材料應變上限值 

(Ferritto et al., 1999; with modification) 

性能水準 材料類別 應變上限值 

第 I 級 

(滿足服務性) 

混凝土壓應變 0.004 

鋼筋拉應變 0.010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05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08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08 

第 II 級 

(滿足可修復性) 

樁-版 

接頭 

塑性鉸 

混凝土壓應變 
採註解公式 

但小於 0.025 

鋼筋拉應變 0.05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4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35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25 

樁身 

入土部 

塑性鉸 

混凝土壓應變 
採註解公式 

但小於 0.008 

鋼筋拉應變 0.010 

預力鋼絞線應變增量 0.015 

鋼構件與內灌混凝土鋼管樁壓應變 0.035 

中空鋼管樁壓應變 0.025 

註： 005.0/)4.1(004.0 ' 
cc

ff smhyhshcu   

資料來源：[IN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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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各類碼頭之各等級性能可以經由與其破壞相關的各種

參數之可接受極限值來反應，這些極限標準值主要根據「實際震害調

查」、「數值分析」及「專家意見」之總結而訂定，而進行設計時，

除了參照規範規定之標準值(最低要求)以外，亦可根據業主之實際要求

加以修訂。工程師在建立性能目標時，需視對該等級地震力下之性能

是否關注，以及所選用之性能參數在所考量之各等級地震力作用下的

結構反應分析之量化是否有把握，進而選用一個或多個參數表達其性

能。耐震設計時，為確保各地震力下之性能，可以直接經由適當的分

析來確保這些參數(一個或多個)不超過該標準值，再分別或共同設計碼

頭之細部尺寸，並以最保守之結果作為最終的設計，例如：以預設之

目標位移或/和韌性來進行設計，即直接位移設計法[薛強 2002]；若沒

有可採用的性能參數極限值來直接進行設計時，則可考慮性能設計法

係一「初步設計」+「檢核」+「最終定案」的過程，先間接採用傳統

或工程師熟悉之方法進行初步設計後，再以數值分析檢核在設計地震

力作用下，這些表達性能目標之參數值是否不超過可接受標準值來確

保滿足性能目標。 

7.5 碼頭起重機性能可接受標準 

碼頭除一般性能目標外，其上的設施如起重機及軌道需要保持一

定的運作功能，才可保有地震後的使用性，且人員的生命安全亦須被

保護。因此，碼頭起重機的可接受破壞標準值必需訂定。例如，差異

變形及沉陷會嚴重影響輸送帶的使用功能。對於渡口碼頭的乘客空

橋，需考慮碼頭的變形量，以確保乘客的安全。對於碼頭貨櫃起重機

的性能水準標準值將在本節進行討論，以補充先前 7.1~7.3 節的碼頭性

能水準標準值。 

1. 起重機的受震反應 

起重機的上部結構負責吊掛貨物，支撐結構則負責承載及移動

上部結構，如圖 7.11 所示。一般來說起重機皆是鋼結構製成，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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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有剛構架及鉸接支柱兩種形式；一般而言，鉸接支柱的鉸接位

置如圖 7.11 中之 A 點。支撐結構透過鋼輪設置在軌道上，整個起

重機則可固定在軌道上或透過其他錨碇裝置固定在碼頭上，該些固

定裝置的強度足以抵抗外力，然而作業中的起重機並不是由錨碇裝

置支撐，其橫向外力的抵抗力是由摩擦力或輪緣所提供。 

 
上部
結構

支撐
結構

大梁

陸側支柱海側支柱

斜撐

輪具及軌道

 

圖 7.11 橋式起重機的圖例說明 

起重機典型的地震破壞模式為輪具出軌或錨碇設施破壞，以及挫

屈與傾覆。例如圖 7.12(a)，由於碼頭的變形造成陸側支柱與海側支柱

間跨距擴張使得支柱出軌或挫屈。相反的如圖 7.12(b)，陸側支柱與海

側支柱間跨距因震動位移變窄，這是由於碼頭震動使得一邊支柱抬起

而產生水平抵抗力的交互作用所導致，而輪具亦可能因震動而出軌。 

如圖 7.12(c)所示，起重機底部之碼頭發生差異沉陷將可能造起重

機傾斜翻覆。如果起重機是屬於有鉸接支柱的類型，則出軌亦會導致

起重機傾斜翻覆，如圖 7.12(d)所示。雖然錨碇裝置可提供額外的側向

抵抗力，但構架桿件將產生較高的內力。另外，起重機的軌道常鋪設

在擋土牆上或是棧橋式碼頭橋面板上，當碼頭的寬度較小或碼頭為板

樁式碼頭時，則常採用獨立的樁基礎去支撐軌道，這是為了希望碼頭

起重機擁有最佳的耐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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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陸側支柱與海側支柱間跨距擴張 

(b) 陸側支柱與海側支柱間跨距因震動位移變窄 

(c) 起重機因碼頭沉陷而傾斜 

(d) 因震動或側移造成起重機鉸接支柱傾覆 

圖 7.12 橋式起重機的破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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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碼頭起重機之性能參數 

設置起重機之碼頭的耐震性能定訂應著重在起重機使用性要

求及可能的結構損害，起重機使用性的要求與其上部結構的掛載功

能及支撐結構的運行功能相關，關於起重機結構損壞不止以變位、

出軌、傾斜及結構應力作定義，另外亦須考量軌道及其基礎的應力

與變形量，最後還須考量起重機運轉電力的供應。 

相關性能參數說明如圖 7.13，對於軌道及基礎之參數包含軌

距、軌道彎曲度、差異沉陷，以及軌道基礎的位移與應力。關於起

重機的參數則有輪具出軌、輪具機構毀損、錨碇裝置破壞等，以及

起重機的整體位移與構架應力。基本上，規範可由上述參數中選擇

適當者來建立性能可接受標準。 

  起重機整體位移
(如 出軌 傾斜 傾倒)

構架的應力
挫屈位置
局部挫屈
整體穩定性

輪具出軌
輪具機構

錨碇/煞車裝置

起重機軌道基礎的位移與應力
  軌道的軌距
  軌道的彎曲度
  差異沉陷
     陸/海側軌道高程差
     軌道的垂直曲率
     軌道傾角  

圖 7.13 橋式起重機的性能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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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碼頭起重機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先前提及性能可接受標準的建立需同時考慮使用性及結構損

壞，不僅針對碼頭，亦須考量起重機本身及軌道基礎，本段接著將

討論起重機結構損壞限度對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值的影響。 

先前所討論之參數在此即可應用於建立性能可接受標準，如表

7-6 所示，大部分是以位移及應力限制條件來描述性能可接受標

準。以下將介紹各等級之性能可接受標準： 

(1) 在碼頭第 I 等級性能水準下起重機結構須保持彈性。 

(2) 在碼頭第 II 等級性能水準下，允許起重機支撐結構進入降伏，

但其受力狀態須小於韌性容量或應變極限。 

(3) 在碼頭第 III 等級性能水準下，須保證兩軌道高程差、差異沉

陷、岸肩傾斜等不致使起重機翻覆。 

(4) 在碼頭第 IV等級性能水準之結構反應則超過第 III等級性能水

準之上限。 

而日本對於貨櫃起重機使用性的各項參數容許偏差要求如表

7-7 所示，在此提出供讀者參考，依據該表可制定出更嚴格的起重

機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表 7-6 起重機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參數 
第 I 級 第 II 級 第 III 級 第 IV 級 

位移 不可出軌 允許出軌 不可傾倒 允許傾倒 

最大

反應 

(應力) 

(應變) 

上部結構 保持彈性 保持彈性 
塑性，小於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支撐結構

的主構架 
保持彈性 

塑性，小於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不可崩塌 崩塌 

海陸側腳

底部 
保持彈性 

允許輪具及錨碇/

煞車裝置破壞 

允許輪具及錨碇

/煞車裝置破壞 

允許輪具及錨碇

/煞車裝置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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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日本貨櫃起重機之各參數容許偏差 

參數 容許偏差 

軌距 Lspan (Lspan＜25m) 

          (25m≦Lspan≦40m) 

±10mm 

±15mm 

陸側與海側軌道的高程差異 Lspan/1000 

軌道垂直向曲率 每 10m 偏差 5mm 

軌道水平向曲率 每 10m 偏差 5mm 

軌道傾角 1/500 

軌道接點 相對位移 

         間隙 

1mm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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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耐震性能驗證方法探討 

相關結構之耐震能力分析方法可分為二維或三維之線性與非線性

(包括幾何非線性與材料非線性)之靜力與動力分析。有關幾何非線性之

分析法主要為考量大變形或大位移之結構行為，一般為簡化設計而僅

考量 P 效應，材料非線性主要考量結構之彈性與塑性行為。對於非

剛性結構物，傳統之分析方法通常將地震力轉換為等效之側向作用

力，再考量結構可能之塑性行為加以折減，以彈性分析之方法計算結

構物在隨時間變動之地震力作用下之動態行為，對於規則結構，採用

彈性靜力分析法，對於不規則結構，則採用屬於彈性動力分析之多振

態疊加法，僅特殊情況下進行非線性動力歷時分析。性能設計法強調

韌性結構物在大地震作用下之塑性行為，但因非線性動力歷時分析之

複雜與計算耗時，對於重要度較低或規則之結構物，可借助容量震譜

法(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來估算結構在設計地震力下之變形行為。 

在性能設計流程之具體設計階段，結構物之性能是否滿足設計要

求通常需要經由數值分析來檢核：性能參數計算值≦性能水準之可接

受標準，以保證設計者能準確地掌握結構之行為，即通過數值分析預

測結構之真實行為，要求所採用的分析方法要合理、可靠，因此必須

根據構造物不同之結構型式及性能目標之高低，來選用不同的分析工

具，原則上，性能目標越高者所對應之分析工具就可能越複雜。所以，

本章將對應不同等級耐震性能目標之碼頭結構物，考量重力式、板樁

式(含鋼板樁圓筒式)與棧橋式碼頭等三大類碼頭構造物型式之差異，由

簡至繁分別提出較適用的耐震能力評估方法，以作為設計者針對不同

需求或時機而選擇何種分析方法之參考。 

8.1 各類驗證方法之應用時機 

參考國際航海協會(INA)的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準則，將分析

碼頭結構物耐震行為之分析方法由簡到繁分為簡化分析(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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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簡化動力分析(Simplified Dynamic Analysis)以及動力分析

(Dynamic Analysis)三類，選用這三種不同複雜等級之分析方法，除了

與碼頭重要度等級之高低相關以外，還與所作用的地震等級相關，如

表 8-1 所示；由於性能目標中在等級一地震作用下之性能水準要求多需

保持結構在彈性狀態，因此一般實務設計上多採等級一地震作用下先

進行彈性分析做初步設計，接著再按等級二與等級三地震作用下所要

求之性能水準進行驗證分析檢核，若不滿足可接受標準則重新進行初

步設計後再驗證檢核，直到滿足所有性能目標要求為止。 

表 8-1 各類設計方法之應用時機 

碼頭重要度  

地震等級 
特定級 A 級 B 級 C 級 

等級一 

(中度地震) 
－ 

˙簡化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簡化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簡化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等級二 

(475 年回歸期地震) 
˙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簡化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等級三 

(2500 年回歸期地震) 
˙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 

簡化分析是經由簡單的分析計算所得之結果去近似結構之真實反

應，對於較低重要度等級(例如 C 級)之結構，此類分析法可適用於所有

地震等級作用下之性能評估；對於重要度等級較高者(例如 B 級、A 級

與特定級)，則可應用在等級一地震力作用下之初步設計階段或服務使

用性之評析。 

簡化動力分析方法比簡化分析法較複雜，對 B 級及 B 級以下重要

度之耐震結構，可適用於所有地震等級作用下之性能評估；對於重要

度等級較高者(例如 A 級與 S 級)，可應用在等級一地震力作用下之初

步設計階段或服務使用性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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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分析方法為三類分析方法中之最複雜者，可適用於包括具有

較高重要度等級(例如 A 級與 S 級)在內之耐震結構物的之所有地震等

級作用下之性能評估。 

依碼頭結構類型來決定適當的分析方法，並按簡化分析、簡化動力

分析及動力分析三類將各種分析方法加以分類如表 8-2 所示；另外，從

建築及橋梁的耐震性能設計研究可知，在中度地震作用結構保持彈性的

目標要求下，對於具韌性之規則結構可採用擬靜力分析法進行分析，而

國內耐震性能設計中常用的容量震譜法亦一併彙整納入表 8-2 中。 

表 8-2 結構分析方法彙整 

碼頭種類 簡化分析 簡化動力分析 
動力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重力式碼頭 ˙經驗公式或擬

靜力分析法 

(考量有無土

壤液化) 

˙滑動塊分析 

˙利用簡化圖

表的參數分

析法 

˙有限元素法

或有限差分

法 

˙線性或非線

性分析 

˙二或三維分

析 

˙有限元素法

或有限差分

法 

˙線性（等效線

性）或非線性

分析 

˙二或三維分

析 

板樁式碼頭 

圓筒式碼頭 ˙擬靜力分析法 ˙滑動塊分析 

棧橋式碼頭 
˙擬靜力分析法 

˙反應譜法 

˙容量震譜法 

   (非線性側

推) 

˙反應譜法 

˙動力歷時分

析法 

˙非線性土壤

彈簧 

起重機 
˙擬靜力分析法 

˙反應譜法 

˙容量震譜法 

  (非線性側推) 

˙反應譜法 

˙動力歷時分

析法 (不需模擬) 

最後參照所規定之性能目標及可接受的標準值，再搭配各種碼頭

在不同重要度及不同地震等級下，所需採用之分析評估方法，則可制

定出一標準的耐震性能驗證流程，如圖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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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重要度等級

S A B C

分析類型

  1. 簡化分析
  2. 簡化動力分析
  3. 動力分析

輸入 

地震動
土壤工程條件
新設計結構 / 現有結構

決定
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水準

第 I 級 無損傷
第 II 級 損壞輕微
第 III 級 損壞嚴重但
                 維持生命安全
第 IV 級 結構崩塌

地震等級

等級一
等級二
等級三

分析

輸出 

位移 / 應力
(液化潛能)

位移/應力
是否滿足可接受標準

 

修改斷面
或

土壤改良

性能驗證結束

否

是

決定性能目標

 

圖 8.1 本研究建議之碼頭耐震性能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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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重力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法 

重力式碼頭由壁體與背填料組成係屬於剛性結構，易受水平地震

力而產生位移。由過去之震害中可發現，按傳統耐震設計規範所設計

的重力式碼頭，常見破壞模式為：向海側之位移(滑動)、沉陷與傾倒。 

本研究參考現有耐震設計規範與相關研究報告所建議的分析方法

與耐震性能準則，可利用簡化分析法(擬靜力分析)、簡化動力分析法(滑

動塊體法)與動力分析法(有限元素或有限差分法)等三種方法進行重力

式碼頭的耐震能力評估，分別敘述說明如下。 

8.2.1 簡化分析法 

重力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之簡化分析方法，係參考國際航海協會

(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採用基於力平衡概念的擬靜力分析

法。其基本原理係將構造物與承載土壤視為剛體，而地震力為施加於

構造物側向之靜態慣性力，地震力由設計最大地表加速度 PGA或震度

係數 hK 表示，分析時，逐步地增加PGA或 hK ，透過一系列的穩定分析，

計算結構達到臨界穩定狀態時(即安全係數 1SF 的情況)之臨界滑動、

臨界傾覆或臨界穩定性狀態之最大地表加速度或震度係數，取其最小

值作為結構臨界安定最大地表加速度或震度係數 tK ，而結構抵抗實際

發生之地震(有效震度係數為 eK )具有之耐震安全係數即可表示為

etS KKF  ，可搭配相關準則用於評估碼頭結構之耐震性能。設計分析

時，需以預期要抵抗之設計地震力對應之震度係數 hK 作為 eK 。 

以下針對重力式碼頭受震時滑動穩定性、傾覆穩定性與基礎承載

力穩定性等三項檢核分析，以及耐震性能分析進行說明。 

1. 重力式碼頭滑動穩定性分析 

重力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法中的滑動穩定性分析法，係以擬靜

力方式，將構造物所承受的地震力簡化為施加於構造物側向的靜態

慣性力，並計算作用於構造物上之各項動態作用力以及滑動面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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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作用力與抗滑動力，以檢討其滑動穩定性。 

背填土壤未液化之重力式碼頭模型示意圖如圖 8.2 所示。 

 
海側 陸側 

塊石及卵石基礎 

Sh  

Lh  

th  

背填土壤

未液化 

重力式

碼頭 

 

圖 8.2 背填土壤未液化之重力式碼頭示意圖 

當其受地震力作用時，受力分析示意圖如圖 8.3 所示：重力式

碼頭在水平方向之作用力，包含了碼頭本身之水平慣性力 WKh  、

碼頭兩側之靜水壓力 WLP (陸側)和 WSP (海側)、陸側地下水位與海側潮

位震盪變化之動水壓力 WELP (陸側)和 WESP (海側)、以及背填土壤之動

態主動壓力 AEP ；在不考慮碼頭趾部護基拋石所提供之被動土壓力

阻抗下，碼頭結構之抗滑動力僅有摩擦力阻抗  WKW vb  ' 。 



8-7 

 
海側 陸側 

動水壓力 

靜水壓力 
靜水壓力 

動態主動

土壓力 

動水壓力 
WESP  

WSP  
WLP  

AEP  
WELP  

Sh  

Lh  

th  

WKv   

WKh   

'W  

Pb N  

WKWN VP  '  

背填土壤未液化 

 

圖 8.3 背填土未液化之重力式碼頭受力示意圖 

因此背填土壤未液化之碼頭受地震力時，其抗滑動之安全係數

SF ，可以表示如下： 

 
   WESWELWSWLAEh

vb

S
PPPPPWK

WKW
F






'
 .......................................... (8.1) 

上式中， b 為碼頭底面與基礎接觸面之摩擦係數； 'W 為碼頭總

重減去浮力，即重力式碼頭的有效重量。W 為碼頭之總重量； vK 為

垂直地震力係數； hK 為水平地震力係數； WLP 與 WSP 分別為陸側靜水

壓力與海側靜水壓力，可表示如下： 

2

2

1
LwWL hP    ....................................................................................... (8.2) 

2

2

1
SwWS hP    ....................................................................................... (8.3) 

其中， w 為海水之單位重 1.03 3mt ； Lh 為陸側地下水位面至碼

頭底部之深度( m )； Sh 為海側潮位至碼頭底部之深度( m )。 

2

12

7
7.0 LwhWEL hKP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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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水中震度計算動態主動土壓力時，由於已經包含背填土壤

地下水位震盪所引致之動水壓力，因此不必另外計算動水壓力[1,54]。 

WESP 為海側潮位震盪變化之動水壓力，根據 1997 年後之設計基

準[54]建議將碼頭前之動水壓力以外力設計計算之。 

2

12

7
SwhWES hKP    ............................................................................. (8.5) 

AEP 為背填土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包含殘留水位以上及殘留

水 位 以 下 至 碼 頭 底 部 的 動 態 主 動 土 壓 力 ， 以 修 正 之

Mononobe-Okabe 公式[10,54]計算，此修正後公式乃是以水中震度計

算，因此其計算之動態主動土壓力已包含地下水位震盪之動水壓

力，計算公式如式(8.6)及(8.7)所示： 

 cos'
2

1
'

2

1 2


























 LLttAEttAEAE hhhKhKP ................................ (8.6) 

 

 
   
  
























coscos

sinsin
1coscoscos

cos

2

2

AEK  ....................... (8.7) 

式中， AEK 與 AEK ' 為土層動態主動土壓力係數，在地下水位面

上為 AEK ，地下水位面以下為 AEK ' ； ' 為地下水位以下之土壤有效

單位重，約為 1 3mt ； t 為地下水位以上之土壤單位重，約為

1.8 3mt ； th 為陸側地下水位以上之土層厚度( m )； 為碼頭壁面與

垂直面所夾之角度(度)；為土層土壤內摩擦角(度)；為碼頭壁面

與土壤間之摩擦角(度)；為地震合成角，地下水位以上時， 













 

V

h

K

K

1
tan 1  ................................................................................. (8.8) 

地下水位以下時， 
















 

V

h

sat

sat

K

K

11
tan 1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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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at 為土壤之飽和單位重。 

2. 重力式碼頭傾覆穩定性分析 

重力式碼頭耐震評估中，碼頭受震傾覆穩定性係以擬靜力方式

計算構造物所承受之各項動態作用力及其距沉箱趾部端點之力

矩，以檢討碼頭傾覆穩定性。 

 

WKh   

WKWN vP  '  

WESP  

WSP  

WLP  

AEP  

沉箱趾部 

海側 陸側 

Sh  
Lh  

 

圖 8.4 重力式碼頭受震傾覆穩定性分析示意圖 

當碼頭受地震力作用時，整體碼頭受力示意圖如圖 8.4 所示：

碼頭朝海側傾覆之驅動力包含了碼頭本身之水平慣性力 WKh  、碼

頭陸側之靜水壓力 WLP 、海側潮位震盪變化之動水壓力 WSP 、以及背

填土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 AEP (已包含陸側動水壓力 WELP )；而抗傾覆

力有碼頭正向力  WKWN vP  ' 、碼頭海側之靜水壓力 WSP 、與碼頭

基礎因埋置效應所提供的動態被動土壓力 PEP 、由拉桿或錨定鋼索

所提供的額外抗拉力 RP 。因此碼頭受地震力時，針對碼頭基礎趾部

之傾覆穩定性之安全係數 SF ，可以表示如下： 

WESWESWLWLAEAEIh

RRPEPEWSWSNP

S
LPLPLPLWK

LPLPLPLN
F




 .................................. (8.10) 

其中， NL 為碼頭正向力 PN 對沉箱趾部之力臂，正向力作用於

碼頭質心處； WSL 為海側靜水壓力 WS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SP 作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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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基礎底面起算 3Sh 處， Sh 為海側水面距碼頭基礎底面之深度

( m )； PEL 為碼頭基礎埋置所提供的動態被動土壓力 PEP 對碼頭趾部

之力臂； IL 為碼頭受震水平慣性力 WKh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Kh  作

用於碼頭質心處； AEL 為背填土壤之動態主動壓力 AEP 對碼頭趾部之

力臂； WLL 為陸側靜水壓力 WL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LP 作用於距基礎

底面起算 3Lh 處， Lh 為陸側地下水位面距碼頭基礎底面之深度； WESL

為海側動水壓力 WES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ESP 作用於距基礎底面起算

Sh4.0 處； RL 為拉桿或錨定鋼索之拉力 R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3. 重力式碼頭基礎承載力穩定性分析 

重力式碼頭基礎底部土壤承載力檢核分析主要是採用建築物

基礎構造設計規範[64]第四章中淺基礎極限承載力分析相關規定，淺

基礎之極限支承力可依下列公式估計之： 

idsbqiqdqsqfacicdcscu FFFBNFFFNDFFFcNq 
2

1
  ........................... (8.11) 

上式中， uq 為淺基礎極限承載力； c為基礎版底面以下之土壤

凝聚力； B為基礎版寬度； a 為基礎版底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

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為其有效單位重； b 為基礎版底以下 B深度

範圍內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為其有效單位

重； fD 為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版底面之深度； cN 、 qN 與 N

為承載力因數，其與土壤摩擦角  有關，當  在 40°以上時，

7.95cN 、 2.81qN 、 0.114N 。當在 30°以上時， 16.37cN 、

46.22qN 、 13.19N ； csF 、 qsF 與 sF 為形狀影響因子； cdF 、 qdF 與 dF

為埋置深度影響因子； ciF 、 qiF 與 iF 為載重偏心影響因子。上述各

項基礎形狀、埋置深度及載重偏心影響因子為了保守起見皆假設為

1。而碼頭基礎所承載垂直向作用力 VF 可表示成下式： 

dAEvV wPWKWF  sin'  ............................................................ (8.12) 

式中， VF 為基礎所承受之垂直力； 'W 為碼頭有效重量； WK v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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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垂直向地震力所引致額外垂直力，在此考慮 3hv KK  ； sinAEP 為

地震時土壤動態土壓力合力 AEP 於垂直向的分力； dw 為碼頭地表之

設計載重。因此，碼頭基礎承載力檢核之安全係數 SF 可定義為： 

V

u
S

F

Bq
F


  .......................................................................................... (8.13) 

4. 重力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 

港灣構造物性能設計法所採用之簡化分析法與傳統設計所採

用之分析方法類似，但設計原理完全不同，傳統設計法將地震力以

一等效之靜態側向力施加於結構主體上，以確保結構主體在所考量

之設計外力作用下，具有一定安全餘裕(以安全係數 SF 表示)之安定

計算(壁體滑移、壁體傾倒、圓弧滑動及沉陷等分析，基礎足夠承載

力之保證)來確定結構之細部設計；性能設計法雖然在具體設計階段

採用類似擬靜力分析方法，但其設計原理是以確保在各等級地震力

作用下，結構主體之反應滿足預期之性能目標，即計算所得之性能

參數值不超過預定性能可接受標準值。例如：若以壁體位移或沉陷

量等作為性能參數，在性能設計法中，需要計算壁體位移或沉陷

量，並與所建立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做比較，以確定所預期之性能是

否滿足標準。一些研究[2]已根據統計數據之回歸分析，建立了位移

指標與傳統設計法中安定計算的安全係數間之相關性經驗公式，如

表 8-3 適用於非液化工址之重力式碼頭。由表 8-3 可知，線性回歸

公式中，水平位移相關參數( d與 Hd )之線性回歸相關係數均較小；

而標準偏差顯示，對 Hd 之線性回歸與d相比較為準確。對於該類

碼頭在具有液化潛能工址之位移量，Iai
[11]對日本既有碼頭之案例分

析統計指出：在規範設計地震力作用下，對非液化、僅背填土液化、

背填土與基礎土壤均液化等三類工址(如圖 8.5 所示)，正規化位移

Hd 分別為 0~5%、5~10%、10~20%；在 1.5~2.0 倍規範設計地震力

作用下，三類工址正規化位移 Hd 分別為 5~10%、10~20%、

20~40%，這些參數可用於設計時粗略估算水平位移之大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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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非液化工址重力式碼頭變位與安全係數之相關性 

變位參數 經驗公式 相關係數 標準偏差 

最大水平位移d ( cm ) )/1(2.982.74 sFd   0.34 130 

沉陷量 s ( cm ) )/1(9.325.16 sFs   0.50 30 

正規化水平位移 Hd ( % ) )/1(9.100.7/ sFHd   0.38 13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7]
 

 

拋石 

填石 

拋石 

填石 

非液化土壤 

非液化土壤 

非液化土壤填土 

(b) 僅背填土液化 

(a) 非液化工址 

(c) 背填土與基礎土壤均液化 

液化土壤 

拋石 

填石 

液化土壤 

液化土壤 

 

圖 8.5 重力式碼頭工址土壤可能液化狀態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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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簡易動力分析 

1. 滑動塊體分析法 

相對於靜力分析法與有限元素分析法而言，滑動塊體分析法

(sliding block analysis)的精神是將結構主體視為可滑動之剛體，地震

力為作用於結構基礎之地震加速度歷時，主要分析土工結構受地震

超出抗滑能力時的反應，以及計算地震所引致總滑移量。為了評估

重力式碼頭結構物受地震作用之滑移量，根據 Newmark
[2]提出的簡

易滑動塊體法來分析剛性塊體在於水平地表運動過程期間所導致

的總滑移量。如圖 8.6 所示，假設質量m的塊體為剛體，放置於水

平地表面上，而滑動面的力學行為與彈塑性模式相符合；當地震發

生時，塊體之水平方向慣性力由滑動面之抗剪力來維持塊體的動態

平衡，所以塊體之運動狀態與滑動面所提供的抗剪力有關。 

 Acceleration 

Velocity 

Time, t 

Time, t 

0t  mt  

0t  mt  



























 1

2
1

2
1

2

222

N

AAT

N

A

A

V

A

N

N

V
 

mgW   

Shear Force 

Relative 

Velocity 

 tX Q  

 tX G  

A 

at 

maF t  

maF t  

tav t  
Atv   

ATV   

 

 

圖 8.6 Newmark之滑動塊體分析法的觀念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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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發生時，假設地表位移歷時為  tX G ，塊體位移歷時為

 tX Q ，塊體因受慣性力作用而有向外滑動之趨勢，並由滑動面之抗

剪力來維持塊體的動態平衡。當塊體未滑動時，塊體與地盤一起運

動；當塊體之水平慣性力大於滑動面之極限抗剪力時，則塊體與地

表之間就有相對運動發生，此時之加速度稱為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

而在滑動期間，若地盤與滑動塊體之相對速度減為零時，則滑動停

止，塊體再次與地表一起運動。根據滑動面為彈塑性模式之假設，

滑動期間之滑動塊體以等加速度 ta 運動，因而將塊體與地表間之相

對加速度積分二次則可求得塊體滑移量[59]。重力式碼頭利用滑動塊

體分析法之簡便動力分析流程如圖 8.7 所示，詳細分析方法說明如

下。 

 

圖 8.7 重力式碼頭簡便動力分析(滑動塊體分析法)評估流程圖 

(1) 計算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採用滑動塊模型簡化計算重力式碼頭在地震中的永久位

移，首先以側向土壓理論評估壁體與背填土壤之穩定性，仍然

如同簡便分析得到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例如垂直擋土壁之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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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動加速度 ta 可以由下式計算[6]： 

g
W

PP
a

g

AEbAE
bt











 





sincos
 ............................................... (8.14) 

其中， gW 為壁體每單位寬度之重量。由於動態主動土壓力

AEP 本身與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相關，故需以疊代方式計算臨界滑

動加速度 ta 。 

(2) 計算塊體滑移量 

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確定以後，需選擇地震加速度歷時來進

行滑動塊分析，因為該分析之結果受地震加速度歷時特性之影

響較大，所以，通常要選擇多組與設計地震之等級、強震延時

及反應譜內涵相符之地震加速度歷時。當歷時中的加速度超過

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壁體與背填土系統開始滑動，將超過 ta 直

到滑動停止之加速度歷時二次積分，得到壁體相對於滑動面以

下堅實基礎之位移。 

基於此方法，可得到地震強度與其所導致之變形之關係。

INA 的設計準則中呈現 Franklin 與 Chang 
[5]基於近 200 組地震

歷時( gaPGA 5.0max  ， scmvPGV /76max  )之分析發展出滑動

位移量與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及設計地震最大地表加速度 maxa 之

關係曲線圖，對於 max3.0 aat  之情形，Richards 與 Elms 
[6]提出

簡化公式計算永久側向位移d： 

4

2

max

2

max087.0
ta

av
d   ....................................................................... (8.15) 

雖然滑動塊理論顯示垂直向地震力會影響滑動位移量，但

Nagao 等人[15]之參數分析指出該誤差在約±10%以內。除了 ta 與

地震歷時特性以外，Whitman 與 Liao
[11]採用 14 組地動，對影

響滑動位移量之相關參數(如背填土之動態反應、回填楔型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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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動、壁體之傾斜以及垂直地震加速度等)之敏感度分析

後，建議平均滑動位移d 計算公式： 



























maxmax

2

max 4.9
exp

37

a

a

a

v
d t  ........................................................... (8.16) 

也基於此建議設計時採用 

2

max

max

max

ln
4.9

1
66.0

v

ad

a

at 
  .......................................................... (8.17) 

而 1994 年之歐洲暫時性規範提出水平震度係數 hK 及垂直

震度係數 vK 與設計加速度 designa 及容許滑動位移量之關係 

r

ga
K

design

h

/
  ............................................................................ (8.18) 

r

ga
K

design

h

/
  ............................................................................ (8.19) 

其中，折減係數 r對於容許位移達  gadesign /30 (cm )之重力式

碼頭取 2，對於容許位移達  gadesign /20 (cm )者取 1.5，不容許有

滑動位移者取 1.0。 

影響滑動塊分析結果之敏感因素包括：評估臨界滑動加速度之

方法與準確度，所採用地震加速度歷時之特性等。INA 的設計準則

指出：由於滑動塊分析基於剛性地盤、壁體僅滑動而無傾斜、回填

土楔型塊剛性運動等假設，應用時也需十分小心，一些研究顯示，

若實際基礎土壤可能變形時，此方法計算結果可能遠遠低估實際壁

體之位移量[11]，而當基礎堅實但壁體可能發生扭動時，此法又可能

過於保守，對於有可能液化之回填土，建議採用其他方法來計算。 

2. 簡易圖表法 

通過較精確之解析方法對影響變位之各參數之分析，繪製圖表

對變位量作修正之方法。例如：Ichii
[41 ]通過應用有限元素法對影響



8-17 

功能性指標參數作敏感度分析，以圖表列出該指標與各參數之關係

曲線，建議以查圖表修正之方式近似計算功能性指標之大小等級

(order-of-magnitude)。Iai 等人[28]及 Ichii
]採用 FLIP

[52]應用程式之有

效應力分析法(effective stress analysis)對碼頭寬高比、壁體拋石基礎

下面回填土壤厚度、壁體底部基礎土壤與背填土之等效 SPT-N 值等

參數作相關研究，並繪製各參數對正規化水平位移量之影響曲線，

建議以逐個查詢獨立參數圖表來逐步修正性能位移量。這些圖表均

基於一定之假設及特定之地震資料，國內若要應用該圖表法，需以

本土之地震資料來製作與驗證後，才能應用於工程實務。 

8.2.3 動力分析法 

重力式碼頭的動力分析法，一般可採用有限元素(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或有限差分(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DM)等數值方法，

模擬「碼頭-基礎拋石」與「碼頭-背填材料」兩者結構土壤介面之滑動

行為，並考慮超額孔隙水壓激發對碼頭穩定性及變位之影響，以及土

層之非彈性行為，利用具代表性之實際地震記錄作為輸入運動，進行

非線性動力歷時數值分析，探討在所考量地震等級下，重力式碼頭結

構之性能表現能否符合性能目標，以評估其耐震能力。 

以有限元素法(FEM)或有限差分法(FDM)進行土壤-結構互制動力

分析，地震力由作用於分析模型中土壤-結構系統區域之基線(Base)的

地震歷時來表示；剛性結構可模擬為線彈性；土壤可根據可能發生之

應變等級採用(等效線性或非線性)總應力模型(Equivalent Linear/Total 

Stress)或非線性有效應力(Non-linear/Effective Stress)模型。日本 1999

年版設計基準[55]也提到：考量土壤液化後，因孔隙水壓上升，致使土

壤之有效應力減低，土壤之恢復力與阻尼特性的改變引起地盤反應變

化，採用有效應力分析法可以計算土壤液化之孔隙水壓，通過有效應

力變化去計算結構反應之變化。而總應力法無法計算土壤液化之孔隙

水壓變化，當孔隙水壓超過某等級(通常孔隙水壓比為 0.5 或以上)，以

總應力法計算之結果與實際結構耐震反應相差較大，但總應力法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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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因此常被應用於工程實務，而有效應力分析法所得結果通常比總應

力法來得小，所以，工程實務設計中採用總應力法分析得到之結果也

較安全、保守。此類分析結果將包括整個系統之破壞型態與相關之位

移、應力及應變狀態，由於該方法將土壤以有限元素模擬，所以，土

壤液化不用單獨分析。 

較典型的有限差分法應用軟體為二維與三維之非線性分析軟體

FLAC
[48]；較著名的有限元素法應用軟體為 FLUSH

[4]與 PLAXIS
[24]應用

軟體。以下將簡介有限差分法程式 FLAC 以及有限元素程式 FLUSH 及

PLAXIS，將有助於使用者使用於重力式碼頭之動力分析原理。 

1. FLAC 程式簡述 

FLAC(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程式為美國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所發展[42]，而 FLAC 程式是以外顯有限差分程

式(Explicit Finite Difference Code)處理二維平面應變之數值分析問

題，以模擬土壤、岩石彈塑性或其他達降伏限度後成塑性流動的材

料所組成的構造物行為，並將欲分析之物體分割成有限之網格，決

定材料之組成律及邊界條件，若材料所遭受之應力場較大亦可能產

生大變形，則需使用大應變模式模擬材料變形行為。另外，FLAC

另有 Fish(FLACish)程式可供使用者自行撰寫附加之副程式，以符

合特殊材料及案例情況之需求[66]。 

FLAC 為顯性(explicit)有限差分程式，運算過程中是以「時階

的型態」(Time-stepping Fashion)來求解網格中每一個節點的運動方

程式，利用切的很小的時階，達到節點或元素(zone)之間訊息或變

化不會傳給鄰近之節點或元素之假設，如此可看到整個系統的行為

隨時間發展變化的過程。而在進行動態分析時需考慮在有限網格之

波傳行為之影響，因此需加以考慮邊界折射與反射行為，且在進行

模擬時也需考慮到應力波傳遞時的能量消散行為。而 FLAC 的

Dynamic Option 也提供了阻尼與吸能邊界。 

如圖 8.8 所示，以 FLAC 進行重力式碼頭之動態數值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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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九大步驟[66]：(一)建立網格；(二)輸入材料強度參數；(三)

設定邊界條件；(四)加入界面元素並重力平衡；(五)施加海水之側向

力；(六)指定地下水位面；(七)力學平衡；(八)設定阻尼參數和動態

邊界條件；(九)施加地震力。 

 

(a)設計斷面圖 

(b)現地試驗 

(c)室內試驗 

建立網格： 

(a) 幾何形狀 

(b) 組合律 

(c) 材料參數 

(d) 邊界條件 

界面元素： 

(a) 界面參數 

(b) 重力平衡 

滲流模式： 

(a) 海水側向力 

(b) 地下水位面 

(c) 力學平衡 

地下水位面 

地震紀錄 

動力分析： 

(a) 阻尼參數 

(b) 吸能邊界 

(c) 施加地震力 

數值模擬完成 

 

圖 8.8 以 FLAC 程式模擬重力式碼頭之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66]
 

2. FLUSH 程式簡述 

FLUSH 程式係為美國加州大學 Berkerley 分校於 1975 年開發

之動態有限元素程式，並於 1990 年開發 IBM-PC/AT 386 版本，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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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基本上為二維平面應變分析程式，其假設土壤為等值彈性體，

並以傳導邊界(transmitting boundary)和黏滯邊界(viscous boundary)

模擬水平向無限土壤之波傳能量消散的現象，且在第三方向應用黏

滯阻尼盤，以減少自由場元素數量，減少運算時矩陣容量，提高分

析運算速度，如此以近似三維模式模擬土壤結構系統，進行土壤結

構互制分析。 

程式運算係將所輸入地表面之控制運動(control motion)，經反

摺積(Deconvolution)運算，得到基盤面運動，再以基盤運動為輸入

運動，直接作用於分析有限元素網格底部，進行土壤-結構物互制作

用分析運算。反摺積運算係假設地震波為水平剪力波，且在水平地

層中以垂直於地層之方向做上下傳遞，故可以單向度波傳之理論予

以分析，其分析方法相同於 Shake 程式，亦以等線性疊代法之方式

考慮之，即在每次疊代過程中，將土壤視為線性材料，選取對應於

有效反覆應變(effective cyclic strain)之剪力模數和阻尼比代表土體

之動力特性，並藉每一次疊代所得之有效反覆應變值，據以調整剪

力模數與阻尼比，使之前後達到一定的容許誤差為止，如此可獲得

合理之分析結果，故常為工程界所採用。 

3. PLAXIS 程式簡述 

PLAXIS 為一有限元素分析程式，於 1987 年在荷蘭公共工程與

水 源 管 理 部 (Dutch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的推動下，由荷蘭 Delft 科技大學完成初步的成果。此

後由於程式不斷的發展並逐漸受到重視，因此 1993 年成立一家名

為 PLAXIS BV 的公司，作進一步的研發與改良。PLAXIS 程式歷

經了數次之修改與校正，並在相關之理論與技術上得到荷蘭 Delft

科技大學與德國 Stuguart 大學等多國學術研究單位的充分支援，所

能分析問題之類型以及使用範圍甚為廣泛。 

PLAXIS 程式在數值分析上主要有以下之功能： 

(1) 可進行二維平面應變及三維軸向對稱分析。所使用之元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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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維平面元素、界面元素、梁元素及桿元素等。 

(2) 可分析之工程應用問題包括：深開挖問題、地錨及土釘結構分

析、排樁、加勁擋土牆分析、隧道、路堤、土壩之穩定性問題、

壓密及潛變問題、滲流問題、及基礎版構分析等各類型土壤結

構互制問題。 

(3) 網格節點及邊界條件均為繪圖式輸入(CAD)，網格之建立為自

動產生，並可調整疏密程度以配合分析時之精確性要求。 

(4) 提供之土壤應力-應變組成律有：Linear-elastic、

Mohr-Coulomb、Modified Cam-clay、Soft-Soil、Hardening-Soil、

Soft-Soil-Creep 等。 

(5) 可考慮土壤為排水或不排水之狀況，而水壓力則可為靜水壓狀

態(hydrostatic)及穩態(steady state)等情況。 

(6) 採用 Arc-length control 技巧，使得計算破壞荷重較正確。可考

慮大變形修正網格(updated mesh)之分析。 

8.3 板樁式與圓筒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法 

板樁式碼頭結構是由相互連鎖的板樁、繫索拉桿、以及錨碇設施

等所組成，如圖 8.9 所示。整個板樁牆的穩定性係由牆背拉桿與錨錠設

施與板樁牆埋置地表深度內的土壤來提供阻抗。由此可知地震發生

時，板樁牆的受震反應將受到板樁結構體與牆前、牆背土壤互制作用

之影響。當板樁式碼頭構造物進行耐震設計時，通常會避免結構損壞

發生在板樁的埋置段，因為該部分損壞修復上較為困難，也應避免板

樁牆有脆性破壞、繫索拉桿斷裂、以及錨錠設施毀損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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錨碇鋼索或鋼桿 

海側 陸側 

主鋼板椿 

錨碇鋼板椿或直椿 

繫船柱 

防舷材 

回填砂 

 

圖 8.9 板樁式碼頭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鋼板樁圓筒式碼頭則係利用鋼板樁打設入地盤成圓筒型，圍束其

內之土壤，利用圓筒結構強度與土壤剪力強度之互制作用，形成一整

體擋土構造，並由筒內土體自重發揮類似於重力式碼頭之穩固機制，

如圖 8.10 所示。相較於一般重力式碼頭，由於圓筒式碼頭沒有如重力

式碼頭底部與承載土層間之異種材料界面，故較不易發生滑動與承載

力破壞，且其圓弧形構造能均勻承受及分散抵銷部分作用力，而加強

穩定性；另外，相較於一般板樁式碼頭，圓筒之圍束作用較能防止碼

頭作業區淺層土壤液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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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椿 

海側 

陸側 

平型鋼板椿 

繫船柱 

防舷材 回填砂 

 

圖 8.10 鋼板樁圓筒式碼頭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評估板樁式碼頭耐震性能的原則與重力式碼頭相似，以下即分別

介紹簡化分析、簡化動力分析及動力分析法，用以分析板樁式碼頭之

受震反應。 

8.3.1 簡化分析法 

板樁式碼頭之簡化分析方法原理與重力式碼頭的簡化分析方法原

理相同，採用擬靜力分析方法，將結構物所承受的地震力簡化為施加

於構造物側向的靜態慣性力，並將構造物與承載土體視為剛體，以檢

討其穩定性。 

進行耐震能力檢核時，碼頭構造物所遭受到之地震力為施加於構

造物側向的靜態慣性力，由設計震度係數 eK 表示。分析時，逐步地增

加震度係數，透過一系列的穩定分析，計算出當碼頭結構達到臨界穩

定狀態時(即安全係數=1 的情況)，所能夠承受的地震力大小(此即臨界

震度係數 tK )。再求算臨界震度係數與設計震度係數之比值，即為此結

構之耐震安全係數( etS KKF  )，其可搭配相關經驗公式推算變位量，

用於評估結構物之耐震性能。以下將就板樁式與鋼板樁圓筒式兩類碼

頭，分別說明其簡化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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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板樁式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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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地震時背填土壤未液化板樁式碼頭受力示意圖 

板樁式碼頭構造物在地震力作用之下，如考慮土壤未發生液

化，其受力情形如圖 8.11 所示，主要包括動態主動土壓力、動態被

動土壓力、動態水壓力、殘留水壓力等。參考「港灣構造物功能性

設計法之研究(3/3)」[88]，其中所提列之耐震評估簡化分析法步驟簡

述如下： 

(1) 給定設計震度係數 eK 。 

(2) 計算殘留水位 ... LWR
 [87]： 

  ............
3

2
... LWLMLWLMLWHMLWR   ................................. (8.20) 

式中， .... LWHM 為朔望平均高潮位； .... LWLM 為朔望平均低

潮位。 

(3) 計算地震時主動土壓力 iAEP ,  

依 Mononobe-Okabe 之建議，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土層之動

態主動土壓力 iAEP , 水平分量，可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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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OLiiiAEiAE whKP  ................................................. (8.21) 

式中， i 為第 i土層土壤之單位重，如位於水面下，則取

水中單位重 wsati  ' ； w 為海水單位重，取為 303.1 mtw  ；

ih 為第 i土層土壤之厚度； OLw 為碼頭超載重( 2mt )，地震時取

1.15 2mt ； 在板樁式碼頭中即板樁與土壤間之摩擦角(度)；

AEiK 為第 i土層主動土壓力係數，計算如下： 

 

 
   

 

2

2

cos

sinsin
1coscos

cos




























ii

i

AEiK  ................... (8.22) 

式中， i 為第 i土層土壤之內摩擦角(度)；為地震合成角，

殘留水位以上土層 eK1tan ；殘留水位以下土層 eK 'tan 1 ；

eK ' 為修正後的震度係數， e

sat

sat
e KK 




1
'




。 

(4) 計算地震時被動土壓力 iPEP ,  

被動土壓力計算與主動土壓力雷同，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

土層之動態被動土壓力 iPEP , 水平分量，可依下式計算： 

   cos,,   OLiiiPEiPE whKP  ................................................. (8.23) 

式中，因板樁被動側位在海面下埋置部份，碼頭超載重 OLw

取為 0 2mt ； iPEK , 為被動土壓力係數，計算如下： 

 

 
   

 

2

2

,

cos

sinsin
1coscos

cos




























ii

i

iPEK  ................. (8.24) 

(5) 計算地震時之動態水壓合力 DWP  

作用於板樁牆體之動態水壓力 DWp ，依 Westergaard 所提出

隨深度 y之分布情況，如圖 8.12(a)所示，並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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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KP wwhDW  
8

7
 .......................................................... (8.25) 

式中， wH 為海水潮位深度( m )。因此，作用於板樁牆體之

動態水壓合力 DWP ，即可依下式計算，且合力作用位置位於海

底面上 wH4.0 處。 

2

12

7
wwhDW HKP    .................................................................. (8.26) 

因動態水壓力與潮位深度有關，故於分析過程須考量各相

關設計潮位之動態水壓力。 

 ..LW  ..LW  

WH  

DWP  

WH4.0  

WH  

Wh  

embD  

海底面 

海底面 

板樁底 
 

(a) 動態水壓                     (b) 殘留水壓 

圖 8.12 作用於版樁之水壓力分布示意圖 

(6) 計算殘留水壓合力 RWP  

若碼頭海側之潮位高於碼頭陸側之殘留水位時，則無需考

量殘留水壓力；而當海潮位低於殘留水位時，作用於板樁上之

殘留水壓分布如圖 8.12(b)所示，殘留水壓力 RWp 可由下式計算： 

wwRW hp    .............................................................................. (8.27) 

式中， wh 為殘留水深( m )，即殘留水位與海潮位之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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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留水壓之合力 RWP 為： 

 embwRWwRWRW DHphpP 
2

1
 .............................................. (8.28) 

式中， embD 為板樁埋入深度( m )。因殘留水壓力亦與潮位

深度有關，故於分析過程須考量各相關設計潮位所產生之殘留

水壓力。 

(7) 檢核板樁貫入長度 

分別計算影響結構穩定之相關作用力後，即可計算板樁貫

入長度之安全係數。依規範規定板樁入土長度須滿足下式： 

a

p

M

M
FS ..  .................................................................................. (8.29) 

式中， ..FS 為貫入長度安全係數，平常時 1.5、地震時 1.2；

pM 為被動土壓力對拉桿裝設點之抵抗力矩； aM 為主動土壓、

動態水壓及殘留水壓等對拉桿裝設點之驅動力矩；動態水壓與

殘留水壓取合力矩最大時之潮位即可。 

(8) 計算耐震安全係數 SF  

依前述步驟反推臨界穩定狀態(板樁貫入長度安全係數=1)

對應之地震係數即為構造物最大可承受之地震係數 tK ，其與設

計震度係數 eK 之比值即為耐震安全係數： 

e

c

S
K

K
F   ..................................................................................... (8.30) 

(9) 計算拉桿張力與板樁樁身最大彎矩 

假設板樁為以拉桿裝設位置及海底面作為支承之簡支

梁，而以海底面以上之主動土壓、動態水壓、及殘留水壓為載

重，如圖 8.13 所示，便可計算出拉桿錨錠張力，進而可計算作

用於板樁樁身之最大彎矩，並判斷拉桿與板樁是否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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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3 板樁最大彎矩分析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9]
 

(10) 評估構造物之變位量是否滿足可接受標準 

依據表 8-4 所列非液化工址板樁式碼頭變位參數與耐震安

全係數之經驗關係式，並利用步驟(8)所得之耐震安全係數 SF ，

可推估最大水平位移 d ( cm )、沉陷量 s (cm )及正規化水平位移

Hd ( % )等。將所求得之碼頭變位以及拉桿與板樁之應力狀

態，與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如表 7-3 相互對照檢核，即

可判定結構物之性能是否滿足可接受標準。 

對於該類碼頭在具有液化潛能工址之位移量，Iai
[28]之案例

分析統計出：在規範設計地震力作用下，對非液化、僅壁體後

局部背填土液化、壁體後包括錨碇設施在內之背填土全部液

化、背填土與基礎土壤均液化等四類工址(圖 8.14)，正規化位

移 Hd 分別為：0~5%、5~15%、15~25%與 25~50%，這些參數

可用來粗略估算水平位移之大小範圍。在 1.5~2.0 倍規範設計

地震力作用下該水平位移之統計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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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非液化工址版樁式碼頭變位參數與安全係數之關係 

變位參數 經驗公式 相關係數 標準偏差 

最大水平位移d ( cm )  SFd 19.346.1   0.68 27 

沉陷量 s ( cm )  SFs 17.143.5   0.40 20 

正規化水平位移 Hd ( % )  SFHd 18.55.1   0.65 5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7] 

 

圖 8.14 板樁式碼頭工址填土可能液化狀態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36]
 

2. 鋼板樁圓筒式碼頭 

鋼板樁圓筒式碼頭之擋土機制類似於重力式碼頭，在地震力作

用下，如考慮土壤未發生液化，其受力主要包括動態主動土壓力、

動態被動土壓力、動態水壓力、殘留水壓力、作用於圓筒內填料之

慣性力、以及作用於圓筒底面之土壤抗剪力等，如圖 8.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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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5 地震時背填土壤未液化鋼版樁圓筒式碼頭受力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參考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修訂[87]，圓筒式碼頭擬靜力分析

應檢核之項目包括： 

(1) 圓筒壁體剪力變形檢核 

圓筒壁體應檢討於海底面之剪力變形，即圓筒壁體於海底

面之抵抗力矩，應足以抵抗於海底面之變形力矩。然而，根據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修訂，此項檢核一般僅針對常時作用荷重

進行檢討，並忽略圓筒壁體之變形，此外，一般認為在圓筒的

直徑極小，回填土之強度較低時，方須進行剪力變形之檢核。 

(2) 板樁入土長度檢核 

圓筒海側之板樁，須打設至能達到足夠承載力之深度為

止。圓筒陸側之板樁如海底地盤良好時，打設至海底面下

mm 2~1 即可，如係軟弱地盤，其入土深度則採與海側板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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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筒壁體安定檢核 

係參考重力式碼頭安定分析為之，但由於其較重力式碼頭

仍屬相對柔性之構造，故一般僅檢討滑動安定，傾覆安定及承

載力則可不予檢討。參考圖 8.15 之鋼板樁圓筒式碼頭受力示意

圖，由於動態主動土壓與被動土壓在地震作用下並不會同時發

揮到最大，故在此不考慮動態被動土壓所提供之抵抗力，僅考

慮圓筒底部土壤抗剪強度提供之抵抗力  vKW 1 ，並考慮作用

於圓筒內填料之慣性力 WKh 、動態主動土壓合力 AEP 、動態水

壓合力 DWP 、與殘留水壓合力 RWP 造成之驅動力，則抗滑動安全

係數如下式所示： 

 

RWDWAEh

v

PPPWK

WK
SF






1
..


 ................................................... (8.31) 

上式抗滑安全係數於常時需>1.2，地震時需>1.0 
[87]。 

(4) 板樁應力檢核 

板樁斷面之環向應力應小於材料容許應力。參考圖 8.16，

可由下式計算板樁斷面環向應力 ： 

t

RP
tTRP i

i


 222  ................................................. (8.32) 

式中， R為板樁斷面半徑； iP為板樁斷面第 i處荷載。 

 

圖 8.16 圓筒式碼頭平面應變分析模式等值拉桿計算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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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簡化動力分析法 

1. 滑動塊體分析法 

板樁式碼頭之簡化動力分析原理與重力式碼頭相同，係運用滑

動塊體法於結構之耐震能力檢核評估，分析流程如同圖 8.7。應用

圖 8.22 節介紹之滑動塊體分析法原理，板樁與破壞面以上土壤理想

化為一滑動剛體，地震作用於整塊剛體，塊體受地震力作用時有向

外滑移現象，當向外滑移之地震力超越抵抗塊體向外滑移之極限力

時，塊體則開始會有滑移的情況產生，此時地震力之震度係數為臨

界滑動震度係數，並將此震度係數轉換為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再與

地表加速度大於臨界滑動加速度 ta 的部分作雙重積分，可得構造物

之滑動位移量，因此首先需推估結構之臨界滑動震度係數 tK ，此震

度係數可由以下方式求得。 

參考 Seed 與 Whitman 
[3]之研究，以 AEK 與 PEK 分別表示地震時

之主動土與被動土之動態土壓力係數，地震時極限錨碇反力為 eT ，

以 AK 與 PK 表示常時之主動土與被動土之靜態土壓力係數，常時之

極限錨碇反力為 sT ，Towhata 與 Islam 
[12]得到如下關係式： 

hAAEAAE KKKKK
4

3
  ..................................................... (8.33) 

hPPEPPE KKKKK
8

17
  .................................................... (8.34) 

AP

AEPE
se

KK

KK
TT




  ..................................................................... (8.35) 

採用壁體與背填土壤合為一體作剛體運動之假設，得到臨

界滑動之水平地震係數 tK 如下： 

  

AE

AEAEAE
t

c

bba
K





tan1

tan1tantan




  ................................ (8.3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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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mbwwetembwsatm HDHHHDHW  2
2

1 2
  .............. (8.40) 

其中，當錨碇完全有效時， 1m 、無效時， 0m ； PP 為靜

態被動土壓力， AU 與 PU 分別為主動土與被動土因反覆剪力

所產生之附加孔隙水壓；當錨碇部分在地下水位(假設為海平

面 ) 以 上 時 ， 1n ， 若 完 全 淹 沒 於 水 中 時 ，

 ws a ts a ts a tn   ' ， w 與 sat 分別為海水與飽和土壤之單位

體積重量； AE 為主動破壞面與水平面之夾角，H、 wH 與 embD 分

別為板樁基盤面以上總長度、基盤面以上水深與板樁在土中埋

設之長度。 

2. 簡易圖表法 

類似重力式碼頭，通過有限元素或有限差分法等較精確解法探

討影響板樁變位之參數，例如：板樁錨碇深度、板樁勁度、拉桿長

度、回填土壤密實度、土壤改良範圍以及地震強度[25等。如同重力

式碼頭，這些圖表均基於一定之假設及特定之地震資料，國內若要

應用該圖表法，需以本土之地震資料來製作及驗證後，才能應用於

工程實務。 

8.3.3 動力分析法 

具體內容可參考重力式碼頭，惟對板樁結構，國內將之歸為剛性

結構物，然 INA 的設計準則容許此類結構發生超過彈性反應極限之行

為，而以彈塑性模型來模擬此類結構物之行為。板樁式碼頭同樣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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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素法程式來進行非線性動力分析，據以評估其耐震能力。如透過

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FLUSH、PLAXIS，以考慮板樁、拉桿、錨錠版、

及土層之非彈性行為，利用具代表性之實際地震記錄作為輸入運動，

進行考慮土壤－結構互制效應之非線性動力歷時分析，並探討在所考

量之地震等級下，碼頭結構之性能表現能否符合性能目標，以評估其

耐震能力。因碼頭屬於線形結構，於平行碼頭面線之方向變異性小，

故可採用二維平面應變分析模式以簡化分析量。 

同前所述，對於板樁式碼頭之耐震評估主要採用簡化分析法及動

力分析法，簡化分析法雖然便捷，但其將碼頭所承受之地震力簡化為

側向靜態慣性力，來進行擬靜力分析，並未將地震之延時效應、頻率、

振動速度、地盤位移等特性納入考慮，無法表現不同地震事件之變異

性。而動力分析法中，由於採用實際地震記錄作為輸入運動，能充分

展現地震之變異性，此外動力分析法較能真實考量結構與土層材料的

非線性、結構與土壤的互制作用等條件，且分析結果可搭配相關定性

或定量的準則，據以判定是否滿足性能可接受標準，其缺點為較為耗

費資源與時間。 

8.4 棧橋式碼頭耐震性能分析法 

棧橋式碼頭之構造型式類似橋梁結構，係以頂版作為碼頭工作平

台，利用樁基礎作為支柱，用於支撐頂版立於岸邊斜坡之上，故提供

棧橋式碼頭穩定之作用力，即來自於樁基礎之承載力。此類碼頭之主

要特性概有：(1)結構自重較重力式與板樁式（含背填土體）碼頭為輕，

常運用於當地層軟弱無法提供足夠承載力時，或於地震活躍地區為了

降低地震引致之慣性力時等情況。(2)對水流與漂沙之妨礙較小，故對

自然狀態平衡之衝擊較小。(3)較能配合既有地形，通常無需大量挖填

土。(4)因基樁之施作，單位面積之工程費用較其他型式之碼頭為高。

(5)對水平力之抵抗較弱。 

為克服棧橋式碼頭對水平力之抵抗較弱的特性，常會採用更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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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供側向勁度之斜樁型式，以幫助抵抗因船隻停泊、起重機運轉、

或地震作用所引致的側向力。因此，根據支撐頂板之支柱結構型式，

棧橋式碼頭可概分為直樁式與斜樁式。然而，在斜樁式棧橋碼頭中，

由於斜樁之水平勁度與較其它直樁相明顯為大，當碼頭整體受側力作

用時，分配在斜樁樁頭上之水平剪力亦較大，而易產生應力集中或剪

力破壞。因此，在棧橋式碼頭之設計分析上，需特別考量樁體之位移

需求與韌性。 

評估棧橋式碼頭耐震性能的原則，是以能提供港口正常營運為基

本考量，因此耐震能力評估時將主要關注與營運功能直接相關之構造

物應力狀態及變位。參考現有耐震設計規範與相關研究報告所建議的

分析方法與耐震性能準則，以下即分別介紹簡化分析法、容量震譜法(非

線性靜力側推分析)與動力分析法(動力歷時分析)，用以評估棧橋式碼

頭之耐震能力。 

8.4.1 簡化分析法 

本研究參考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中之簡化分析法，運用

於既有棧橋式碼頭之耐震能力評估，於分析中將碼頭簡化為一平面結

構，並假設地震力係由陸側均勻作用於碼頭上部結構，其地震力作用

之水平力皆由斜群樁負擔，計算各樁之應力，並檢核其應力是否小於

容許應力。分析步驟簡述如下： 

1. 載重分析與外力計算 

進行棧橋式碼頭耐震能力之檢核時，其外力係考量由上部結

構、超載、操作機具及基樁等項目，所引致的垂直荷重與水平荷重，

可依下列流程計算。 

(1) 樁之特徵長度與假想固定點推求 

首先將基樁之埋入部分理想化為位於 Winkler 型式基礎上

之梁模型，接著採用張有齡之等效固定端法。分析時，編號 i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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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之固定端設定於假想地表面以下之 i1 處深度，其中編號 i基

樁之樁－土系統之特徵係數 i 之計算方式如下： 

 
4

,,

4 i

ipih

i
EI

Dk
  ............................................................................. (8.41) 

式中， ihk , 為編號 i基樁之橫向地層反力係數( 3mkg )，該值

應以橫向載重試驗求得為原則。於設計階段，如無試驗值，可

依 Nk ih 15.0,  估算之，其中N 為標準貫入試驗 SPT-N 值[67]； ipD ,

為編號 i基樁的樁直徑或等效寬度； iEI 為編號 i基樁的抗彎剛

度。 

 

假想地表面 

設計碼頭水深 

 

圖 8.17 假想地表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對基樁之假想地表面，如圖 8.17 所示，原則上可簡單假設

為各基樁位置水深與碼頭設計水深之平均值[87]。如圖 8.18 所

示，若定義假想地表面上編號 i基樁之樁長為 il ，則編號 i基樁

樁頭至假想固定點長度 iL 即為： 

i

ii lL


1
  .................................................................................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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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地表面 

假想固定點 

il  

i

1
 

編號 i基樁 

i

ii lL


1
  

 

圖 8.18 棧橋基樁之特徵長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ThT VKH   ............................................................................... (8.43) 

2. 基樁軸力計算 

應依據基樁之配置狀況，分別考量直樁與斜樁所承受之垂直與

水平力，據以計算直樁與斜樁所承受之軸力。再將各樁所受軸力除

以樁之斷面積，即可求得各樁所承受之軸向應力。 

3. 應力檢核 

先計算基樁之常時容許應力，進行耐震能力檢核時，前一步驟

中所求直樁與斜樁之最大軸向應力，應低於 1.5 倍之容許應力值。 

4. 直樁水平抵抗力及樁頭彎矩計算 

在斜群樁棧橋式碼頭之直樁假定不承受水平力，因斜群樁可用

非常小的變位抵抗水平力，所以直樁所產生彎曲應力在分析中不考

慮，以斜群樁抵抗水平力時，所產生之水平位移，作為直樁之水平

位移，依此位移由式(8.44)計算編號 i直樁相對應之水平抵抗力 i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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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式(8.45)計算編號 i直樁之樁頭彎矩 iM ，式中 i 為編號 i斜樁受

軸力壓縮所產生之水平位移量。 

 

 
i

i

ii

i
l

EI
H 




21

12
3

3




 .................................................................. (8.44) 

ii

ii

ii

i lH
l

l
M 










2

1
 ................................................................... (8.45) 

5. 各樁應力檢核 

承受軸力之樁，或承受軸力及彎矩之樁斷面應力，由式(8.46)

計算之，且斷面應力要小於容許軸向壓應力 ca' 。 

ca

ba

ca

i

i

i

i
i

Z

M

A

P
'




   ............................................................... (8.46) 

式中， i 為編號 i樁之斷面應力； iP為編號 i樁軸力； iA 為

編號 i樁之斷面積； iZ 為編號 i樁之斷面係數； ca 為樁軸向容許

壓應力強度； ba 為樁容許彎曲應力強度； ca' 為樁軸向容許壓

應力其值為 1.5 倍 ca 。 

8.4.2 簡化動力分析-容量震譜法(非線性側推分析) 

棧橋式碼頭結構系統包括頂版、基樁與土壤，其受震反應分析為

典型之土壤與結構互制問題。為因應當前性能設計理念之潮流趨勢，

常需採用位移分析法，一般可採 Winkler 基礎模式，以彈簧元素來模擬

樁周土壤，藉此簡化分析模型，並適當考量土壤彈簧元素與結構元素

之非線性行為，以求取結構物之受震反應與破壞情況，進一步評估結

構物之耐震性能。 

棧橋式碼頭運用簡化動力分析法在進行耐震性能驗證時，工程界

常採取美國 ATC-40
[18]所建議之容量震譜法，ATC-40 所提出之容量震

譜法，可用來合理地評估結構在設計耐震性能目標需求下之結構反

應，現已被廣泛運用於結構耐震能力評估與耐震性能設計，而在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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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領域亦有相關應用，如賴瑞應等人[88]用來進行棧橋式碼頭之功能

性評估，賴聖耀等人[101,102,106,107]則應用在棧橋式碼頭之易損性分析。 

此方法的兩個關鍵要項，即為「容量」與「需求」，其具體詳述

如下： 

1. 容量震譜法之概念 

容量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之基本原理，是將結構

物視為一廣義單自由度振動系統，由結構物的頂層側推曲線

(pushover curve)及地震反應譜經ADRS轉換後求得結構側推容量震

譜(capacity spectrum)與地震需求震譜(demand spectrum)，如下圖所

示。所得之交點，可視為結構物承受地震力作用時，其近似的最大

地震反應。如以容量震譜法分析一單自由度之結構物，當結構在地

震力作用下仍保持於彈性狀態時，亦即結構側推容量震譜與地震需

求震譜交於側推容量震譜之直線段，如圖 8.19 中之 A 點。當結構

物因地震力作用進入塑性狀態時，則結構側推容量震譜與地震需求

震譜將交於側推容量震譜之曲線段，如圖 8.19 中之 B 點甚至是 C

點，則 A、B、C 各點即為不同等級地震作用下所得到的性能點

(performance point)，也就是結構物在不同地震需求時所表現的最大

反應。 

○
Capacity Spectrum

Spectral Displacement 

Spectral Acceleration
 

○

○A

B C

Demand Spectrum

 

圖 8.19 容量震譜法分析簡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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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RS 座標轉換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格式為以

Sd 及 Sa 為座標之關係圖。容量震譜法(Capacity Spectrum Method)

中最後的功能績效點的求得，是將結構側推曲線及地震反應譜轉換

成 ADRS 格式之結構側推容量震譜及地震需求震譜，再經結構非彈

性之韌性的消能折减進而疊代計算得到。 

結構之側推曲線原為基底剪力及頂層位移量之關係圖，經基本

震態因子轉換所得之 Sd 及 Sa 關係圖。其轉換公式如下列所示： 








N

i

ii

N

i

ii

m

m

PF

1

2

1,

1

1,

1

)(

)(





 ......................................................................... (8.47) 








N

i

ii

N

i

ii

m

m

PF

1

2

1,

1

1,

1

)(

)(





 ......................................................................... (8.48) 

1

/



WV
Sa   ............................................................................... (8.49) 

1,1 roofPF
Sd




  ........................................................................ (8.50) 

上列各式參數之意義： 


1

PF 第一模態之模態參與係數 


1

 第一模態之模態質量參與係數 

1,i 正規化第一模態第 i 層振幅 

V 基底剪力 

 橋柱頂層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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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第 i 層質量 

W 結構總重 

N 結構離散質量總數 

而地震反應譜為結構物週期 T 與 Sa 之關係圖，則地震需

求震譜亦為由地震反應譜經轉換所得之 Sd 及 Sa 關係圖。轉換

公式如下列所示： 

gSa
T

Sd 
2

2

4
 ....................................................................... (8.51) 

由上述之轉換公式亦可得知，在 ADRS 座標格式中，與座

標原點輻射向之結構週期保持常數。 

3. 地震需求震譜(Demand Spectrum) 

地震需求震譜乃反應橋梁結構所承受地震力的大小，經由工址

地層資料、土壤特性及震區等因素而求得，並考慮橋梁結構進入非

線性後非彈性變形產生之消能折減反應譜，其可使用結構之韌性程

度對彈性反應譜做折減，此處列舉兩種折減方法： 

(1) Newmark and Hall 之 R-T-μ 折減法 

所謂的 R-T-μ 修正方法主要是將彈性反應譜，依結構之

韌性與長短週期之反應譜特性，分段加以折減而產生非彈性反

應譜，因此對於折減因子、結構自然週期與結構韌性的交互關

係稱為 R-T-μ關係。 

由於結構物在強震下進入非彈性階段可產生遲滯消能之

作用，以降低結構系統於強震時所須提供之耐震強度，因此如

何準確的求出非彈性反應譜，即為影響耐震評估結果之關鍵步

驟，其非彈性反應譜的求取方法為將結構之彈性反應譜除上一

折減因子 R 而形成非彈性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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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折減因子 R 的取得主要是以彈性反應譜為基準，再根

據特定韌性比之非彈性反應譜，來計算彈性極限強度與非彈性

降伏強度之比值，其值即為折減因子 R，其定義如式(8.52)所

示： 

y

u

V

V
R

)1( 



 ............................................................................ (8.52) 

其中 )1( uV 為彈性極限強度 

yV 為非彈性降伏強度 

惟式(8.52)為簡化之折減模式，實際上彈性反應譜與非彈

性反應譜間之轉換受甚多因素影響，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週期

與韌性比，而目前對於 R-T-μ 非彈性反應譜修正方法已有大

量之研究成果，其結果大致相近。 

基本上強度折減因子 R 與韌性比μ的關係，可依長短週期

分為等位移與等能量兩種法則，其關係如下所示： 

短週期時，依等能量法則：R= 12   

長週期時，依等位移法則：R=μ 

其折減因子 R 公式推導如下： 

a. 等位移法 

如圖 8.20 所示，在中週期及長週期區，若 Umax 已知且

對彈性與非彈性結構物均相同，則依韌性比之定義，可得 

yU

U max  →

maxU

U y   .......................................................... (8.53) 

依下圖之相似三角形關係，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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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y

V
V   .................................................................................. (8.54) 

再依力與譜加速度成正比之關係，可得 


eSa  = nSa  = 

R
Sae  .......................................................... (8.55) 

其中： eSa 為彈性結構之譜加速度 

nSa 為非彈性結構之譜加速度 

所以 折減因子 R=μ(韌性容量) 

V 強度

U 位移

K

V
u

Vy

Uy Umax

彈性
結構

非彈性
結構

 

圖 8.20 等位移法則示意圖 

b. 等能量法 

如圖 8.21 所示在短週期區，由 Newmark and Riddell 的

研究可知，此折減因子之分析公式是以彈性結構與非彈性結

構振動時能量相等為基礎。所以將下圖中彈性結構與非彈性

結構所產生之能量令其相等，亦即為其 力-位移 之圖所涵

蓋的面積令其相等來推導折減因子 R 之公式。 

2

maxUVu   = )(
2

max yny

yy
UUV

UV



  ................................... (8.56) 



8-44 

K

Vu

2

)( 2

 = )1(
)(

2

)( 22

 
K

V

K

V yy
 ................................................ (8.57) 

則 ))1(
1

2

1
(2)( 2  

KK
K

V

V

y

u  ............................................... (8.58) 

所以 12  
y

u

V

V
 = R(折減因子) 

V 強度

U 位移

K

V
u

Vy

Uy Umax
Un-max

彈性
結構

非彈性
結構

 

圖 8.21 等能量法則示意圖 

而折減因子 R之使用方法，將以下列各圖按流程說明之。 

(a) 取得受評估之工址彈性反應譜，如圖 8.22。 

Sa (g)

Period (sec)

短週期 中長週期

 

圖 8.22 工址彈性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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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圖 8.23 所示，經 ADRS 格式轉換後求得彈性地震需

求震譜 

Sa (g)

Sd (cm)

短週期 中長週期

 

圖 8.23 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c) 如圖 8.24 所示，經由折減因子 R，折減為非彈性地震需

求震譜，而折減後之 Sa 轉換為 Sd 後須再乘上μ，才是

正確的非彈性最大位移。 

Sa (g)

Sd (cm)

短週期 中長週期

Sa / 12 

Sa / μ

Sd(折減後) ×μ

 

圖 8.24 非彈性地震需求震譜 

(2) ATC-40 之等效阻尼比折減法 

結構物之最大反應可視為是「自然振動週期」與「阻尼比」

的函數，關於結構物非彈性模式的研究有許多文章的發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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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都涵蓋結構系統的韌性考量和彈性系統性質的修正，

ATC-40 的方法是使用結構物的等效阻尼的性質，來修正彈性

系統性質，以模擬非彈性的反應，當地震力使結構物進入非線

性時，其阻尼可視為黏滯阻尼(viscous damping)與遲滯阻尼

(hysteretic damping)的組合，而遲滯阻尼可以等效黏滯阻尼比

(equivalent viscous damping ratio)來代表其效應，其兩者相加後

以等效阻尼表示之。 

以前述之 ADRS (Acceleration–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a)格式轉換，可將傳統的以週期和譜加速度所構成之地

震反應譜，轉成 ADRS 格式之地震需求震譜 (demand 

spectrum)，如圖 8.25 所示。 

 

Spectral Displacement 

Spectral Acceleration (g) 

5%-Damped Design Spectrum 

 

Demand Spectrum 

Capacity Spectrum 

Ss ×FA 

(Ss×FA)×SRA 

(Sl/T×FV)×SRV 

(Sl /T)×FV 

Area 

A 

D 

 

圖 8.25 ATC-40 等效阻尼比折減法 

而等效阻尼 eff ，定義為在地震尖峰的反應期間結構物消

散的總能量，而且是結構在彈性時之黏滯阻尼部份 E ，和遲

滯阻尼部份 H 的和，假設超過降伏點有著非彈性反應，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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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阻尼將以下列式(8.59)來表示： 

eff
 =

E
 +

H
  .......................................................................... (8.59) 

彈性阻尼的部份 E ，是一個常數，而遲滯阻尼的部份 

H ，是靠著結構降伏後的遲滯圈在尖峰反應位移為 D、加速

度為 A 時所圍出的面積，如圖 8.25。遲滯阻尼， H ，定義

如式(8.60)。 

H
 = 












DA2

Area
 ..................................................................... (8.60) 

上式： 

Area  是遲滯迴圈所圍的面積 

D  是容量曲線的尖峰位移反應 

A  是在尖峰位移 D 時的尖峰加速度反應 

κ  是阻尼修正因子 

於 ATC-40 中，為考量實際結構物狀況，以阻尼修正因

子κ來修正結構物實際遲滯迴圈與理想情況下之遲滯迴圈

的差異，式(8.60)裡的κ因子折減了遲滯阻尼的大小，以所

設計的結構物韌性與地震振動時間來模擬循環反應期間遲

滯圈的衰減。振動時間以短、中、長來作各別定性的描述，

而振動的時間對於結構物的損害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實際的需求震譜修正計算上，其遲滯迴圈可以雙線性

模式模擬之，如圖 8.26，而所要求得之非彈性需求震譜是將

彈性需求震譜乘以震譜折減因子(SRA 和 SRV)，此處之修正

方法亦和 R-T-μ 修正方法類似，亦即 SRA是用在反應譜中

等加速度段之週期範圍作折減，而 SRV是用在反應譜中等速

度段之週期範圍作折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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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6 雙線性模式之遲滯迴圈 

如圖 8.26 所示，其等效阻尼比可以下列式子表示： 

eq (%) =5+ 0  ....................................................................... (8.61) 

其中：5 代表 5% 之結構本身的黏性阻尼 

0 則代表理想遲滯迴圈下所計算之遲滯阻尼，並轉化為

等效黏滯阻尼。 

0 (%) = 








DA

Area

2
=

so

D

E

E

4

1
=

pipi

ypipiy

da

dada



 )(7.63
 ..................... (8.62) 

其中： ED 是阻尼之消耗能量 

Eso 是最大應變能 

若為考量實際結構物之狀況，以阻尼修正因子κ來修正

結構物實際遲滯迴圈與理想情況下之遲滯迴圈的差異時，則

等效阻尼比改為下式(8.6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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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 (%) =5+κ 0 =5+
pipi

ypipiy

da

dada



 )(7.63 
 (%) ................. (8.63) 

其中κ依 ATC-40 中之建議值計算，如表 8-5 及表 8-6

所示，按結構型式及強震歷時分類之。 

表 8-5 結構物分類及所屬型式 

強震延時 新結構物 一般現存結構物 
結構行為較差的現

存結構物 

短 TYPE A TYPE B TYPE C 

長 TYPE B TYPE C TYPE C 

表 8-6 阻尼修正因子κ 

結構行為種類 0  (%) κ 

TYPE A 
  16.25 

  16.25 

1.0 

pipi

piypiy

da

adda )(51.0
13.1


  

TYPE B 
  25 

  25 

0.67 

pipi

piypiy

da

adda )(446.0
85.0


  

TYPE C Any value 0.33 

彈性需求震譜因等效阻尼而折減為非彈性需求震譜，其

折減量為 SRA 和 SRV 兩反應譜折減因子決定之，震譜折減

因子是結構物等效阻尼( eff )的函數，定義如下式(8.64)和式

(8.65)。 

SRA＝(3.21-0.68ln( eff ))/2.12 ............................................. (8.64) 

SRV＝(2.31-0.41ln( eff ))/1.65 .............................................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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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RA 和 SRV 兩反應譜折減因子必須大於等於表 8-7

所規定之最小值，則最後反應譜折減之結果如圖 8.27 所示。 

表 8-7 最小容許 SRA 及 SRV 

結構物行為種類 SRA SRV 

TYPE A 0.33 0.50 

TYPE B 0.44 0.56 

TYPE C 0.56 0.67 

 

譜加速度 Sa

譜位移 Sd

5%彈性反應譜

折減後之非彈性反應譜

2.5 CA

CV / T
2.5 SRA CA

SRV CV / T

 

圖 8.27 ATC-40 彈性需求震譜之折減示意圖 

4. 結構側推容量震譜(Capacity Spectrum) 

結構側推曲線是由側向位移與所對應結構物側向的抵抗力而

成的函數所繪製出的曲線，也就是棧橋式碼頭基底剪力-頂層變位關

係圖，用以代表碼頭的受震行為，ATC-40 規定，以結構基本振態

分佈豎向力進行結構側推分析，求得結構基底剪力對應結構物頂層

位移。為了方便對照地震需求震譜，基底剪力轉變為譜加速度而頂

層位移轉換為譜位移，也就是 ADRS 轉換。 

結構側推分析為逐步靜力加載，來求取棧橋式碼頭之側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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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許多的結構分析商業軟體皆有提供此項功能，且分析程序皆大

致相同，所以本文僅介紹結構非線性側推分析之一般程序，其分析

流程步驟如下： 

(1) 建立結構物模型。 

(2) 設定塑性轉角特性及位置。 

(3) 加上側向力，依規範豎向分配 或 基本振態分配。 

 VhmhmF iiiii )/(   (豎向分配) 

 VmmF iiiii )/(    (振態分配) 

其中： Fi = 第 i 層之側向力 

mi = 第 i 層之質量 

ψi = 正規化基本振態 

(4) 計算考慮垂直載重和側向力載重之桿件內力。 

(5) 調整側向力大小，讓桿件群組能調整在所需之次數程序內完

成。因為當桿件達到它的容許強度後就不能承受多餘的側向

力。 

(6) 紀錄基底剪力及控制點位移。 

(7) 修正降伏桿件的勁度。 

(8) 施加一個新的增量側力在修正後的結構上使其再產生桿件降

伏。 

(9) 將側向力增量和其相對應的控制點位移增量，加到先前的紀錄

中。 

(10) 重複步驟 7、8、9，直到控制點達到設定位移，所求得之結構

側推曲線結果如圖 8.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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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8 棧橋式碼頭基底剪力與頂層位移關係圖 

(11) 經 ADRS 格式轉換後得到結構物之容量震譜，如圖 8.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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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9 棧橋式碼頭結構容量震譜(Capacity spectrum) 

5. 性能點(Performance Point) 

性能點(performance point)代表結構物在承受之地震強度下的最

大反應。性能點為已表示成 ADRS 座標格式的結構側推容量震譜及

地震需求震譜迭代計算而得。其中彈性地震需求震譜隨著結構物進

入非線性區域，因構件降伏而使得週期延長且勁度降低，非彈性變

形消散部份地震能量，使得結構物耐震能力需求減少，允許依結構

韌性程度折减地震需求震譜。當折减後之非彈性地震需求震譜及結

構側推容量震譜迭代產生交點時，該點便為性能點。其流程如圖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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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結構物特性選擇適當一組        及        值
使用雙線性遲滯迴圈計算求得         及         值

pi
a

pi
d

y
a

y
d

再依結構物型式採用適當k值，並計算出

計入反應譜非彈性效應

求取兩反應譜之交點        及        i
a

i
d

eff


ASR

VSR

IF  0.95       <          < 1.05     pi
d

pi
d

i
d

數對       及        即為所求之功能績效點pi
a

pi
d

True

Fail

以ADRS格式之
彈性地震需求反應譜及結構容量反應譜

疊代計算功能績效點

令

等於

pi
a

pi
d

i
a

i
d

 

圖 8.30 ATC-40 迭代計算性能點流程圖 

其中( pia , pid )表示容量震譜上第 i 組數對，( ya , yd )則為降伏數

對。 

彈性地震需求震譜因有效阻尼的作用折减為非彈性地震需求

震譜，由前述之內容可知其允許折减幅度由 ASR 及 VSR 兩因子來控

制。前者為地震需求震譜中加速度為定值部分之折減因子，而後者

是速度為定值部分之折減因子。 

地震需求震譜是在結構物工址處 5％阻尼比之反應譜，當結構

有效阻尼超過 5%阻尼比時，有效阻尼將會使地震需求折減。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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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物耐震的特性則由結構側推容量震譜來表示，如此便可決定結

構物的性能點，亦為其最大反應，圖 8.31 將可輔助說明之。 

 

譜加速度 Sa

譜位移 Sd

5%彈性反應譜

折減後之非彈性反應譜

2.5 CA

CV / T

2.5 SRA CA

SRV CV / T

ED

Eso

api

ay

dy dpi

結構容量曲線

功能點 (Performance point)

 

圖 8.31 ATC-40 疊代計算性能點示意圖 

此外前述之 R-T-μ 修正方法，亦可按照上述 ATC-40 的迭代

方法使用之，運用時僅將折减因子 ASR 及 VSR 更改為 R-T-μ修正法中

之折減係數 R 即可，其迭代流程以圖 8.32 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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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結構物特性選擇適當一組        及        值
再反算此點所對應之韌性容量，並進而計算折減係數

pi
a

pi
d

計算折減係數 R

短週期時，依等能量法則：R=           

長週期時，依等位移法則：R=μ

計入反應譜非彈性效應

再求取折減後之地震需求反應譜與結構容量
反應譜之交點        及        

i
a

i
d

IF  0.95       <          < 1.05     pi
d

pi
d

i
d

數對       及        即為所求之功能績效點pi
a

pi
d

True

Fail

12 
令

等於

pi
a

pi
d

i
a

i
d

以ADRS格式之
彈性地震需求反應譜及結構容量反應譜

疊代計算功能績效點

 

圖 8.32 R-T-μ修正法疊代計算性能點流程圖 

6. 由性能點之結構反應檢核性能水準要求 

由上述容量震譜法產生性能點時，其整體結構行為代表著棧橋

式碼頭的最大反應，此時可依其各部構件之應力或應變狀態去判定

所設計之碼頭的受震反應是否滿足性能可接受標準。 

8.4.3 動力分析法 

為求取棧橋式碼頭在實際地震作用下的受震反應，可由有限元素

法程式來進行非線性動力歷時分析，分析時考慮棧橋式碼頭之土壤與

結構互制作用。結構之模擬亦採用基樁產生塑性鉸，來模擬棧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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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之非彈性行為，土壤可採用雙線性土壤彈簧來模擬。棧橋式碼頭受

震反應分析屬於典型之土壤與結構互制問題，分析時為了保守之故，

可採用 Winkler 基礎模式來考慮柔性基礎效應。 

至於基礎之阻尼與散射效應，由於較為複雜，且通常會造成結構

物實際承受之地震強度，較地表自由場運動為低，因此若直接以地表

加速度歷時作為輸入運動是較保守的設計。 

另外所輸入的地表加速度歷時應為符合規範彈性設計反應譜之人

造地震歷時，一般製作人造地震歷時之規定，其必須能反映工址之實

際地震特性，歷時分析每一方向地動分量須使用至少三個不同地震事

件下與工址附近測站設計反應譜相符之地震紀錄，並取各主軸反應最

大者為設計依據。非線性分析時，須同時輸入三正交方向地動分量之

地震歷時。近斷層水平地震記錄應能反應其近斷層地震特性，且應轉

換為垂直於斷層方向之平面主方向。針對任一組人造地震歷時，其 5%

阻尼比之譜加速度值在 0.2T至 1.5T週期範圍內不得低於設計地震規定

之譜加速度值之 90%，且在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上述規定

之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 T 為所考慮方向橋梁之基本振動週期。 

利用非線性動力歷時分析，其優勢為可以充分考量真實情況，獲

得可信的受震反應結果，但其運算成本耗費過於龐大乃最大缺點。 

8.5 土壤液化評估 

由於土壤液化為港灣構造物，特別是重力式碼頭受損主要原因之

一，目前對砂質土壤液化之定義、影響因素、評估條件、評估或判定

方法以及防治與處理之方法，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已有明確

之規定，但鑑於國內所採行之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眾多，各種評估方法

各有所長，目前不宜強行統一，因此本研究僅列出既有規範與其他研

究文獻中較典型方法，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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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概說 

土壤液化係指當充滿地下水而飽和的疏鬆細砂或砂質粉土，在地

震力或反覆振動作用下，發生土壤結構的改變，同時，土壤顆粒間隙

變得較緊密，加上地震搖幌的速度大於一般砂土能將多餘的地下水排

出的速度，使得土壤中的孔隙水壓逐漸上升，致使土壤之有效應力減

低，當土壤中的孔隙水壓升高到與土壤顆粒所承受的垂直壓力相等

時，亦即有效應力為零，土壤將喪失其原有剪力強度而成液態化，即

稱為「土壤液化」。 

土壤發生液化時，較顯著者，會發生噴砂、噴水、構造物基礎產

生嚴重下陷、傾斜、地表被水壓力擠壓等現象；較輕微者，則僅造成

地層下陷及基礎不均勻沈陷等現象。 

影響土壤液化之因素[賴聖耀等 2002
[72]

]包括：相對密度(密度越高

者越不易液化，<50%者易發生液化、>70%不易液化)、土壤顆粒特性

如大小、級配與形狀(細砂較粗砂粉土易液化、級配均勻者較級配優良

者較易液化、球型較其他形狀之顆粒液化之可能性較大)、土壤種類(砂

土液化可能性最大)、地下水位(地下水位高者易液化)、細料含量(等相

對密度下，細料含量增加可降低土壤液化潛能)、細料塑性指數(液化阻

抗隨塑性指數增加而提高)、有效圍壓(深層土圍壓較大，液化阻抗較

高)、振動延時與強度(延時越長、強度越大，液化潛能越高)、擾動(緊

密砂受擾動後變疏鬆，易液化；疏鬆砂受擾動後變緊密，液化阻抗提

高)、應力歷史(曾受過小規模地震之土層，因互鎖作用使得液化阻抗提

高)、過壓密比(此值越高，液化阻抗越大)。 

由於碼頭構造物係常建築在屬於沖積土層之臨海地區，而建造過

程中也常以抽砂來填碼頭後線陸地，這些土層最可能發生液化現象，

而過去的震害也顯示，因土壤液化而造成碼頭破壞之情形很常見，所

以港灣構造物之耐震設計中，在概念設計階段對工址進行土壤液化潛

能之分析以及設計初步完成後之液化檢討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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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土壤液化潛能之評估 

液化潛能評估的方法有很多種，因數值分析法之運算過程較為複

雜，故一般最常使用的是「簡易分析法」，此種分析方式是累積許多

理論分析、室內及現地的試驗與震災案例之研究綜合成果。基本上，

簡易法可以分為兩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利用設計基礎時所用之地表最

大加速度 PGA，以半經驗之簡易公式估計現地土層在遭遇地震時所承

受之反覆剪應力比(CSR)；第二部份係估算土層之液化阻抗(CRR)，評

估土層液化阻抗的方法有相當多種，其方法又分室內試驗法及現地試

驗法，室內試驗包括動態三軸、反覆直剪、反覆中空扭剪等，利用現

地試驗的結果則包括 SPT-N 值、CPT-qc 值、震測剪力波速 Vs 等，根

據選定的分析方式而採用適當的地質調查方法。 

以下對較常用之方法作簡要說明： 

1. 簡易判斷法 (可參考國內現行規範) 

2. SPT-N 法 

SPT-N 法基本上是根據土壤鑽探時之標準貫入試驗打擊數 N

來評估土壤液化之潛能，由於 SPT-N 法是最早發展的現地強度試驗

法，且土層資料的完整性較高，故 SPT-N 被認為是較可靠的評估參

數，其中最典型的方法包括： 

(1) T&Y 法 [Tokimatsu 與 Yoshimi 簡易經驗法, 1983]
[8]

 

(2) Seed et al. 簡易經驗法 [1985]
[9]

 

(3) JRA 法 [日本道路協會簡易經驗法 2002]
[73]

 

(4) CBC 法 [中國大陸簡易經驗法, 1989]
[53]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倪勝火與賴宏源先生所著「常用液

化評估法對 921地震案例適用性探討」[63]一文對以上各法以及 Arias

震度經驗準則法之評估流程與方法作了較好說明，並且應用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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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及彰化地區在集集地震中土壤液化潛能後指出：當 PGA 較高

時，各方法評估之液化潛能均較高而差別不大；若液化區細料含量

比例較高，但 SPT-N 值不高時，Seed et al.經驗準則法比其他方法

來得保守；對於粉土含量高之土層，JRA 法與 T&Y 法均低估土壤

液化潛能；CBC 法較適合粉土含量較高之地區，有待國內研究加以

借鑑並修正；Arias 震度簡易經驗法較不合理而不建議採用。 黃俊

鴻 與 陳 正 興 (1999)
[58] 所 著 國 家 地 震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報 告

NCREE-99-043「土壤液化機率分析法之研究」建議採用 T&Y 法作

為基本液化潛能評估方法，其原因在於：(a)該法對於低 SPT-N 值

級高 SPT-N 值砂土抗液化強度之估計較合理；(b)考量細料對抗液

化強度之影響方式較合理；(c)對液化後土質參數之折減有考量緊密

砂土反覆流動性之特性。 JRA 法為目前國內公路橋梁及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所採用之評估方法，但李咸亨、吳志明與郭政彥等人之

研究[65]探討包括以上各法及 NCREE[1997](註：該方法係 1996 年美

國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支助研究後，對 Seed et al.簡易法之修正

版)等十種液化評估方法後指出：Seed et al.[1985]之預測方法最適合

作為國內液化評估規範。 

3. CPT- cq 法 

基本上，此法之精神與 SPT-N 法一樣，其差別僅在於改使用圓

錐貫入阻抗 cq 作為評估之參數，具體內容及設計流程可參考 SPT-N

法。 

4. 震測剪力波速 sV 法 

此法為 Tokimatsu[1990]經由試驗證明與剪力波速 sV 相關之最

大剪力模數與抗議化強度間有良好之關係，而發展出以現地震測之

剪力波速 sV 為參數來評估液化潛能之方法，可參考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報告 NCREE-01-017 及營建署「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第十章，在此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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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港灣地區大地監測調

查與液化防治之研究」[72]探討應用機率分析法來評估土壤液化潛

能，該研究計畫除評估港區沖積土層及回填新生地液化潛能及地表

沉陷外，並積極推動港區地震及液化監測系統建置。地震監測係在

港區選擇適當地點鑽井至不等深度，埋設地震計，以量測地震資

料，分析地層震波之傳遞特性及放大效應。液化監測則是在港區設

置觀測井，設置水壓計量取地震時動態孔隙水壓及動態沉陷行為，

作為評估液化潛能及地表沉陷之依據。已完成臺中港、安平港、臺

北港高雄港及布袋港之地震及液化監測系統，目前及未來將陸續完

成花蓮港及蘇澳港之建置工作。 

土壤液化潛能之分析不僅在工址可建性之分析中具有重要作

用，在具體設計階段，初步設計確定斷面尺寸以後，再檢討液化對

結構物之影響並施行對策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以上主要介紹傳統

設計中常用之「簡易分析法」，在性能設計法中，所採用之土壤液

化潛能分析方法，如同在具體設計階段所採用不同複雜等級之數值

分析方法一樣，與耐震結構之重要性、性能設計流程之設計階段以

及所考量性能目標之高低有關。 

8.5.3 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規定 

一般地質調查土層若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時，則土層可能發生液化

潛能，需參照本規範所建議之液化評估方式作進一步之分析。 

1. 地表下 20m 以內之沖積土層且地下水位在地表下 10m 以內。 

2. 過#200 篩細料含量 FC(%)在 35%以下。 

3. FC(%)在 35%以上，但黏土含量 PC(%)在 12%以下。 

4. 塑性指數 PI(%)在 15%以下。 

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規定有關砂土層液化分析，可採取下

列三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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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易判斷法 

簡易判斷法液化之預測及判定，是依據土壤粒徑分佈進行土壤

分類。利用均勻係數 Uc=D60/D10=3.5 為基準作為分野之依憑，由

圖 8.33 判別之。 

(a)

(b)

均勻係數小之土壤

均勻係數大之土壤

 

 

通
過
百
分
率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有可能產生液化

極可能產生液化

0.074

 

極可能產生液化
 

有可能產生液化
 

 

粒徑 

粘土
 粉土 砂 礫 

通
過
百
分
率

0.074

(mm)

 

圖 8.33 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土壤粒徑與土壤液化分析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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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驗準則法 

經驗準則法土壤液化潛能預測及判定方式，是採用現地試驗參

數標準貫入試驗打擊數(SPT-N 值)及細料含量作為砂土抗液化強

度之預測。本基準參考美國「Seed 液化評估法」作為液化之判定基

礎，詳見 8.5.2 節。 

3. 試驗分析法 

依據土壤粒徑與 SPT-N 值檢討地盤是否會液化，其結果無法

確實判定，或屬重大港灣結構物工程時，建議採用試驗分析法進行

液化之預測及判定。 

試驗分析法土壤液化預測及判定方式，首先應進行地盤之地震

反應解析，求得地震時土壤內之剪應力；及採用現地不擾動土樣進

行動力三軸試驗，求得地盤之動態抗剪強度，比較二者之大小，進

行地盤液化之預測及判定，以確保港灣工程結構物之安全。其液化

潛能分析評估步驟如下： 

(1) 建立地下土層資料 

使用本分析法所需各土層之資料包括地下水位深度、每一

土層之厚度、SPT-N 值、取樣位置、土壤比重、孔隙比和含水

量。 

(2) 建立土層設計地震資料 

分析所需之地震資料主要有土層液化評估地區之地震規

模及水平地震最大地表加速度。 

(3) 地震引致反覆剪應力比計算 

對於地盤之地震反應解析，可使用地盤反應解析程式如

SHAKE 程式(Wave Equation)、MESH 程式(2-D,3-D,FEM)等，

考慮設計地震及地盤特性，估計不同深度地盤所承受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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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的反覆剪應力比及等值反覆作用次數。 

(4) 土壤抗液化強度之剪應力比 

對於地盤之抗液化強度應採用現地高品質不擾動土樣進

行動力三軸試驗，求取不同深度土壤抗液化強度曲線。另由不

同地震規模可概略估算轉換為等值反覆作用循環數，評估不同

深度地盤土壤抗液化強度之剪應力比( t

c

dc )
'2

(



。 

考慮動力三軸試驗與現地土壤應力狀況之差異及土壤試

體之擾動等因素，動力三軸試驗所得土壤抗液化強度之剪應力

比，可以下式修正為現地土壤抗液化強度之剪應力比。 

t

c

dc

rf

V

C )
'2

()
'

( 1








  

rC ： 修正係數，考慮試體之應力情況與試驗過程等綜合

影響，認為 rC 值隨土壤相對密度而變化。 

V' ：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kN/m
2
)。 

dc ： 動力三軸試驗所施加之反覆應力(kN/m
2
)。 

c' ： 動力三軸試驗所施加之有效圍壓(kN/m
2
)。 

(5) 液化之預測及判定 

比較地震時地層產生之剪應力比與土層本身抗液化強度

之剪應力比，即可進行地盤液化之預測及判定。 

(6) 綜合研判 

地盤之液化潛能，需依各土層液化之預測及判定結果，綜

合研判之。 

工程師應根據港灣碼頭工程規模及重要性決定較適當之分析

方法，若根據經驗法或較簡易的方法推估工地土層有液化潛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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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用較精密的液化分析方法再加以檢核確定，若仍有液化之可能

時應即進行土層液化防治與處理，以維持應有的耐震性能水準。 

簡易判斷法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地質調查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建立地下土層資料

建立土層設計
地震資料

地震引致地層產生
反覆剪應力比估算

(L)

土層本身之
抗液化強度估算

(R)

土壤液化潛能
之預測及判定

LR  LR 

綜合研判

液化 非液化

利用土壤粒徑分佈曲
線與均勻係數判別之

 

圖 8.34 液化潛能分析流程圖 

8.5.4 耐震性能設計重點 

距原地表面 3m 以內之黏土層及沉泥層，由單軸壓縮試驗或現地

試驗推定其單壓強度為 20kN/m
2
 以下時，則視為土壤液化潛能評估上

之極軟弱土層。在地震來襲時受到強烈的擾動，致使其喪失大部份剪

力強度，可視為容易液化之土壤，該等土層抗剪強度將無法對基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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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能力提供貢獻。 

另外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對地盤有液化潛能的重要港灣結構

物耐震設計，其要求應對土壤參數進行折減，但折減方式係由工程師

應進行相關試驗研究分析後決定。另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橋梁及建築

耐震設計規範對於液化土壤參數折減有其相關規定，兩者皆係參考「日

本道路橋示方書 V 耐震設計篇」之作法，採用液化抵抗率 FL進行判斷，

而國內針對碼頭土壤參數折減之相關研究則較少。 

此處土壤參數係指地盤反力係數，極軟弱粘土層及沉泥層之強度

與承載能力在地震時可能無法提供貢獻，故將耐震設計用土壤參數設

為零。另在地震時承載力降低之土層，其土壤參數須予折減，故對於

土壤條件差的土層，須採取基礎貫入深度加大，勁度增加，土壤改良

等必要措施，以增進棧橋式碼頭之耐震性。而對於重力式碼頭設置於

液化地盤上，則土壤液化會使其發生無法預測之大位移而導致碼頭破

壞，因此應避免將於易發生液化之地盤上設置沉箱類碼頭。若易液化

之地盤經改良後，確認地盤液化潛勢已顯著降低，則可允許其設置於

改良後之地盤上。 

本研究建議在等級一地震下，工址土壤不允許發生液化。在等級

二與三地震下，液化的機會大增，若硬性規定不得液化，土質改良的

處理費用可能所費不貲，故規定容許液化發生，但必要時須降低基面，

並以折減後之土壤參數求算基礎等值勁度，重新分析檢核其安全性。

另外由於基面下降，基樁之塑鉸位置亦可能會下降，因此在棧橋式碼

頭分析時，應於原基面至降低後之基面範圍間增設塑性鉸加以分析，

以便對構材進行圍束箍筋之設計，以因應塑鉸發生的可能。 

地盤產生液化的過程及結構物之反應均很複雜，故應同時考量液

化與不液化二種狀況，並取較為嚴格的分析結果作為設計之依據，一

般而言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的選用，應按碼頭之重要度及設計地震等級

而定，本研究參考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並對應國際航海協

會耐震性能設計規範[INA 2001]之規定，建議如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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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 各類土壤液化評估方法之應用時機 

碼頭重要度 

地震等級 
特定級 A 級 B 級 C 級 

等級一 

(中度地震) 
－ 

簡易判斷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簡易判斷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簡易判斷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等級二 

(475 年回歸期地震) 
試驗分析法 試驗分析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簡易判斷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等級三 

(2500年回歸期地震) 
試驗分析法 試驗分析法 

經驗準則法 

試驗分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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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9.1 研究目的與問題 

所謂港灣構造物之性能設計，簡單而言，即設計時不僅考慮構造

物之安全，更考慮其性能之發揮，構造物之安全與材料及荷重之特性

有關，性能之發揮與其整體性能之可靠度有關，以目前之設計法而言，

大多是在能確保所要之安全係數下決定構造物之尺寸，但卻未明確說

明在設計條件或超過此以上之條件發生時，構造物是否還具備原有之

性能，或其性能還具有多少之可靠度等之問題，以現行之設計法將無

法回答。有鑒於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已經著手於性能設計之研究，

而國內也已著手推動橋梁及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設計，故本研究也考慮

將構造物性能設計應用在港灣構造物，俾提升國內港灣工程技術之水

準，使我國與國際上之工程技術接軌。 

9.2 結論 

本研究詳細探討地震力的劃分與表達方式、各類碼頭之各等級性

能水準(包括定性劃分、相關參數及其可接受量化標準)以及如何建立性

能設計目標，並特別介紹日本 2007年版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與國際航

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在地震力、性能設計目標與性能設

計水準方面之具體內容，再比較國內現行規範與前述兩者耐震設計目

標之異同，並遵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之架構，提出碼頭結構

耐震性能目標之建議，而後視吾等對結構物在那些地震等級下之性能

較關注、表達該性能之參數之可接受極限值是否可以較準確量化，選

用一個或多個參數表達性能。 

在耐震性能設計中最重要的即是耐震性能目標的訂立，若耐震性

能目標確定，則後續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及性能驗證便有所依循，因此

本研究初期對於如何訂立適合國內港灣工程之耐震性能目標探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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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並得到下列結論： 

1. 經由現行規範之地震等級探討發現，中度地震設定太低，因此修正

改用橋梁規範之中度地震力。 

2. 因碼頭結構靜不定度比建築結構小太多，因此並不適合用建築物之

地震力計算公式，應改為橋梁之地震力公式要為合適。 

3. 新建議的碼頭性能目標，係採用同等級地震作用下之結構反應程度

定義性能目標，而現行規範則採用同性能水準下以用途係數

(I=0.8~1.5)調整地震力大小作檢核設計，兩者相較後，新建議的碼

頭性能目標可明確掌握碼頭結構行為與性能，較不易出現不經濟太

過保守之設計(over design)。 

4. 採用性能設計後，未來港區若遭遇災難性地震，則港區管理單位將

可立即得知尚有何些碼頭功能良好，何些碼頭可快速修復，則可即

時規劃外援物資的運輸及復舊工程的進行。 

5. 新建議的碼頭性能目標區域涵蓋範圍較大，工程師若熟悉此性能設

計方法，將可準確的按業主對新建碼頭功能上的要求，選用最經濟

合宜的碼頭等級做設計，在整體港區碼頭新建規劃上將更為經濟。 

6. 新建議的 C級碼頭性能目標雖略小於現行規範設計目標，但對於臨

時結構之設計或非關生命安全符合 C級重要度定義之較不重要的

碼頭，除可使結構施工更具經濟性，亦可明確掌握其結構行為，工

程師或業主將因此對所設計之結構更了解其受震行為。 

7. 土壤液化防治的設計目標為「不可因土壤液化而造成應有性能喪

失」。 

所建立之性能設計目標是否滿足，需要通過數值分析來驗證。本

研究最後探討各類碼頭結構之耐震性能驗證方法以及其適用性，包括

簡易分析法、簡易動力分析與動力分析，建議參考國際航海協會港灣

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根據性能設計目標之高低、設計地震力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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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流程階段以及碼頭之重要度，選用不同複雜度之數值分析方法。 

9.3 建議 

本研究工作已完成現行港灣結構物設計基準耐震設計之檢討與國

外相關規範之研析，對於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要求、耐震性能規

定與耐震性能驗證方法等方面進行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準則架構

之研擬。 

後續可根據前述「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之探討」所建議的性能目標

為基礎，並根據相關之主要參數(例如：岸肩沉陷量、碼頭傾斜度、最

大位移、變位角及應力/應變等)，選擇合理之參數，建立碼頭在各性能

水準下該參數之可接受標準，以所建議的耐震性能驗證方法及設計流

程，分別對重力式碼頭、板樁式碼頭與棧橋式碼頭進行耐震性能設計

例之研究，以回饋本案規範架構研擬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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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日本港灣協會，港灣の施設の技術上の基準•同解說，運輸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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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運輸研究所，臺北，2009。 

105. 鄧崇任、柴駿甫、廖文義、翁元滔、簡文郁、邱世彬、林凡茹、



參-11 

周德光，耐震性能設計規範改進先期研究（一、二），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 NCREE-09-012，2009。 

106. 張國鎮、蔡益超、宋裕祺、廖文義、柴駿甫、洪曉慧、劉光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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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八章公式符號說明 



 

 



 

 附錄 1-1 

第八章公式符號說明 

maxa ：設計地震最大地表加速度 

ta ：臨界滑動加速度 

designa ：歐洲暫時性規範之設計加速度 

iA：編號 i樁之斷面積 

B：基礎版寬度 

i ：編號 i基樁之樁－土系統之特徵係數 

c：基礎版底面以下之土壤凝聚力 

d：最大水平位移(cm ) 

Hd ：正規化水平位移(% ) 

fD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版底面之深度 

embD ：板樁埋入深度(m ) 

ipD , ：編號 i基樁樁直徑或等效寬度 

yD ：降伏位移 

uD ：極限位移 

 iEI ：編號 i基樁的抗彎剛度 

SF ：安全係數 

VF ：基礎所承受之垂直力 

ih ：第 i土層土壤之厚度 



 

 附錄 1-2 

Lh ：陸側地下水位面至碼頭底部之深度(m ) 

th ：陸側地下水位以上之土層厚度(m )。 

Sh ：海側潮位至碼頭底部之深度(m ) 

wh ：殘留水深 (m ) 

wH ：海水潮位深度(m ) 

iH ：編號 i基樁樁頭之水平力 

TH ：基樁之自重所引起的地震水平力 

AEK ：土層動態主動土壓力係數(地下水位面上) 

AEK ' ：土層動態主動土壓力係數(地下水位面下) 

PEK ：土層動態被動土壓力係數(地下水位面上) 

AK ：土層靜態主動土壓力係數 

PK ：土層靜態被動土壓力係數 

vK ：垂直地震力係數 

hK ：水平地震力係數 

ihk , ：編號 i基樁之橫向地層反力係數( 3mkg ) 

eK ：實際發生地震之有效地震係數 

eK ' ：修正後的地震係數 

tK ：臨界地震係數 

aeiK ：第 i土層主動土壓力係數 



 

 附錄 1-3 

peiK ：第 i土層被動土壓力係數 

NL ：碼頭正向力 PN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SL ：海側靜水壓力 WS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PEL ：碼頭基礎埋置所提供的動態被動土壓力 PE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IL ：碼頭受震水平慣性力 WKh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iL ：編號 i基樁樁頭至假想固定點之長度 

il ：假想地表面上編號 i基樁之樁長 

AEL ：背填土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 AE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LL ：陸側靜水壓力 WL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WESL ：海側動水壓力 WES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RL ：拉桿或錨定鋼索之拉力 RP 對碼頭趾部之力臂 

b ：碼頭底面與基礎接觸面之摩擦係數 

pM ：被動土壓力對拉桿裝設點之抵抗力矩 

aM ：主動土壓、動態水壓及殘留水壓等對拉桿裝設點之驅動力矩 

N：標準貫入試驗 SPT-N值 

PN ：碼頭正向力 

AEP ：背填土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 

iAEP , ：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土層之動態主動土壓力 

WLP ：陸側靜水壓力 



 

 附錄 1-4 

WSP ：海側靜水壓力 

WELP ：陸側地下水位震盪變化之動水壓力 

WESP ：海側潮位震盪變化之動水壓力 

PEP ：基礎因埋置效應所提供的動態被動土壓力 

iPEP , ：作用於板樁牆體第 i土層之動態被動土壓力 

RP ：拉桿或錨定鋼索所提供的額外抗拉力 

PP ：靜態被動土壓力 

iP：編號 i樁之軸力 

DWp ：作用於板樁牆體之動態水壓力 

DWP ：作用於板樁牆體之動態水壓力合力 

RWp ：殘留水壓力 

RWP ：殘留水壓之合力 

uq ：淺基礎極限承載力 

r：歐洲暫時性規範中的折減係數 

w ：海水之單位重 1.03 3mt  

' ：地下水位以下之土壤有效單位重，約為 1 3mt  

t ：地下水位以上之土壤單位重，約為 1.8 3mt  

i ：第 i土層土壤之單位重 

sat ：土壤之飽和單位重 



 

 附錄 1-5 

a ：基礎版底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 

b ：基礎版底以下B深度範圍內之土壤平均單位重 

w ：海水單位重 

s：沉陷量(cm ) 

..FS ：貫入長度安全係數 

 ：板樁斷面環向應力 

i ：編號 i樁之斷面應力 

ca ：樁之軸向容許壓縮應力強度 

ba ：樁之容許彎曲應力強度 

ca' ：容許軸向壓應力 

：碼頭壁面與垂直面所夾之角度(度) 

：土層土壤內摩擦角(度) 

i ：第 i土層土壤之內摩擦角(度) 

：碼頭壁面與土壤間之摩擦角(度)；板樁與土壤間之摩擦角 

：地震合成角 

eT ：地震時極限錨碇反力 

sT ：常時極限錨碇反力 

iV ：編號 i基樁之垂直力 

TV ：棧橋基樁垂直力總和 



 

 附錄 1-6 

yV ：降伏強度 

uV ：極限強度 

'W ：重力式碼頭總重減去浮力，即有效重量 

W：重力式碼頭之重量 

gW ：壁體每單位寬度之重量 

OLw ：碼頭超載重 

y：板樁深度 

iZ ：編號 i樁之斷面係數 

AU ：主動土因反覆剪力所產生之附加孔隙水壓 

PU ：被動土因反覆剪力所產生之附加孔隙水壓 

 

 



 

 

 

 

 

 

 

 

 

 

 

 

附錄二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附錄 2-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H1DB006a 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架構之研究(1/4)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劉教授俊秀 

1.  報告介紹說明美、歐、日最新

性能設計規範，也說明比較目

前國內建築、橋梁及港灣碼頭

的性能設計相關規訂，感覺港

灣碼頭的性能設計相關規範似

乎是拼湊國內建築與橋梁的性

能設計相關規定，整個系統與

邏輯似乎有待改進。建議研究

單位探討是否可以直接引用

INA 或日本的港灣耐震性能設

計規範。 

期中審查簡報說明似未盡詳細，以致

委員認為本研究性能目標似為拼湊

而成，研究團隊深表歉意並於爾後加

強。針對此問題研究團隊於審查會議

上已向劉教授說明：探討各國規範了

解其內容與精神是研究合約要求之

工作，研究團隊認為即便欲直接引用

外國規範亦須探討其是否適合本國

國情，因此經由各國規範的探討發現

國際航海協會(INA)規範較符合目前

國內其他性能規範研究之架構與精

神，故會上即向劉教授說明本研究所

建議之性能目標與設計邏輯近似

INA規範，但國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

準則要求需納入 2500 年回歸期最大

考量地震作用設計，因此本研究根據

耐震性能設計理念與其他研究案所

獲得之經驗，加以創立碼頭之最大考

量地震的耐震設計目標，並以國內港

灣地區地震危害度曲線及國內外各

性能設計規範之探討加以佐證其訂

立方式的合理性。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2.  建議補充說明美、歐、日修訂

性能設計規範的原因與過程，

以利瞭解整個邏輯與脈絡。 

期中報告中已於第五章 5.1.1 節與

5.2.1 節中有說明國外耐震性能設計

規範之演進，後續本研究團隊將再視

報告相關內容不足處做補充。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3.  報告提到有關地震力公式的起

始降伏地震力放大係數α，目

前碼頭耐震性能設計的公式是

參考建築物的係數來訂定，但

因建築物結構靜不定度較碼頭

由於重力式碼頭之受震行為近似剛

體運動，因此分析時多採用震度法考

慮地表加速度直接作用下的結構反

應，目前國內規範亦已採用相同方法

作重力式碼頭分析，僅棧橋式碼頭之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附錄 2-2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結構高，故研究單位建議比照

橋梁結構較佳。但碼頭結構系

統重力式與棧橋式碼頭結構系

統差異很大，建議應針對碼頭

不同類型作調整訂定。 

地震力計算會考慮韌性折減，而本研

究建議修正的是韌性結構地震力公

式分母之係數 1.4變為 1.2，此係數是

反映結構降伏後至極限強度之間的

強度提升比例，其提升比例與結構靜

不定度相關，報告中有將修正前後之

公式完整列出，基本上α與 R值以及

重力式碼頭地震力公式皆保持與現

行規範相同，且現行規範即已針對不

同形式碼頭訂定不同之公式。 

4.  建議未來若規範研訂完成後，

應與目前設計規範流程與設計

震度比較探討，以利工程師瞭

解差異。 

感謝委員指導，未來若規範研訂完成

後，將進行新舊規範之設計流程與設

計震度比較探討。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陳教授正興 

1. 本研究報告屬第一年計畫之期

中報告，報告內容完整，架構

清晰，已完成期中進度之預定

工作項目，符合要求。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報告對文獻回顧方面相當完

整，可作為往後訂定性能規範

的參考。惟港灣構造物之結構

特性與一般建築物或橋梁不盡

相同，建議參考規範應盡量採

用國際航海協會與日本港灣設

施規範較宜。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研究方向將朝委

員所提建議。 

同意研究單位

之辦理情形。 

3. 針對本研究所建議之耐震性能

目標與現行規範比較（圖

6.6），顯見所建議之架構具有

較大之彈性，惟對於三級地震

及四級性能目標之分類似乎較

多，建議宜由港研中心邀集各

相關單位與顧問業者舉行座談

會，探討適宜性，以利後續實

質規範之制定工作。 

本研究計劃分為四年期，目前性能目

標為第一期研究後所提之建議，後續

若進入規範實質制定研究時，必將辦

理專家座談會探討適宜性。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4. 今年（2011）日本東北大地震

時，港灣碼頭與堤防等損壞非

常嚴重，其中土壤液化為損壞

之主要因素之一，建議本研究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建議。本研究所提

性能架構中擬定以「不可發生液化」

為單一目標，此於期中報告繳出後，

再行自我檢視時發現該敘述並未適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附錄 2-3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可蒐集此次地震之相關資料作

為研擬規範之參考。另對於大

地震（例如 2500 年回歸期地

震）作用下，土壤液化似乎不

可免，而本研究所提性能架構

中擬定以「不可發生液化」為

單一目標，此目標是否合宜可

行應舉辦座談會取得共識，以

利後續實質規範之制定工作。 

切說明本研究團隊之想法，因此於期

中簡報時說明改為「不可因土壤液化

而造成應有性能喪失」，當然此目標

是否合宜，仍應於未來舉辦專家座談

會取得共識。 

謝科長明志 

1. 報告資料收集國內外各項相關

規範，分析條理分明，作業用

心值得肯定。 

感謝科長嘉許。 同意。 

2. 報告 P4-5頁 4.2.1節第一、三、

四行「橋梁」一詞，宜改為「港

灣構造物」較為適宜。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3. 成本經濟考量（新舊方法之差

異），是否須納入。 

在設計工程師的角度來看影響碼頭

建造成本之因素甚多，建造成本可能

因所採用的抗震策略、結構系統、業

主要求的功能等等而定，並不一定完

全由設計地震力控制，但本研究後續

將會針對新舊方法之設計地震力公

式所算得之加速度係數做差異比較

探討，未來讀者或工程師可依此資料

並結合其自身其他設計要求來估計

建造成本之差異。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林助理研究員玲煥 

1. 建議應以防災觀點，探討各港
應設置多少座的 S 級碼頭，並

對性能設計的工程造價與傳統

設計的造價做經濟性評估與探

討。  

建議探討各港應設置多少座的S級碼

頭之研究工作應於更上位之研究計

畫作探討。另外，在設計工程師的較

度來看影響碼頭建造成本之因素甚

多，建造成本可能因所採用的抗震策

略、結構系統、業主要求的功能等等

而定，並不一定完全由設計地震力控

制，但本研究後續將會針對新舊方法

之設計地震力公式所算得之加速度

係數做差異比較探討，未來讀者或工

程師可依此資料並結合其自身其他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附錄 2-4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設計要求來估計建造成本之差異。 

主辦單位意見 

1. 報告第 4-11 頁水體作用力部

份，有關考慮曳力作用時，結

構運動之控制方程式變為非線

性，較不易求解。建議補充考

慮曳力作用對結構的反應的影

響，及不考慮曳力作用對結構

設計是否有較保守的設計結果

之相關論述。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2. 報告第 5-4 頁第 2 點，安全性

能評估用地震等級：橋梁使用

期間的超越機率較「高」，請

確認是否應改為較「低」。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3.  第 5-9頁表 5-4中的 A、B、C、

D建議註解說明；第 5-14頁 3.

工址可建性建議先說明何謂

SDC，或者將第 5-18頁的耐震

設計種類的說明先調整到前面

小節以利瞭解相關符號之意

義。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4. 第5-68頁表5-37碼頭結構分析

方法，為何碼頭種類將沉箱式

碼頭單獨分類，因其分析方法

與重力式碼頭相同，是否有必

要單獨分類，是否可將其歸類

為重力式碼頭。 

該表資料係回顧 INA規範內容，但翻

譯上有誤，經查其應為鋼板圓筒式碼

頭，INA之分析方法與重力式碼頭相

同，因此類碼頭未在本研究計畫之三

大種類碼頭範圍內，故後續將會對該

表進行修正。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附錄三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附錄 3-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H1DB006a 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架構之研究(1/4)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張教授景鐘 

1.  研究內容豐富完整，成果符合預

期要求。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耐震性能設計性能要求定量部

份，如各類碼頭性能水準可接受

標準值(Table7-1~7-6)大部份未

有明確數值，有待後續研究努力

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中各類碼頭性能可接受標

準係參考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

耐震性能設計準則，其中表格標準

值註記 N/A 者原文解釋為「not 

applicable」，再者由國際航海協會規

範附錄之設計例可知其表格 N/A 處

亦未檢核仍可完成設計，因此目前

期 末 報 告 對 可 接 受 標 準

(Table7-1~7-6)亦註明 N/A 表不予檢

核，以便進行後續設計例之執行，

對此本案結案報告將會再酌予加強

說明，但未來若對碼頭性能標準有

更新的研究將後續補充說明。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 

3.  耐震性能驗證方法建議考量實

務工程師之使用習慣和分析程

式普遍性，以利後續規範推廣應

用。 

驗證方法規定僅針對不同性能目標

之結構規定其應採用的分析理論種

類，但不硬性規定所採用的分析程

式，工程師可自由選擇慣用的程

式；而報告中建議採兩階段設計已

是較簡易的性能驗證流程，若工程

師有能力進行直接位移設計法，只

要符合性能可接受標準，則亦可使

用。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 

4.  建議碼頭重要等級參照 INA 分

S、A、B、C。 

認同委員意見，但國內規範重要度

分級名稱係經專家會議審議討論且

使用已久，因此研究團隊建議於未

來制定正式規範時，再召集專家座

談會討論調整為佳。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 



 

附錄 3-2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5.  建議 CH8.6 符號說明改列附錄

說明。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倪教授勝火 

1. 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及答覆

應列入期末報告。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2.  第五章各國性能設計準則之比

較表，希望將簡報內容之比較表

納入報告。 

遵照辦理將第五章簡報內容編排至

5.6節中。 

同意。 

3. 第 5.5 節之日文抬頭應更正為本

國文字。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4. 參考文獻最好以英文姓氏字母

排列，並補遺漏文獻。 

參考文獻排列係依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報告格式規定，另遺漏文獻處將

於結案報告中修正。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5. 圖形出現兩次 P5-81及 P8-16應

更正一次即可，圖引用部份請加

入文獻編號。 

P5-81 的圖是參考日本規範翻譯而

來，P8-16的圖是參考國內現行港灣

設計基準而來，兩者僅粉土與砂的

粒徑分界不同；圖引用部份將於結

案報告加入文獻編號。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6. 表 5-48(P5-90)應全部加入國名

或區域名。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7. 第 5.6 節之小結應仿簡報更加簡

潔(或條列式)。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林研究員雅雯 

1.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請納入報告。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2. 報告 P4-4驗證方法 A、B二種，

本研究規範未來採用方法為何

者或兩者皆可? 

驗證方法 A 是不限定驗證規定只要

充足完整證明結構係滿足規範性能

目標，以通過業主審查，因此驗證方

法 A 指的是設計規範規定以外之驗

證法，未來所有部頒性能設計規範中

訂立的驗證程序皆屬驗證方法 B。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 

3. 報告 P4-5多一章節「土體與水體

作用力」。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4.  P5-38 請說明為何隔震橋「基礎

週邊土層土壤參數為 0」。 

報告中「基礎週邊土層土壤參數為

0」的上標題為「不得採用隔震橋之

條件」，意指土層土壤參數為 0 之

工址不可設計隔震橋。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 



 

附錄 3-3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5.  P8-71 之 8.6 符號說明是否放於

附錄較為妥適。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6. 報告 5.5 節標題是否改為中文較

為恰當。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7. 報告第 3章文獻回顧是否就美、

歐、日及我國規範分節撰寫，並

說明其適用範圍與第四、五章對

應。 

報告第三章文獻回顧屬於概略性的

回顧，文章採精簡說明各文獻之內

容與在性能設計法沿革中的角色，

因此篇幅較短不適合再分小節，故

後續結案報告會以分項標題將各國

文獻分開較為清楚。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8.  簡報 P.19-22建議納入報告。 遵照辦理將第五章簡報內容編排至

5.6節中。 

同意。 

9. 「結論與後續工作」建議改為「結

論與建議」。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主辦單位意見 

1. 圖 4.2及圖 5.15之性能要求、性

能規定、性能水準、性能標準等

名詞是否可統一。 

圖 5.15 中之名詞係譯自日文，因此

結案報告將修正圖 5.15 中之名詞翻

譯同圖 4.2。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2. P5-71頁圖5.17不清楚請修正。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3.  P6-7 頁提到本研究建議未來碼

頭之中度地震以地震回歸期約

為 50 年來設計，但是日本及國

際航海協會的規範均以回歸期

75年來設計，考量與國際規範接

軌，建議中度地震是否也可以回

歸期 75年來設計。 

本案係建議未來碼頭中度地震改以

現行橋梁規範地震力公式作設計，

而依據各港區地震危害度分析，橋

梁中度地震力公式所算得之地震力

恰為 50年回歸期；本案針對(1)碼頭

重要度應高於建築物且不低於橋

梁、(2)現行以建築物 30年回歸期地

震作設計相較國際規範太低、(3)須

有可用的設計地震力公式 等三項

原因，建議將碼頭中度地震力公式

由現行參照建築物規範改為參照橋

梁規範。若由 30年回歸期直接提昇

至 75年則其地震力公式牽涉地震危

害度需詳細研究外，亦因地震力大

幅提升可能導致工程經費驟增，建

議宜透過專家會議決定為佳，目前

本案仍建議先將設計地震力提升至

橋梁等級再根據後續設計例計算結

果反饋決定是否須再做調整。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附錄 3-4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4. 考量棧橋式碼頭結構形式及靜

不定度與橋梁結構較相近，故將

地震力計算公式中的起始降伏

係數由 1.4降為 1.2，理論上似乎

合理，但未來執行可能會增加碼

頭結構物的設計地震力，導致工

程經費增加，相關影響有待未來

進一步的評估。 

地震力計算公式中 1.2 係數為極限

強度與降伏強度的比值，設計地震

力是否增加還需視韌性容量用到多

少，性能設計法是用性能目標來決

定結構韌性使用量，其應較過去強

度設計法更加精確的利用結構韌性

消散地震能量，因此雖然係數由 1.4

降為 1.2(提升 16.7%)，但性能設計

法使用的結構韌性比較高，故設計

地震力不一定會增加，而未來將可

於後續計畫透過設計例探討來評估

其影響量。 

同意研究單位

之說明及辦理

情形。 

5.  部份報告格式不符及錯字請再

檢核。 

遵照辦理修正。 同意。 

 

 

 



 

 

 

 

 

 

 

 

 

 

 

 

 

附錄四 

期末報告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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